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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檢討  
董事小組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就以下各點，包括︰  

 
z 控股股東集團的主導地位及控股股東的權利和利益；  
z 股 東 甚 少 積 極 主 動 行 事 ， 欠 缺 改 善 企 業 管 治 的 自 然 力

量；  
z 很大比例的上市公司並非以香港為註冊地點，  

  檢 討 與 在 香 港 成 立 為 法 團 或 註 冊 的 所 有 公 司 的 董 事 和 董 事

局有關的現行成文法、行政規則和規例，以及實務守則，目

的是提高真正的問責性、改 善 資 料 披 露 情 況 和 增 加 透 明 度 ，

從而進一步提升企業管治水平。  

2. 就上述各點，提出具體建議，其中包括︰  

 
( a )  董 事 局 的 組 織 ， 包 括 成 立 審 計 、 執 行 、 提 名 及 酬 金 委

員會的事宜，視乎情況而定；  

( b )  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角色和職能；  

( c )  執行董事的角色和職能；  

( d )  非執行董事的角色和職能；  

( e )  董 事 局 的 組 合 成 分 ， 特 別 是 要 在 執 行 董 事 與 非 執 行 董

事之間達致適當的平衡；  

( f )   董 事 的 委 任 、 重 選 和 辭 職 的 適 當 程 序 ， 包 括 成 立 提 名

委員會的事宜 (若情況合適 )；  

( g )  承擔董事局工作的適當程序；  

( h )  制定有關董事職責的法定原則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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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就 如 何 處 理 董 事 的 利 益 衝 突 問 題 ， 制 定 一 致 的 建 議 ，

包括︰  

z 自利交易的問題；以及  
z 就董事的利益關係設立登記冊  

( j )   為董事發展合適的培訓計劃和釐定適當的董事資格；  

( k )  在 釐 定 和 批 准 董 事 酬 金 的 水 平 和 成 分 方 面 ， 制 定 適 當

原 則 和 程 序 ， 包 括 合 約 和 補 償 、 成 立 酬 金 委 員 會 的 事

宜 (如情況合適 )、資料披露，以及股東的參與等；  

( l )   審計委員會的角色和職能；  

( m)  所 需 的 規 管 架 構 和 最 佳 做 法 ， 以 確 保 能 夠 鼓 勵 董 事 和

董事局履行其法定及非法定責任。  

3 .  就 若 干 具 體 範 疇，包 括 上 述 範 疇，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計 劃 ，

以便從以往經驗中取得資料，令建議可建基於穩固的基礎之

上。  

4 .  就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和建議，定期向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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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檢討  
股東小組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  就以下各點，包括︰  
 

z 控股股東集團的主導地位及控股股東的權利和利益；  
z 公司集團的存在；  
z 股 東 甚 少 積 極 主 動 行 事 ， 欠 缺 改 善 企 業 管 治 的 自 然 力

量；  
z 很大比例的上市公司並非以香港為註冊地點，  

 檢 討 與 在 香 港 成 立 為 法 團 或 註 冊 的 所 有 公 司 的 股 東 有 關 的

現行成文法、行政規則和規例，以及實務守則，目的是提高

真正的問責性、改善資料披露情況和增加透明度，從而進一

步促使股東奉行民主和加強溝通。  

2. 就上述各點，提出具體建議，其中包括︰ 
 

( a )  公司股東大會的定義、時間安排、通知、議程 (包括決議 )、
進行方式和表決方法 (包括代表的權利 )，並須考慮到視

聽通訊器材和電子表決方法的使用；  

( b )  研 究 可 否 把 機 構 投 資 者 發 展 為 促 使 股 東 奉 行 民 主 和 推

動企業加強管治的動力；  

( c )  考慮到註冊股東以外人士的權利，發展一套代表制度，尤

須 確 保 在 中 央 結 算 及 交 收 系 統 方 面 ， 股 東 真 正 奉 行 民

主；  

( d )  對控股股東的表決權的禁制，並考慮到以下各點︰  

z 若 在 交 易 中 ， 控 股 股 東 的 利 益 異 於 其 他 股 東 的 利

益 ， 有 關 交 易 須 得 到 股 東 的 批 准 ， 而 控 股 股 東 則

須放棄表決權；  
z 應 設 有 足 夠 例 外 情 況 ， 以 免 妨 礙 在 日 常 業 務 中 進

行非關鍵的交易和真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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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遵 守 證 券 事 務 規 管 機 構 訂 定 的 規 則 ， 應 視 作 遵 守

法律；  
z 私人公司可在其章程細則內加入例外情況；  

( e )  令股東更易於查閱公司記錄；  

( f )   各類別股份具有的權利的更改；  

( g )  司法管制是否合適、各項規定和各類別股份具有的表決

權的安排是否繁多而重複；  

( h )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小 股 東 適 宜 對 公 司 或 其 董 事 和 高 級 人 員

提出訴訟；  

( i )   小 股 東 對 公 司 或 其 董 事 和 高 級 人 員 可 採 取 什 麼 類 別 的

訴訟。  

3 .  就 若 干 具 體 範 疇，包 括 上 述 範 疇，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計 劃 ，

以便從以往經驗中取得資料，令建議可建基於穩固的基礎之

上。  

4 .  就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和建議，定期向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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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檢討  
企業報告小組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鑑於披露資料是企業管治重要的一環，從而檢討—  

 
z 所 有 在 香 港 成 立 為 法 團 或 註 冊 的 公 司 現 時 須 向 其 股 東

披露的財務及非財務資料的水平及性質；以及  
z 現時擬備、審核和批准這些資料的程序，  目 的 是 提 高

企業披露資料的水平、透明度和問責性。  

2 .  就上文所述的檢討，提出具體建議，其中包括—  

( a )  改革及加強《公司條例》第 I V 部、附表 10 及 11 有關披

露資料的法例規定，並考慮到以下各點—  

z 可能進一步修訂及延伸《公司條例》第 I V 部及附

表 11 的簡化披露規定；  
z 可 否 強 制 規 定 私 人 公 司 公 布 財 務 報 表 ， 以 及 把 財

務報表存檔。  

( b )  改革及加強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則》所公布的上市

公司非法定披露規定；  

( c )   改 善 公 司 遵 從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所 公 布 的 會 計 準 則 的 情

況，特別是有關制裁方面；  

( d )  使用資訊科技報告及分發公司資料，其中包括周年報告

及公司帳目，使能及時提供公司資料；  

( e )  加強公司內部監控，特別是內部審計職能；  

( f )   審計委員會的角色及職能；  

( g )  外間核數師的職責、法律責任及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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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為 確 保 妥 善 有 效 監 管 公 司 遵 從 申 報 規 定 所 需 的 規 管 架

構。  

3 .  就 若 干 具 體 範 疇，包 括 上 述 範 疇，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計 劃 ，

以便從以往經驗中取得資料，令建議可建基於穩固的基礎之

上。  

4 .  就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和建議，定期向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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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摘要  

第二章有關董事的建議  

1. 董事的責任  

 

1.01 公 司 法 改 革 常 務 委 員 會 (常 委 會 )檢 討 過 有 關 香 港 董 事 責

任 的 法 律，以 及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董 事 責 任 法 律 。

常委會認為誠信責任法律的現時情況，以及香港期望董事

應達到的謹慎及技能標準，均大致上可以接受。這是基於

常 委 會 假 設 案 例 法 可 要 求 定 出 更 高 的 董 事 謹 慎 及 技 能 標

準，這假設從國際上有關發展得到証明。  

1.02 在 有 關 董 事 責 任 的 法 律 沒 有 重 大 的 不 明 確 之 處 的 情 況

下 ， 常 委 會 看 不 到 有 需 要 訂 立 法 例 ， 將 這 些 責 任 載 入 法

規，原因如下：  

(a)  裁 斷 是 否 不 履 行 責 任 亦 視 乎 事 實 的 複 雜 程 度 ， 因 此

無可能將所有責任妥善載入法律之內；  

(b)  原 則 指 引 只 可 以 概 括 地 制 定 ， 因 此 須 以 非 法 定 方 式

的詳細指引補充；  

(c)  概 括 的 原 則 指 引 不 一 定 能 夠 協 助 董 事 確 定 其 責 任 範

圍，亦不一定有助董事在特定環境下決定應有行為； 

(d)  成 文 法 則 有 被 視 為 包 括 有 關 董 事 責 任 的 全 部 法 律 ，

亦 不 靈 活 ， 而 且 不 能 迎 合 司 法 發 展 並 顧 及 轉 變 中 的

標準；  

(e)  概括的原則指引不會令股東得到更多幫助；  

(f)  無意就董事不履行責任全面訂立刑事罰則。  

2. 董事就董事的自利交易投票  

 

2.01 一 般 法 律 不 禁 止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就 一 件 對 其 有 關 鍵 性

利 益 關 係 的 事 項 投 票 表 決 (如 公 司 章 程 許 可 就 此 投 票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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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 此 情 況 可 從 《 公 司 條 例 》 內 備 用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表

A)，存在着規則的例外規定反映出來。  

2.02 然而，常委會認為，《公司條例》及表 A 的現有條文可予

改善，以便實現一般原則，此即董事應對他有利益關係的

交易放棄投票。  

2.03 常委會建議作出下列法例修訂：  

(a)  法 例 應 列 載 一 般 情 況 ， 規 定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不 應

就 任 何 對 其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事 項 在 董 事 局 會 議 席 上 投

票 。 至 於 公 司 章 程 細 則 可 在 什 麼 程 度 上 准 許 董 事 獲

豁 免 棄 權 投 票 的 責 任 ， 應 有 法 例 修 訂 。 一 般 禁 制 的

例外規定將列載於法律內。  

(b)  《公司條例》第 162 條第 (2)款應予修訂，以便有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除 須 預 先 發 出 一 般 通 知 外 ， 亦 須 隨 時

披 露 其 利 益 。 此 舉 旨 在 有 關 建 議 提 出 以 供 考 慮 之

時 ， 確 保 董 事 獲 告 知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可 能 有 利 益

與責任的衝突。  

(c)  無 論 情 況 如 何 ， 對 董 事 或 關 連 人 士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合

約 、 交 易 或 安 排 ， 均 須 向 股 東 披 露 。 這 些 合 約 、 交

易或安排如屬重要，亦應交由股東批准。  

(d)  有 關 法 律 亦 須 予 修 訂 ， 以 澄 清 違 反 一 般 規 則 的 民 事

後果。  

(e) 《 公 司 條 例 》 第 162 條的範圍須予擴大，以涵蓋 ‘交
易 ’、 ‘安排 ’及 ‘關連人士 ’。  

3. 股東批准涉及股東的重大關連交易  

 

3.01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聯 交 所 )上 市 規 則 包 括 若 干 條 處 理 關 連

交易的規則。然而，常委會發覺除了與失去職位有關付予

董事款項外，《公司條例》並不規定涉及董事的交易或與

董事有關連的人士的交易，須根據香港法律尋求股東的批

准。這情況與其他司法管轄區 (經有關方面調查者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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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  

3.02 常委會建議採用法定條文，以便有所需價值而涉及董事

或董事的關連人士的交易或安排須取得股東的批准。有

關的安排不限於非現金資產，並且適用於購買或出售任

何資產，以及可能有利董事或關連人士的其他安排。  

3.02 常委會就下列問題徵詢公眾意見：  

(a)  決 定 所 需 價 值 的 準 則 應 否 參 照 淨 資 產 值 準 則 去 確

定，或 參 照 總 價 值 減 去 無 形 資 產 再 減 去 流 動 負 債 去

確 定 ， 以 便 知 悉 公 司 已 投 資 的 價 值 的 遠 景，或 用 其

他適當的準則；  

(b)  所需的百分比，該百分比令致需要股東給予批准，

而為此需要立法；  

(c)  應否有一個最低限度的絕對數字豁免這個規定？如

是的話，什麼款額才適合 ? 

3.03 這 個 規 定 擴 及 非 上 市 公 眾 公 司 的 董 事 或 與 他 們 有 關 連 的

人士，以及私人公司的董事。就私人公司而言，如無利益

關係的董事的人數不足以構成會議法定人數，交易或安排

應交由股東一致批准。  

3.04 有 關 建 議 旨 在 述 明 涉 及 董 事 的 安 排 或 與 董 事 關 連 人 士 有

關的安排，在何種情況下需要取得股東的批准，亦述明違

反這些規則的後果。  

4. 董事或關連各方與聯營公司之間的交易 

 

4.01 常委會考慮過董事或關連人士與其他 “聯營公司 ”之間的

交易或安排是否需要取得股東的批准。  

4.02 上市規則第 14 章現時規管 “關連交易 ”。有關安排及交易

包括 “關連人士 ”與上市公司本身或其附屬公司之間的安

排或交易。然而，常委會發覺上市規則目前不處理下列兩

者之間的安排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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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市公司董事或關連人士；及  

(b)  不符合上市公司轄下 “附屬公司 ”定義範圍內的公

司，即上市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持有有關公司少於 51%

的股份。為方便起見，這些公司稱為 “聯營公司 ”。   

4.03 由於 “附屬公司 ”的定義並不涵蓋這類公司，有關交易無需

股東批准，亦無需向股東披露或通知股東。另一方面，

會計原則顧及公司持有其他公司少於 51%股份可能對這

公司造成的影響。  

4.04 常委會建議：  

(a)  與關連一方的交易有關的上市規則應擴及 “聯營公

司 ”，而非局限於 “附屬公司 ”。常委會認為，就此目

的而言， “聯營公司 ”一詞的定義為一間被上市公司

控制其行使 20%或以上權益股本投票權的公司；  

(b) 《公司條例》應該規定，涉及董事或關連人士與聯營

公司之間的交易，必須獲得無利益關係的股東批准； 

(c)  上文第 2 段論及與建議的《公司條例》條文，亦同

樣適用於下列兩者之間的安排：  

z 公司的聯營公司；及  

z 公司的董事、其控股公司的董事、或與該董事有

關連的其他人士。  

5.  提名和選舉董事  

 

5.01 常委會認為現時有關提名和選舉董事的規定，未能令所有

股東可以按有意義的程序，提名和選舉董事。  

5.02 根據普通法的原則，股東擁有投票選出董事的權利。常委

會發現，雖然理論上股東有權提名其他股東，但公司章程

細則的條文一般造成：  

 (a) 股東送交通知提名候選人的期限極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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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獲提名者的詳細資料未必可向所有股東傳閱，他並

可能需要負擔在會前傳閱個人資料的費用。  

5.03 常委會亦發現在實際上，由於管方控制提名的程序，所以

管方可透過提名程序，決定或影響董事局的組合。香港部

分公眾公司的董事局和控股股東一般分別不大，控股股東

通常最有能力控制董事局最終的組合。  

5.04 常委會視乎大學方面進一步研究和諮詢的結果，提出下列

各項建議：  

(a) 法例必須規定有效傳閱通告，內容是股東須就所定

的選舉日期依時提名候選人參加董事選舉。法例亦

須修訂現時股東提名董事候選人的期限，給股東更

切實際的時限，讓他們有效地提名候選人；  

(b) 法例必須規定臚列董事候選人的詳細個人資料，供

股 東 參 閱。不過，私 人 公 司 可 透 過 一 致 的 書 面 協 議 ，

免除這項規定；  

(c) 暫時應鼓勵以正式的程序提名董事，作為最佳的實

務。這些程序必須公平和向股東披露。因此，送交

股東的召開擬議周年大會通告中，必須列明選擇獲

提名人的方式；  

(d) 如公司有意的話，便應鼓勵該公司採用累積投票程

序，但無須將此定為強制投票程序；  

(e) 法例須清楚列明股東選舉董事的權利，以免遭公司

章程細則免除；  

(f) 如 果 任 何 董 事 在 上 次 周 年 大 會 後 卸 任 或 拒 絕 參 加 競

選 連 任 ， 並 向 公 司 提 交 與 公 司 意 見 不 合 的 理 由 ， 公

司 須 在 給 予 股 東 的 報 告 中 ， 列 出 該 董 事 與 公 司 意 見

不合的摘要。  

6.  獨立董事擔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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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在法律上，獨立董事的角色與其他董事的角色應否有別？

常委會認為，整體而言，獨立董事的責任與執行董事的責

任在法律上無異。常委會的結論是：  

(a)  法例定出董事局集體責任的原則和核心責任；  

(b)  司 法 管 轄 研 究 顯 示 ， 法 庭 根 據 董 事 集 體 責 任 的 原

則 ， 應 有 能 力 定 出 期 望 董 事 達 到 的 水 平 ， 做 法 是 參

考 不 同 的 因 素 ， 包 括 在 特 定 環 境 和 職 位 下 ， 有 關 人

士的工作或職能。  

6.02 常委會相信，現階段在香港委予獨立董事一般的法定責

任，擔任特別的監察角色，代表小股東的權益，並不實際。

常委會因此建議：  

(a)  不應在法例上列出非執行董事 (獨立與否 )的角色；  

(b)  非 執 行 董 事 在 特 定 情 況 下 的 職 能 可 載 於 最 佳 實 務 守

則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具 體 地 列 明 。 公 眾 上 市 公 司 非 執 行

董 事 和 獨 立 董 事 在 特 定 情 況 下 的 職 能 ， 可 臚 列 於 最

佳 實 務 守 則 ， 內 容 包 括 當 執 行 董 事 或 其 他 董 事 出 現

利益衝突時，非執行與獨立董事的職能；  

(c) 當 現 有 的 董 事 局 違 反 上 市 規 則 的 責 任 時 ， 可 委 任 獨

立董事或顧問擔當特別的監察角色。 

 

 

 

第三章有關股東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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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控股股東的自利交易  

7 . 01  如 股 東 或 與 其 有 關 連 的 人 士 在 某 項 交 易 有 利 益 關 係 ， 而

該 利 益 不 同 於 其 他 股 東 的 利 益 ， 則 這 些 股 東 或 與 其 有 關

連的人士是否有責任就該項交易放棄表決權？  

7 . 02  與 英 國 、 新 加 坡 等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一 樣 ， 在 香 港 ， 董

事 必 須 遵 守 受 信 原 則 ， 不 得 就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交 易 表 決 。

不 過 ， 股 東 的 情 況 與 董 事 不 同 。 有 些 人 認 為 股 東 以 股 東

身 分 行 事 時 ， 應 不 受 避 免 利 益 衝 突 的 規 則 限 制 。 上 述 看

法 得 到 若 干 支 持 。 即 使 有 關 股 東 亦 為 公 司 董 事 ， 這 個 原

則依然適用。  

7 . 03  《 聯 交 所 上 市 規 則 》 第 〸 四 章 對 於 如 何 處 理 香 港 的 關 連

交 易 ， 有 極 詳 細 的 規 定 。 就 重 大 “ 關 連 交 易 ” 而 言 ， 當

作“有利益關係”人士的股東不得表決。  

7 . 04  常 委 會 發 現 ， 大 股 東 是 否 有 權 按 其 自 私 的 利 益 表 決 ， 對

討 論 某 項 交 易 可 否 確 認 及 可 否 因 此 提 出 衍 生 訴 訟 一 事 ，

亦有關聯。  

7 . 05  除 “ 法 律 不 計 較 瑣 碎 的 事 ” 例 外 情 況 和 界 定 豁 免 外 ， 澳

洲 和 美 國 等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例 規 定 ， 就 與 控 權 人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交 易 而 言 ， 必 須 由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表 決 。 馬

來 西 亞 現 在 亦 建 議 在 法 例 中 採 取 這 個 做 法 。 雖 然 英 國 及

新 加 坡 沒 有 將 這 項 規 定 納 入 法 例 (就 控 股 股 東 與 董 事 或 董

事 的 關 連 人 士 沒 有 關 連 的 情 況 而 言 )， 但 根 據 上 市 公 司 和

其附屬企業各自的上市規則，這項規定依然適用。  

7 . 06  常委會建議︰  

( a )  為 保 證 商 業 方 面 確 定 無 疑 ， 股 東 若 批 准 一 項 自 利 交

易 ， 而 該 項 交 易 與 董 事 或 主 要 股 東 或 其 他 關 連 人 士

有 利 益 關 係 ， 通 常 應 受 這 項 批 准 約 束 。 不 過 ， 若 交

易 涉 及 不 誠 實 、 不 真 誠 和 “ 非 法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 ，

則 屬 例 外 情 況 。 這 些 例 外 情 況 反 映 一 般 法 律 下 的 現

狀 ︰ 不 論 是 藉 股 東 一 致 決 議 還 是 其 他 方 式 達 成 ， 這

類交易根本不能獲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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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為確保程序公平，關連交易必須予以披露，並由沒有

利益關係的股東表決，而有利益關係的股東須放棄表

決權；  

( c )  這 項 規 則 在 若 干 例 外 情 況 下 可 免 除 ， 例 如 清 盤 人 在

強 制 清 盤 期 間 進 行 的 交 易 ， 或 有 關 全 面 減 少 資 本 的

交 易。如 屬 上 市 公 司，則 上 市 規 則 訂 定 有 限 的 豁 免 。

此 外 ， 該 規 則 在 其 他 “ 法 律 不 計 較 瑣 碎 的 事 ” 例 外

情況下也可免除，這與上文第 3 .03 段所提及在諮詢

後有關董事交易的建議的方針一致；  

( d )  為 確 保 正 確 反 映 所 有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的 意 見 ，

在 該 等 情 況 下 的 表 決 必 須 以 投 票 方 式 進 行 。 這 與 現

時 的 情 況 不 同 ， 目 前 ， 股 東 須 事 先 要 求 以 投 票 方 式

表決；  

( e )  法 院 有 權 裁 定 有 關 交 易 是 否 構 成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 這

項權力應特別保留；  

( f )  如 未 能 遵 從 這 項 程 序 上 公 平 的 規 則 ， 即 披 露 有 關 資

料 及 得 到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的 批 准 的 規 定 ， 則 公

司 可 使 有 關 交 易 變 成 無 效 ， 但 必 須 符 合 下 述 條 件 ︰

真 誠 第 三 者 的 權 利 不 受 影 響 ， 或 復 還 的 機 會 並 無 失

去 。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仍 可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確 認 交

易 (不 構 成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 或 不 涉 及 不 誠 實 或 不 真 誠

或非法作為者 )；  

( g )  倘 若 法 院 裁 定 一 項 交 易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 而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已 從 該 項 交 易 得 益 ， 則 該 股 東 須 負 起 補 償

公司的法律責任。適用的推定如下︰  

( i )  如 沒 有 披 露 有 關 交 易 的 資 料 ， 亦 未 得 到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批 准 ， 則 舉 證 責 任 落 在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身 上 ︰ 該 股 東 須 證 明 該 項 交 易 並 非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 或 已 令 其 得 益 的 交 易 並 非 不 真 誠

地 進 行 的 交 易 。 否 則 舉 證 責 任 仍 落 在 原 告 人 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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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如 公 司 在 交 易 日 期 起 計 一 年 內 清 盤 ， 舉 證 責 任

亦 落 在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身 上 ︰ 該 股 東 須 證 明

該 項 交 易 並 非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 或 已 令 其 得 益 的

交 易 並 非 不 真 誠 地 進 行 的 交 易 。 如 他 未 能 履 行

舉 證 責 任 ， 法 院 可 向 其 施 加 刑 事 制 裁 ， 而 他 應

負 的 民 事 及 刑 事 法 律 責 任 的 程 度 ， 則 須 以 法 規

形式訂定。  

8 .  衍生訴訟  

8 . 01  常委會發現，就小股東代表公司提出訴訟而言，促使小股

東這樣做的因素極少，而實際困難卻甚多，尤以該公司屬

上市公司並有第二市場的情況為然。常委會指出在香港提

出衍生訴訟的實際困難，詳情如下：  

( a )  股東提出訴訟可能須承擔訟費，但卻沒有相應權利索

取可能獲得的賠償。法院有一般權力，可命令該公司

就訟費向原告人提供彌償，但確實情況如何，並不清

楚；  

( b )  賠償歸於該公司，而非個別小股東；  

( c )  由 於 股 東 並 非 內 幕 人 士 ， 無 法 取 得 所 需 資 料 或 找 出

行 為 失 當 者 以 展 開 正 式 訴 訟 ， 因 此 ， 股 東 很 可 能 發

現自己其實無從提出訴訟；  

( d )  常 委 會 發 現 ， 除 卻 清 盤 法 律 程 序 或 根 據 《 證 券 及 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37A 條採取的行動，在

香 港 司 法 管 轄 範 圍 以 外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如 在 香 港

蒙 受 法 團 損 害 ， 股 東 的 補 救 方 法 會 否 獲 得 考 慮 ， 並

非完全明確。  

8 . 02  由 於 現 時 並 無 可 供 法 團 損 害 個 案 使 用 的 不 公 平 損 害 補 救

方法，常委會認為應保留衍生訴訟程序。為此，常委會也

建議設立法定衍生訢訟，以清楚表明：  

( a )  不 須 為 確 定 申 請 人 能 否 代 表 公 司 發 起 衍 生 訴 訟 而 進

行 “ 審 訊 內 加 審 訊 ” 。 在 訴 訟 原 因 發 生 時 身 為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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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董 事 和 公 司 高 級 人 員，不 論 是 現 任 還 是 前 任 的 ，

均可在法院發起這類訴訟；  

( b )  法 院 也 須 特 別 保 留 有 關 權 力 ， 確 保 當 中 並 無 非 法 或

欺 詐 性 交 易 、 或 構 成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的 交 易 (不 可 “ 確

認 ” 的 交 易 )、 或 影 響 股 東 個 人 權 利 的 交 易 。 如 交 易

未 獲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批 准 ， 控 股 股 東 便 有 責 任

證明該項交易是公平而對公司無損害的；  

( c )  不 過 ， 股 東 大 會 的 確 認 不 能 阻 礙 股 東 發 起 這 類 法 律

程 序 。 如 在 某 項 “ 可 確 認 ” 的 交 易 中 ， 有 人 顯 然 涉

嫌 行 為 失 當 (即 行 為 失 當 者 看 來 因 違 反 責 任 而 從 該 交

易 中 獲 利 ， 或 董 事 同 時 身 為 控 股 股 東 或 與 控 股 股 東

有關連 )，則只有“獨立”股東可確認該宗交易；  

( d )  衍 生 訴 訟 的 目 的 ， 是 當 公 司 不 願 或 不 能 對 其 所 遭 受

的 失 當 行 為 提 起 訴 訟 時 ， 容 許 公 司 股 東 或 董 事 代 表

公司提出。可提起這類訴訟的理由包括以下各項：  

˙ 欺詐；  
˙ 疏忽；  
˙ 與任何法律或規則有關的失責行為；  
˙ 不履行責任，不論是受信責任或法定責任。  

9 .  不公平損害  

9 . 01  常 委 會 曾 檢 討 及 探 討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補 救 方 法 是 否 有 用 和

周全。常委會認為，呈請人在申請尋求《公司條例》第 168A
條的補救方法時，可能面對的困難如下：  

( a )  在 上 市 公 司 方 面 ， 不 能 確 定 根 據 本 條 文 可 採 取 的 補

救 方 法 是 否 周 全 ， 因 為 有 關 補 救 方 法 未 必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切 實 可 行 ， 舉 例 來 說 ， 法 院 規 定 有 關 股 東 收

購 小 股 東 的 股 份 一 事 ， 未 必 切 實 可 行 。 此 外 ， 提 出

訴訟的股東是否有權獲得賠償，亦不明確；  

( b )  正 如 衍 生 訴 訟 的 情 況 一 樣 ， 尋 求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補 救

方 法 的 呈 請 人 ， 看 來 不 能 獲 得 法 律 援 助 。 法 院 可 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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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判 付 訟 費 的 命 令 ， 但 法 院 在 甚 麼 情 況 下 會 這 樣

做，亦非完全明確；  

( c )  除《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3 7 A 條 外 ，

有關的補救方法並不適用於海外公司的股東；  

( d )  正 如 衍 生 訴 訟 的 情 況 一 樣 ， 由 於 股 東 並 非 內 幕 人

士 ， 無 法 取 得 所 需 資 料 或 找 出 行 為 失 當 者 ， 股 東 很

可能發現自己其實無從提出訴訟；  

( e )  常委會亦認為，第 168A 條與第 1 4 7 ( 2 ) ( b )條適用於海

外公司的規定不一致，須予糾正。  

9 . 02  常委會建議︰  

( a )  第 168A 條所述的權力須予修訂，訂明法院在股東受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情 況 下 ， 有 權 以 採 取 補 救 方 法 的 方

式，判給股東或前股東 (在訴訟原因發生時身為股東 )
賠 償。法 院 亦 應 有 權 在 作 出 賠 償 時 判 給 利 息，並 按

其認為合適的條款計算；  

( b )  第 168A 條第 ( 2 ) ( c )款的適用範圍應予擴大，以容許

作出賠償訟費的命令，判予提出代表訴訟的股東；  

( c )  第 168A 條第 ( 2 ) ( c )款的適用範圍應予擴大，以容許

法院規定控股股東收購小股東的股份；  

( d )  此外，《公司條例》第 168A 條也應予修訂，以容許

海 外 公 司 及 在 香 港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的 成 員 就 不 公

平損害展開訴訟。  

10 .  個人權利  

10 .01  常委會之前曾建議澄清有關法例規定，使個人成員可把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所 賦 予 的 各 項 權 利 作 為 個 人 權 利

行使。有關建議會納入《 2001 年公司 (修訂 ) (第 2 號 )條例

草案》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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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查閱的命令  

11 .01  假使查閱權力未有納入公司的章程細則，股東可能難以就

侵害權利或對公司造成損害展開訴訟。另一方面，常委會

認為，在賦予小股東權利的同時，亦應考慮到他們可能在

沒有適當理由下，為取得公司帳目、簿冊或文件而作出滋

擾。  

11 .02  為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一致，常委會建議制訂法定方法，使

股東向法院提出申請後能查閱公司記錄，惟須符合訂明的

保障措施。  

12 .  法院其他的權力  

12 .01  常委會亦曾研究增加法院的權力，是否有助法院解決目前

在根據法規或案例法要求董事、關連人士或控股股東履行

職責時，所遇到的實際執法困難。  

12 .02  常委會建議︰  

( a )  法 院 應 有 一 般 的 權 力 ， 應 受 影 響 人 士 或 有 關 當 局 的

申 請 發 出 禁 制 令 ， 禁 制 觸 犯 《 公 司 條 例 》 或 有 違 受

信 責 任 的 作 為 。 禁 制 令 應 包 括 禁 制 企 圖 觸 犯 有 關 條

文 或 企 圖 違 反 董 事 責 任 的 作 為 。 任 何 人 如 曾 經 、 正

在 或 將 會 受 該 等 作 為 影 響 ， 法 院 應 有 權 就 該 人 的 申

請 發 出 禁 制 令 。 禁 制 令 訂 有 法 院 認 為 合 適 的 條 款 ，

禁 制 有 關 人 士 進 行 有 關 作 為 。 如 法 院 認 為 宜 規 定 該

人作出任何作為或事項，亦可在禁制令訂明；  

( b )  法 院 至 少 應 有 清 晰 的 一 般 權 力 ， 就 股 東 所 承 擔 的 費

用 發 出 命 令 ， 以 便 股 東 就 法 團 蒙 受 的 損 害 進 行 訴

訟 ， 以 及 就 不 公 平 損 害 進 行 訴 訟 。 不 過 ， 要 符 合 一

項 規 定 ， 就 是 法 院 必 須 信 納 ， 並 無 證 據 顯 示 原 告 人

不真誠行事，並信納原告人有合理理由展開訴訟；  

( c )  法 院 作 出 這 些 命 令 的 權 力 ， 應 擴 大 至 適 用 於 所 有 在

香 港 註 冊 的 公 司 ， 包 括 在 香 港 以 外 成 立 為 法 團 但 根

據《公司條例》第 XI 部在香港註冊的公司。  



xxi 

13 .  規管機構的作用  

13 .01  常 委 會 建 議 ， 應 清 楚 說 明 ， 如 有 人 對 公 眾 公 司 ， 包 括 在

香 港 聯 交 所 上 市 的 海 外 公 司 ， 作 出 違 反 責 任 的 行 為 ， 證

券 事 務 規 管 機 構 可 以 無 須 法 院 批 准 而 代 表 該 公 司 ， 向 行

為失當者提出衍生訴訟，惟須符合下述限制條款︰ ( a )  規
管機構應基於公眾利益及公司利益行使權力；以及 ( b )  規
管機構無權就公司所引致的訟費獲得彌償。  

13 .02  證劵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監 會 展 開 訴 訟 的 理 由 ， 範 圍

應〸分廣泛，應包括：  

z 欺詐；  
z 疏忽；  
z 與任何法律或規則有關的失責行為；  
z 不履行責任，不論是受信或法定責任；或  
z 任何其他與調查或審查，或追回任何人的財產 (包括公

司財產 )有關的失當行為。  

 
第四章有關企業報告的建議  

14 .  財務報表存檔  

14 .01  常 委 會 建 議 私 人 有 限 公 司 應 將 其 財 務 報 表 呈 交 公 司 註 冊

處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常 委 會 認 為 建 議 有 助 良 好 的 企 業 管

治 。 常 委 員 會 認 為 提 交 財 務 報 表 供 公 眾 查 閱 可 使 私 人 有

限 公 司 的 供 應 商 和 債 權 人 等 人 仕 較 易 獲 得 有 關 公 司 的 財

務 資 料 ， 從 而 令 他 們 更 能 準 確 地 評 估 出 交 易 中 的 固 有 風

險。  

15 .  管理層對表現的討論及分析  

1 5 . 0 1  香港的上市規則規定上市公司必須擬備一份管理層對表

現的討論及分析文件，文件中包括一份報表討論及分析

有關集團在財政年度的表現，以及其業績和財政狀況背

後的重要因素。同時，管理層對表現的討論及分析文件

亦應強調有關趨勢及在有關的財政年度期中找出一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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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項或交易。  

1 5 . 0 2  管理層對表現的討論及分析中的檢討包括：  

( a )  對分部信息的評論，包括行業分部的改變、分部內的

發展及對分部業績的影響；  

( b )  新業務的前景包括已推出及已公布的新產品和服

務；及  

( c )  重大收購和出售附屬公司和聯營公司的詳情。  

1 5 . 0 3  管 理 層 對 表 現 的 討 論 及 分 析 亦 包 括 僱 員 的 人 數 和 薪 酬 、

薪 酬 政 策 、 獎 金 和 優 先 股 份 認 購 計 劃 及 訓 練 計 劃 的 詳

情 ， 亦 應 包 括 主 要 客 戶 的 資 料 、 主 要 供 應 商 的 資 料 、 各

董事和高層管理人員的簡介、以及財務風險的資料。  

1 5 . 0 4  在 英 國 ， 有 關 當 局 建 議 每 間 上 市 公 司 的 年 報 應 包 括 一 份

營運財政檢討。營運財政檢討須討論以下範疇：  

( a )  公 平 檢 討 公 司 及 /或 集 團 全 年 的 業 務 發 展 及 年 終 的 狀

況，包 括 年 終 後 的 重 大 事 宜、營 運 表 現 及 重 大 改 變 ； 

( b )  公司的目標、策略和表現的主要驅動因素；  

( c )  關 乎 公 司 成 功 與 否 的 公 司 與 僱 員 、 客 戶 、 供 應 商 及

其他人仕的主要關係；  

( d )  企業管治  — 價值與結構；  

( e )  業 務 的 動 態  — 即 對 公 司 未 來 表 現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已

知 事 項 、 趨 勢 、 不 明 朗 因 素 和 其 他 因 素 ， 包 括 投 資

計劃；  

( f )  環 保 政 策 和 表 現 ， 包 括 遵 行 有 關 的 法 律 和 規 例 的 情

況；  

( g )  就 社 區 、 社 會 、 倫 理 和 聲 譽 等 問 題 的 政 策 和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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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h )  從股東處取得的資金及公司發給股東的回報。  

1 5 . 0 5  常 委 會 建 議 上 巿 規 則 中 有 關 管 理 層 對 表 現 的 討 論 及 分 析

部 份 應 予 以 修 訂 ， 以 包 括 第 15 .04段 所 提 到 的 範 疇 ， 披 露

更多質量性及前瞻性的資料。  

16 .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與 董 事 報 告 書 內 及 年 報 其 他 部

分所載的財務資料出現不一致的地方  

1 6 . 0 1  常 委 會 建 議 《 公 司 條 例 》 應 予 以 修 訂 ， 讓 核 數 師 可 以 匯

報 有 關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與 董 事 報 告 書 內 的 財 務 資 料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 由 於 核 數 師 匯 報 董 事 報 告 書 內 的 不 正 常 情

況 ， 是 合 符 公 眾 利 益 的 做 法 ， 核 數 師 不 應 因 此 而 受 罰 。

常 委 會 亦 希 望 就 應 否 將 有 保 留 特 權 擴 大 讓 核 數 師 匯 報 有

關 經 審 計 財 務 報 表 與 上 市 公 司 分 派 的 年 報 其 他 部 分 所 載

的財務資料不一致的地方，聽取公眾意見。  

17 .  會計參照日  

1 7 . 0 1  《 公 司 條 例 》 並 沒 有 就 公 司 的 財 政 年 度 及 會 計 參 照 期 訂

定條文。條例第 122條規定公司須於每個曆年擬備一份財

務 報 表 ， 並 在 公 司 的 周 年 大 會 上 提 交 省 覽 ， 而 這 些 財 務

報 表 的 結 算 日 期 ， 不 得 早 於 舉 行 大 會 日 期 前 若 干 個 月 。

《公司條例》第 111條規定兩次周年大會不能相隔超過 15
個月。第 111條間接地規定了財務報表不能涵蓋超過 15個
月 的 資 料 ， 但 卻 沒 有 就 較 短 的 會 計 期 訂 定 規 則 。 此 外 ，

《 公 司 條 例 》 亦 無 條 文 規 管 首 次 會 計 期 ， 《 公 司 條 例 》

只 規 定 有 關 公 司 須 於 註 冊 成 立 18個 月 內 召 開 首 次 周 年 大

會，並須於周年大會上提交財務報表。  

1 7 . 0 2  常 委 會 建 議 《 公 司 條 例 》 應 予 以 修 訂 ， 以 加 入 有 關 會 計

參 照 日 、 會 計 參 照 期 及 財 政 年 度 的 條 文 。 常 委 會 認 為 ，

在 對 《 公 司 條 例 》 第 I V部 分 的 會 計 及 審 計 條 文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時 ， 一 併 處 理 有 關 問 題 有 其 可 取 之 處 。 不 過 ， 如 公

眾 支 持 上 述 建 議 的 話 ， 常 委 會 可 在 作 出 檢 討 前 先 行 處 理

有關會計參照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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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準則制定程序  

1 8 . 0 1  常 委 會 考 慮 過 如 何 可 改 善 會 計 和 審 計 準 則 的 制 定 程 序 。

常 委 會 相 信 由 於 香 港 的 會 計 和 審 計 準 則 非 常 接 近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和 國 際 審 計 準 則 ， 因 此 香 港 並 不 需 要 獨 立 的 團 體

以 釐 定 準 則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應 繼 續 擔 當 釐 定 準 則 的 職

能 。 但 其 屬 下 的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和 核 數 準 則 委 員 會 的 成

員成份則應予以擴　，以便更多公眾人仕得以參與。  

1 8 . 0 2  常 委 會 認 為 ， 增 強 核 數 和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的 代 表 性 可 提

高 這 些 委 員 會 所 制 定 的 準 則 的 可 信 性 。 因 此 ， 常 委 會 建

議：  

( a )  會計準則委員會應包括 10至 15位成員，來自以下不同

背景的人仕： -   

z 會計行業；  
z 財務報表使用者；  
z 擬備財務報表的人仕；  
z 商界；  
z 證券業及銀行業的規管機構；  
z 學術界；  
z 投資界；及  
z 公眾人仕。  
 

( b )  核數準 則 委 員 會 應 包 括 10至 15位，來自以下不同背景

的人仕：  

z 會計行業；  

z 擬備財務報表的人仕；  
z 證券業、銀行業及保險業的規管機構；  

z 有關政府部門；  

z 銀行業；  

z 學術界；及  

z 公眾人仕。  

( c )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和 核 數 準 則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由

香港會計師公會理事會的成員擔任；  

( d )  香港會計師公會接觸有關機構，邀請他們就代表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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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以代替委任個別人仕；  

( e )  在委任行外人仕為委員方面，香港會計師公會應採納

下列方法：  

( i )  請消費者委員會提名代表；或  
( i i )  進 行 公 開 招 聘 以 選 擇 具 備 良 好 公 職 記 錄 的 人

仕；或  
( i i i )  要 求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和 核 數 準 則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提名；  
 

( f )  容許有候補成員。  

19 .  調查財務報表的機構  

1 9 . 0 1  常 委 會 發 現 ， 香 港 沒 有 任 何 機 構 負 責 向 公 司 作 出 調 查 ，

以 確 定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遵 行 公 司 條 例 的 會 計 規 定 ， 會

計 準 則 和 真 實 與 公 平 意 見 的 規 定 。 同 時 亦 沒 有 任 何 機 制

可以要求董事修訂及再次發出財務報表。  

1 9 . 0 2  常 委 會 就 建 議 成 立 一 個 與 英 國 的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相

若 的 機 構 ， 作 為 加 強 香 港 財 務 匯 報 規 管 架 構 的 方 法 ， 徵

詢 公 眾 意 見 。 該 機 構 會 負 責 制 定 一 般 政 策 以 維 持 和 改 善

財 務 匯 報 制 度 。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功 能 是 審 查 表 面

上 違 反 1985年 英 國 公 司 法 會 計 規 定 的 事 宜 ， 包 括 適 用 的

會 計 準 則 。 而 其 司 法 管 轄 範 圍 則 只 限 於 公 眾 上 市 公 司 和

大 型 私 人 公 司 的 帳 目 。 不 過 ，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不 會

主 動 就 不 遵 守 準 則 事 宜 檢 討 財 務 報 表 ， 只 會 對 主 要 透 過

投訴和新聞報告引起其注意的事宜作出回應。  

19 .03 常委會亦就下列有關連的事項徵詢公眾意見：  

( a )  該 機 構 的 職 能 ， 即 透 過 調 查 可 能 未 遵 守 公 司 條 例 的

會 計 規 定 (包 括 遵 守 適 用 的 會 計 準 則 及 真 實 與 公 平

意見的要求 )的財務報表來回應投訴；有權向法庭申

請 命 令 要 求 一 間 公 司 更 正 其 未 遵 守 法 例 規 定 的 財 務

報表，並再發出財務報表；  

( b )  該 機 構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 即 該 機 構 的 工 作 應 否 局 限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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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類別的公司，例如：公眾公司及 /或只是大型私

人公司？  

( c ) 該 機 構 的 成 立 模 式 ， 即 該 機 構 可 以 不 同 模 式 成 立 ，

包 括 一 個 與 英 國 的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相 若 的 獨 立

機 構 ， 或 將 該 機 構 歸 納 於 現 時 的 規 管 機 構 或 作 為 一

個自我規管的專業團體。  

20.  審計執業的質素和監察  

2 0 . 0 1  在 香 港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是 公 司 核 數 師 的 規 管 機 構 。 為

監 察 核 數 師 是 否 遵 守 審 計 準 則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有 不 同

的 定 期 計 劃 ， 例 如 專 業 水 平 監 察 委 員 會 ， 以 及 《 專 業 會

計師條例》第 IVA部的執業審核計劃，用以監察所有審計

執 業 的 質 素 。 除 定 期 監 察 計 劃 外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亦 有

權 根 據 《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 第 VA部 就 引 起 公 眾 關 注 的 特

定 投 訴 ， 進 行 正 式 調 查 ， 這 些 投 訴 是 由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成 員 的 特 定 行 為 或 疏 忽 而 引 起 的 。 在 多 項 措 施 中 ， 常 委

會 認 為 執 業 審 核 是 監 察 遵 守 審 計 準 則 及 確 保 審 計 執 業 質

素的重要元素。執業審核至今已經運作 8年，因此常委會

邀 請 公 眾 ， 就 如 何 進 一 步 改 善 由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負 責 的

執業審核發表意見。  

2 0 . 0 2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 1992年在《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IVA部

之 下 引 進 執 業 審 核 。 執 業 審 核 授 權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就 執

業 會 計 師 的 審 計 程 序 和 工 作 文 件 ， 進 行 實 地 審 核 ， 以 期

監 察 他 們 有 否 遵 守 審 計 準 則 。 執 業 審 核 不 僅 查 核 財 務 報

表 的 闡 述 方 式 ， 且 會 查 看 財 務 報 表 內 的 數 據 背 後 的 審 計

程序。此外，執業審核的對象涵蓋上巿及私人公司。  

2 0 . 0 3  常 委 會 邀 請 公 眾 人 仕 就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執 業 檢 討 能 否

有可作改善之處，發表意見，特別是  - 

 (a) 目 前 以 一 套 標 準 應 用 於 所 有 審 計 公 司 的 做 法 是 否 適

當 ？ 應 否 為 負 責 審 計 公 眾 公 司 的 審 計 公 司 定 下 較 高

標準？  

 (b) 應 否 更 頻 密 地 審 核 那 些 審 計 公 眾 公 司 的 審 計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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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這 做 法 可 能 會 令 審 計 公 司 及 最 終 商 界 需 負 擔 額

外的成本。  

 (c) 負 責 審 計 上 巿 公 司 或 涉 及 公 眾 公 司 的 審 計 公 司 應 否

接受額外審查或受另一套規管制度？  

21.  修訂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及有關事項  

2 1 . 0 1  關 於 修 訂 已 在 公 司 大 會 提 交 或 已 呈 交 公 司 註 冊 處 處 長 的

財 務 報 表 一 事 ， 現 時 並 無 法 定 條 文 。 這 種 情 況 造 成 不 良

的 不 明 確 因 素 ， 因 為 當 公 司 及 其 核 數 師 在 財 務 報 表 通 過

適 當 程 序 而 獲 得 了 周 年 大 會 的 批 准 及 提 交 公 司 註 冊 處 存

檔 後 始 發 現 財 務 報 表 出 現 錯 誤 ， 他 們 不 知 道 應 該 採 取 那

些 恰 當 的 法 律 程 序 來 糾 正 該 等 報 表 。 另 外 ， 現 時 亦 無 法

定 機 制 讓 公 司 或 其 核 數 師 防 止 公 眾 繼 續 信 賴 該 份 已 存 檔

的財務報表。  

2 1 . 0 2  不過，董事和核數師亦會常在發布財務報表後才發現或

得知一些資料，指出財務報表在不知情下以錯誤或遺漏

的資料擬備，而可能出現錯誤。  

2 1 . 0 3  常委會建議  -  

( a )  如 董 事 得 悉 在 公 司 大 會 提 交 及 已 存 檔 (指 公 眾 公 司

而言 )的財務報表出現重大的錯報，董事應該盡快向

公 司 註 冊 處 提 交 一 份 警 告 文 件 ， 防 止 公 眾 繼 續 信 賴

該 套 財 務 報 表 。 董 事 同 時 應 與 核 數 師 合 作 擬 備 及 提

交一份經修訂的財務報表及經修訂的核數師報告；  

( b )  如 核 數 師 發 現 在 公 司 大 會 提 交 及 已 存 檔 (指 公 眾 公

司 而 言 )的 財 務 報 表 出 現 重 大 錯 報 ， 便 應 向 董 事 匯

報 。 董 事 需 要 回 應 核 數 師 ， 表 明 公 司 會 否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提 交 一 份 警 告 文 件 ， 防 止 公 眾 繼 續 信 賴 該 份 財

務報表；  

( c )  如董事和核數師達成共識，便會採用上文 (a)項列出

的 機 制 。 如 董 事 拒 絕 提 交 警 告 文 件 ， 法 律 應 容 許 核

數師提交有關警告文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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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公 司 條 例 》 應 予 以 修 訂 ， 規 定 董 事 須 與 核 數 師 合

作，修訂有關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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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 背景  

 檢討的開始  

1.01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二 零 零 零 至 二 零 零 一 財 政 年 度 預 算 案 演 辭

中 宣 布 全 面 檢 討 企 業 管 治 ， 以 便 找 出 並 堵 塞 香 港 企 業 管

治的漏洞。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常委會」)

肩負這項任務，全面檢討本港的企業管治。  

  檢討的架構  

1.02 為了實施上述檢討，常委會同意成立下列三個小組委員

會：  

z 董事小組委員會；  

z 股東小組委員會；及   

z 企業報告小組委員會。  

 檢討範圍  

1.03 這 項 檢 討 徹 底 研 究 香 港 現 有 的 企 業 管 治 ， 但 為 了 作 適 當

和 透 徹 的 檢 討 ， 所 以 有 需 要 確 定 外 在 與 內 在 基 準 ， 用 作

參 考 的 準 則 。 為 此 ， 檢 討 的 其 中 一 項 首 要 工 作 是 展 開 兩

個 主 要 調 查 。 第 一 個 將 調 查 和 分 析 國 際 機 構 投 資 者 對 本

港企業管治水平的看法。由於香港是重要的集資中心 (尤

其是內地公司在香港上市 )，加上需要以最有利的息率取

得 國 際 資 金 ， 這 些 投 資 者 的 意 見 顯 得 更 為 重 要 和 有 價

值 。 第 二 個 調 查 則 以 比 較 方 式 ， 調 查 和 分 析 東 南 亞 的 競

爭 對 手 與 世 界 其 他 地 區 的 企 業 管 治 水 平 發 展 情 況 ， 這 些

地區為澳洲、新加坡、台灣、英國和美國。  

1.04 這 項 檢 討 亦 涵 蓋 非 上 市 公 司 及 上 市 公 司 。 至 目 前 為 止 ，

企 業 管 治 的 辯 論 出 現 一 個 趨 向 ， 猶 如 上 市 公 司 是 唯 一 值

得 考 慮 的 公 司 。 這 方 面 有 兩 點 應 要 說 明 。 第 一 點 ， 法 律

並 不 規 定 向 公 眾 發 行 股 份 的 公 司 須 在 交 易 所 上 市 。 然

而 ， 公 眾 公 司 的 投 資 者 與 上 市 公 司 的 投 者 需 要 同 樣 的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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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 事 實 上 ， 公 眾 公 司 的 投 資 者 需 要 更 多 保 障 ， 因 為 他

們 得 不 到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以 下 簡 稱 「 證 監

會 」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以 下 簡 稱 「 聯 交 所 」 的 保 障 。

第二點，香港 50 萬間註冊公司中，絕大多數是私人公司。

私 人 公 司 連 同 尚 未 註 冊 為 法 團 的 企 業 ， 約 佔 所 有 註 冊 與

未註冊公司的 99%。它們在經濟上辦演極重要角色。它們

出 售 特 區 很 大 比 例 的 出 口 產 品 ， 價 值 約 佔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的 40%。它們僱用的勞動力則約佔勞動人口的 60%。然而，

公 眾 公 司 的 股 東 倘 若 有 任 何 不 滿 ， 而 這 種 不 滿 是 不 能 或

不 會 得 到 補 救 ， 他 們 有 離 場 的 渠 道 ， 因 為 他 們 的 股 份 通

常 有 市 場 吸 納 。 私 人 公 司 的 股 東 則 沒 有 這 種 補 救 方 法 。

因 此 ， 影 響 非 上 市 公 司 (公 眾 公 司 及 私 人 公 司 )的 管 治 問

題 須 在 進 行 企 業 管 治 檢 討 時 徹 底 處 理 ， 此 舉 實 屬 非 常 重

要。  

 檢討方向  

1.05 制 定 法 律 和 規 則 的 基 本 目 標 ， 是 確 保 以 法 律 規 範 最碼

的 行 為 標 準 ， 以 及 行 為 標 準 獲 得 遵 守 。 不 過 ， 提 高 法 人

行 為 水 平 的 更 廣 闊 目 標 ， 亦 涉 及 提 高 經 理 和 控 股 股 東 的

一 般 道 德 水 平 ， 以 令 股 東 得 到 最 高 回 報 。 常 委 會 認 為 制

定 過 多 明 文 規 則 與 規 例 ， 不 能 達 到 這 個 最 高 股 東 回 報 目

標 。 企 業 管 治 並 非 只 須 制 定 冗 長 的 法 律 和 規 則 。 由 於 每

類 公 司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管 治 需 要 ， 而 這 些 需 要 視 乎 規 模 、

目標等而定，企業管治 “智慧 ”說明，為每類公司訂明詳細

的 規 則 ， 並 不 切 合 實 際 。 為 了 取 得 正 確 的 平 衡 ， 必 須 同

時引入正確 “文化 ”。這包括董事局、管理層、控股股東的

自律和市場紀律，以協助監察公司的表現。  

1.06 因此，檢討方向是 “開放 ”的。常委會在法定規例與最佳內

部 實 務 措 施 之 間 ， 亦 無 任 何 預 定 的 平 衡 理 論 。 在 參 照 過

詳 細 研 究 計 劃 的 結 果 ， 考 慮 過 現 有 企 業 管 治 與 外 在 和 內

在 基 準 的 關 係 ， 檢 討 並 決 定 作 出 調 整 是 否 適 當 和 合 理 ，

以 便 提 高 企 業 管 治 的 水 平 後 ， 方 可 就 上 述 的 “混 合 情 況 ”
作 出 任 何 建 議 。 然 而 ， 必 須 強 調 的 是 ， 良 好 企 業 管 治 須

來 自 本 身 而 非 外 間 訂 立 ， 始 能 根 基 穩 固 。 因 此 ， 企 業 管

治 涉 及 企 業 文 化 、 教 育 、 最 佳 實 務 措 施 ， 比 立 法 和 規 管

同 樣 或 更 為 重 要 。 另 一 方 面 ， 只着眼 於 最 佳 實 務 措 施 會

是 愚 蠢 和 天 真 。 迄 今 為 止 ， 檢 討 明 確 顯 示 必 須 有 足 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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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察 和 強 制 執 行 企 業 管 治 標 準 的 措 施 。 企 業 規 管 的 主 要

問題將會在第二階段企業管治檢討時考慮。  

 政策考慮  

1.07 為 了 填 補 監 管 模 式 的 漏 洞 ， 常 委 會 認 為 香 港 的 監 管 模 式

水 平 ， 最 低 限 度 須 與 享 有 國 際 地 位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相 等 ，

在 有 需 要 方 面 予 以 修 訂 ， 以 配 合 香 港 企 業 環 境 。 常 委 會

在 提 出 建 議 時 ， 會 考 慮 其 他 地 區 的 法 律 和 實 務 的 準 則 ，

以 便 從 國 際 競 爭 的 觀 點 定 出 基 準 。 常 委 會 亦 廣 泛 參 考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律 和 規 則 ， 這 些 法 律 和 規 則 的

來源與香港法律的來源最為接近。  

 海外公司  

1.08 不 過 ， 常 委 會 亦 認 為 有 需 要 確 保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適 合 香

港 的 企 業 環 境 。 根 據 各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規 定 ， 各

小 組 委 員 會 必 須 考 慮 三 個 特 別 問 題 。 第 一 個 必 須 考 慮 的

問 題 是 在 聯 交 所 上 市 的 公 司 大 多 數 是 在 海 外 註 冊 成 立 為

法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四月底，在聯交所上市的 809 間公

司當中，有 75%在本港以外註冊成立為法團 1。  

1.09 《公司條例》除了第 XI 部所載的條文外，大多數條文不

適 用 於 在 香 港 以 外 註 冊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 不 過 ， 常 委

會 在 切 合 實 際 的 情 況 下 考 慮 了 投 資 者 相 對 海 外 公 司 的 地

位 。 這 些 公 司 是 根 據 《 公 司 條 例 》 第  XI 部 註 冊 ， 並 於

聯 交 所 上 市 。 常 委 會 認 為 只 要 此 等 公 司 在 香 港 營 業 ， 並

於 聯 交 所 上 市 ， 便 須 要 求 有 關 董 事 及 控 股 股 東 表 現 出 高

水平的操守，這是合理而實際的要求。  

1.10 儘 管 如 此 ， 香 港 法 律 應 用 於 這 些 公 司 的 範 圍 ， 在 實 際 2和

司 法 管 轄 3方 面 均 受 到 限 制 。 因 此 ， 聯 交 所 上 市 規 例 仍 然

是 企 業 管 治 架 構 4的 重 要 部 分 。 重 要 的 上 市 規 則 條 文 亦 可

加 入 公 司 章 程 內 。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5

                                                 
1 來 源  :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  
2 從 實 際 強 制 執 行 的 角 度 來 看 。  
3 從 法 律 上 衝 突 的 角 度 來 看 。  
4 除 了 明 文 述 明 外 ， 凡 本 文 件 提 述 的 聯 交 所 上 市 規 則 ， 均 指 聯 交 所 主 板

市 場 的 上 市 規 則 。  
5  根 據 聯 交 所 的 資 料 顯 示 ， 截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底 ， 共 有 423 間 公 司 在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立 ， 另 有 128 間 公 司 在 開 曼 　 島 註 冊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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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的 公 司 ， 公 司 章 程 中 載 列 的 權 利 通 常 構 成 個 人 權

利。股 東 可 根 據 普 通 法，對 違 反 有 關 章 程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6。 

 主要股東  

1.11 小 組 委 員 會 需 要 考 慮 的 第 二 個 問 題 ， 是 聯 交 所 上 市 公 司

當 中 ， 很 多 只 有 一 名 主 要 股 東 或 由 一 羣 人 控 制 一 間 公

司 。 這 可 能 是 重 要 的 股 東 ， 或 與 “控 股 ”股 東 有 關 連 的 人

士。“控股 ”股東通常委任與他有關連的人士進入上市公司

或 其 附 屬 公 司 的 董 事 局 。 聯 交 所 上 市 公 司 的 控 制 結 構 類

別如下：  

 (a) 管 方 控 制 公 司   持 股 量 分 散，經 理 負 責 管 理 公 司 ，

但擁有很少公司股權，或甚至沒有股權 7；  

 (b) 股東控制公司，控股股東擁有直接過半數股份   即

51%或以上的普通表決權股份。因此，該股東控制和

管 理 公 司 的 能 力 ， 與 其 持 有 股 權 的 比 例 有 較 密 切 關

係；  

 (c) 股 東 控 制 公 司 ， 控 股 股 東 擁 有 直 接 相 當 數 量 但 少 數

的 股 份   根 據 《 公 司 收 購 及 合 併 守 則 》 規 定 ， 一

人 或 多 名 採 取 一 致 行 動 的 人 若 持 有 公 司 30%或 以 上

的 股 份 ， 即 視 為 有 控 制 權 人 士 ， 而 控 制 和 管 理 公 司

的能力，亦與其持有股權的比例有較密切關係；  

 (d) 股 東 控 制 公 司 ， 控 股 股 東 透 過 層 壓 式 結 構 或 交 叉 持

股 ， 只 擁 有 間 接 股 份   結 果 間 接 擁 有 人 實 際 上 控

制和直接管理公司的能力，遠遠超越其持有股權的比

例。  

 (b) 至 (d) 8類公司的數目，大大超過 (a)類公司的數目。  

1.12 特別就 (d)類公司而言，這類公司即使按照適用的規則披

露 有 關 資 料 ， 但 由 於 控 股 股 東 的 影 響 力 並 不 是 非 常 明

                                                 
6  見 下 文 第 17 段 。  
7  英 國 和 美 國 不 少 上 市 公 司 均 屬 典 型 例 子 。  
8  截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一 月 底 ， 家 族 領 導 的 上 市 公 司 約 佔 整 體 資 本 市 值 的

2 4 %， 政 府 領 導 的 上 市 公 司 則 約 佔 整 體 資 本 市 值 的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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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 故 有 可 能 未 經 批 准 便 轉 讓 或 轉 移 公 司 資 產 。 基 於 下

列各項理由，未經批准便轉讓或轉移公司資產給經理 (以

及 “控股 ”股東 )涉及公眾利益：  

 (a) 此舉可視為效率不佳，原因是此等轉讓表示資源錯

配；  

 (b) 從 公 司 拿 取 資 金 的 能 力 ， 令 公 司 及 股 東 不 能 得 到 最

高的整體回報；  

 (c) 這 些 安 排 損 害 投 資 者 的 信 心 ， 因 而 亦 損 害 公 司 的 集

資能力 9。  

 股東缺乏主動  

1.13 小 組 委 員 會 需 要 考 慮 的 第 三 個 問 題 ， 是 鑑 於 香 港 股 東 缺

乏 主 動 ， 法 律 應 如 何 處 理 管 治 問 題 。 儘 管 目 前 出 現 股 東

缺 乏 主 動 的 情 況 ， 常 委 會 認 為 ， 投 資 者 在 此 環 境 下 利 用

保 障 和 執 法 的 能 力 ， 仍 然 是 必 須 處 理 的 重 要 問 題 。 投 資

者保障機制包括下列各項：  

 (a) 涉及股東權利的法律；  

 (b) 保障股東避免遭受內幕交易者濫用權力和挪用；  

 (c) 披露資料的質素；  

 (d) 執法的質素 (私人和公眾 )。  

1.14 股 東 在 這 方 面 的 主 要 權 利 可 以 明 確 訂 定 ， 這 些 權 利 包 括

有關下列主要事項的投票權，以限制圍內人士的酌情權： 

 (a) 選舉董事；  

 (b) 修 訂 公 司 章 程 ， 包 括 更 改 公 司 的 業 務 性 質 、 轉 移 至

另一司法管轄區和更改股份性質；  

                                                 
9  見 C l a r e n d o n  P r e s s  O x f o r d 出 版 社 出 版 J . E .  P a r k i n s o n 所 著 《 C o r p o r a t e  

P o w e r  &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 1 9 9 3 ) ,  I s s u e s  i n  t h e  T h e o r y  o f  C o m p a n y  L a w》

一 書 第 2 0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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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日後發行股份時，股東享有優先認購權；  

 (d) 法人的重要事務，例如出售公司的大部分或全部資

產、合併或清盤。  

1.15 鑑 於 香 港 不 少 公 司 以 企 業 集 團 結 構 經 營 ， 由 一 名 大 股 東

或一羣股東控制 10，這次檢討亦須著眼於：  

 (a) 是 否 有 需 要 鼓 勵 董 事 考 慮 整 體 股 東 的 利 益 ， 而 非 某

位 或 某羣股 東 的 利 益 ， 這 些 董 事 可 能 受 到 “控 股 ”股
東影響；及  

 (b) 是 否 有 需 要 處 理 大 股 東 或 “ 控 股 ” 股 東 與 其 他 “ 圍

外”投資者的基本利益衝突。  

1.16 常 委 會 知 悉 自 九 〸 年 代 初 開 始 ， 聯 交 所 的 上 市 規 則 試 圖

規 管 “ 關 連 交 易 ” 。 不 過 ， 常 委 會 亦 認 為 適 宜 根 據 《 公

司 條 例 》 及 一 般 法 例 規 管 控 股 股 東 的 角 色 。 本 文 件 第 三

章 考 慮 到 現 有 的 股 東 補 救 方 法 是 否 足 夠 ， 作 為 有 效 補 救

股東權利被損害或侵犯的機制。  

 檢討計劃  

1.17 企業管治檢討基本上朝着兩個大方向進行：  

 (a) 一 些 大 學 已 獲 委 託 或 在 招 標 工 作 完 成 後 將 獲 委 託 展

開 下 列 由 三 個 小 組 委 員 會 確 定 的 各 項 調 查 和 顧 問 研

究計劃：  

    ( i ) 以 比 較 方 式 調 查 和 分 析 其 他 適 合 比 較 的 司 法 管

轄區的企業管治水平發展情況；  

    ( i i ) 調查國際機構投資者對香港企業管治水平的態

度；  

   ( i i i )  審核、提名與薪酬三個委員會的角色和功能；  

   ( i v ) 公司資料流程、以及股東取得這些資料的權利； 

   ( v ) 進 行 經 濟 分 析 ， 比 對 上 市 公 司 表 現 與 其 股 東 的

                                                 
10  例 如 ， 上 文 第 1.11( d )段 所 描 述 的 擁 有 形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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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  

  其 中 四 項 顧 問 研 究 的 合 約 已 經 簽 訂 ， 而 有 關 工 作 正 在 進

行 中 。 稍 後 將 邀 請 新 投 標 ， 委 託 顧 問 研 究 公 司 的 資 料 流

程。希望到二零零一年底大部分研究均有結果。  

 (b) 各小組委員會自二零零零年中，考慮過多個專題文

件。根據研究範圍規定，各委員會在顧問研究結果發

表 之 前 ， 考 慮 過 部 份 有 關 議 題 。 當 研 究 計 劃 有 結 果

後，可能需要重新考慮部分議題，而若干議題則須待

研究結果公布後，方可考慮。  

2. 未來的工作 

2.01 在 向 公 眾 徵 詢 有 關 本 文 件 所 提 建 議 的 意 見 期 間 ， 董 事 小

組 委 員 會 、 股 東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企 業 報 告 小 組 委 員 會 將 繼

續 展 開 第 二 階 段 檢 討 。 仍 有 待 考 慮 的 事 項 概 述 於 以 下 各

段，但必須強調有關事項未能盡錄。  

 董事小組委員會  

2.02 董事小組將考慮和 /或就下列事項採取行動：  

 (a) 董 事 局 的 結 構 ， 如 適 合 的 話 ， 包 括 審 計 、 執 行 、 委

任與薪酬委員會的編制；  

 (b) 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和職能；  

 (c) 董 事 局 的 組 合 ， 特 別 是 如 何 在 執 行 與 非 執 行 董 事 之

間取行適當的平衡；  

 (d) 董事局行事的適當程序；  

 (e) 擬備有關董事責任原則的非法定聲明；  

 (f) 為董事發展適當的培訓計劃、以及提高董事的資格； 

 (g) 就 制 訂 和 批 准 董 事 薪 酬 的 水 平 與 結 構 ， 發 展 適 當 原

則 及 程 序 ， 當 中 包 括 合 約 與 補 償 、 在 適 當 時 候 設 立



8 

薪酬委員會、披露資料、以及涉及股東的事務；及  

 (h) 審計委員會的角色和職能。  

2.03 上 文 (a)、 (c)、 (g)、 (h)分 段 概 述 的 工 作 ， 必 須 待 董 事

小 組 委 員 會 收 到 顧 問 公 司 有 關 審 核 、 提 名 與 薪 酬 委 員 會

的 角 色 和 職 責 的 研 究 結 果 方 可 展 開 。 研 究 內 容 亦 包 括 名

為 「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 的 重 要 議 題 ， 頂 計 二 零 零 一 年 底

才有結果。董事小組委員 會 期 間 將 考 慮 上 文 第 (b)、(d)、

(e)、(f)各分段概述的問題，全部屬於“最佳實務措施”

或 行 政 問 題 的 範 疇 ， 毋 須 修 訂 法 例 ， 而 且 一 經 同 意 ， 便

可較快實行。  

 股東小組委員會  

2.04 股東小組委員會將考慮下列事項：  

 (a) 公司大會的定義、期限、通告、議程 (包括決議 )、進

行 和 投 票 (包 括 代 表 的 權 利 ） ， 同 時 考 慮 大 會 可 能 採

用視聽通訊與電子投票；  

 (b) 是否有可能推動機構投資者，成為促進股東民主和良

好企業管治的力量；  

 (c) 發展代表權制度；  

 (d) 讓股東更容易取得公司的記錄；  

 (e) 股東權利的更改；  

(f) 司 法 監 管 是 否 適 用 於 資 本 減 少 和 債 務 償 還 安 排 計

劃，以及關於公司重組與分類投票的多項條文。  

2.05 上文 (a)、 (c)、 (d)分段概述的工作，必須待股東小組委

員 會 收 到 顧 問 的 研 究 結 果 方 可 展 開 。 研 究 範 圍 包 括 公 司

資 料 流 程 ， 以 及 股 東 取 得 這 些 資 料 的 權 利 ， 預 料 二 零 零

一年底有結果。不 過，本諮詢文件就上文第 (d)分段提出

多項建議。股東小組委員會期間將考慮 (b)、 (e)、 (f)分

段概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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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報告小組委員會  

2.06 企業報告小組委員會將考慮和 /或就下列事項採取行動：  

 (a) 制 定架構，定出各類公司 (例如上市、非上市公眾、

大型私人和小型私人公司 )的財務申報準則；  

 (b) 全面檢討《公司條例》第 IV 部及附表 10 的會計和審

計條文；  

 (c) 進 一 步 改 革 並 加 強 聯 交 所 上 市 規 則 有 關 上 市 公 司 的

非法定披露規定，包括董事薪酬的規定；  

 (d) 強化公司內部監控，特別是內部審計工作；  

 (e) 審計委員會的角色與職能；  

 (f) 外部審計師的職責、法律責任和獨立。  

2.07 上文 (e)分段概述的工作，必須待企業報告小組委員會收

到 顧 問 公 司 有 關 審 計 、 提 名 與 薪 酬 委 員 會 的 角 色 和 職 能

的 研 究 結 果 方 可 展 開 ， 希 望 二 零 零 一 年 底 有 結 果 。 雖 然

董 事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研 究 相 同 問 題 ， 但 會 從 董 事 會 結 構 和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參 與 的 角 度 來 看 。 企 業 報 告 小 組 委 員 會

更從披露資料的角度，研究上述委員會的用處 (或有限用

處 )， 這 點 是 很 重 要 的 。 上 文 (a)分 段 概 述 的 工 作 ， 視 乎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就 屬 下 “ 小 型 企 業 會 計 原 則 ” 工 作 小 組

提出各項建議諮詢公眾的結果而定。至於 (b)分段概述的

工作，則視乎是否成立新的政府 /香港會計師公會聯合工

作小組而定。企業報告小組委員期間將考慮上文 (d)、(f)

分段概述的工作。  

 公司監管  

2.08 在三個小組委員會工作期間，財經事務局徵詢公司註冊

處、證監會、商業罪案調查科和破產管理署的意見，現

正擬備一份與全面檢討香港的公司監管有關的文件，以

便就加強現有機構與執法兩方面的安排，評估需要和制

訂建議。預計常委會今年稍後時間將討論這份文件，以

便就檢討結果在第二檢討階段徵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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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企業管治架構的其他措施 

3.01 常 委 會 知 悉 加 強 香 港 企 業 管 治 架 構 的 措 施 ， 並 非 局 限 於

這 次 檢 討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 至 於 上 市 公 司 方 面 ， 證 監 會 與

聯交所均擔當積極的角色。  

3.02 在 現 時 股 票 制 度 下 ， 大 量 股 份 是 透 過 中 央 結 算 系 統

(CCASS)代名人持有，實益擁有人甚少直接參與有關上市

公 司 的 事 務 。 由 證 監 會 主 席 召 集 的 金 融 基 礎 設 施 督 導 委

員會 (SCEFI)正研究引入無紙化交易。無實物化結構有助

給予實益股東自治權。  

3.03 證 監 會 正 檢 討 《 公 司 條 例 》 中 涉 及 ‘投 資 要 約 ’的 法 例 條

文 ， 以 便 更 新 法 律 和 監 管 的 規 定 ， 從 而 使 認 購 人 更 易 取

得和明白要約文件的內容。  

3.04 證 監 會 近 期 就 建 議 修 訂 《 公 司 收 購 及 合 併 守 則 》 諮 詢 公

眾 ， 現 正 研 究 當 時 收 到 的 意 見 。 希 望 經 修 訂 建 議 可 將 守

則 的 條 文 提 升 至 國 際 水 平 ， 預 計 經 修 訂 的 守 則 可 於 二 零

零二年上半年備妥。  

3.05 另 外 ， 聯 交 所 和 證 監 會 正 檢 討 主 板 和 創 業 板 市 場 的 上 市

規 則 ， 以 便 將 這 兩 套 規 則 合 併 為 一 套 、 根 據 國 際 慣 例 更

新有關條文、以及採取措施改善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  

4. 諮詢  

4.01 由 於 企 業 管 治 改 革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大 和 持 續 的 過 程 ， 常 委

會 建 議 分 階 段 檢 討 。 此 舉 的 好 處 是 可 提 早 處 理 和 實 行 部

分 建 議 ， 而 無 須 將 所 有 建 議 臚 列 於 一 份 主 要 報 告 內 。 擬

備 這 樣 一 份 報 告 需 要 更 長 的 時 間 ， 因 而誤 某 些 急 需 的

改 革 。 因 此 ， 本 諮 詢 文 件 詳 列 三 個 小 組 委 員 會 截 至 二 零

零一年四月底的首階段建議。  

4.02 現 就 本 諮 詢 文 件 第 二 、 三 及 四 章 簡 述 的 各 項 建 議 徵 詢 公

眾意見。意見書應以書面方式 (複印本或電郵 )遞交：  

   香港金鐘道 6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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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鐘道政府合署 (高座 )〸五樓  

   公司註冊處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秘書貝思義先生  

   電話： 2867 2820 

   傳真： 2869 1007 

   電郵： jsbush@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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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董事 

5. 總覽  

5.01 本文件第二章討論下列問題： - 

(a) 董事的責任；  

(b) 董事的自利交易；  

(c) 涉及董事的關連交易；  

(d) 董 事 或 有 關 連 各 方 與 上 市 公 司 的 「 聯 營 機 構 」 之 間

的交易；  

(e) 提名及選舉董事；  

(f) 獨立董事擔當的角色。  

5.02 常 委 會 已 考 慮 到 需 要 對 規 管 董 事 的 需 要 及 慎 防 頒 布 對 董

事 過 於 嚴 苛 的 法 律 兩 者 之 間 作 出 平 衡 。 常 委 會 無 意 以 不

靈 活 的 規 則 不 必 要 地 限 制 企 業 發 展 。 另 一 方 面 ， 倘 若 法

律 或 規 則 並 不 清 晰 ， 或 者 不 再 合 乎 現 代 商 業 及 國 際 慣 例

可望達到的標準，改革措施必須是適當。  

6. 董事的責任  

 背景  

6.01 董事責任方面的法律是否全面及容易找到 ?  

6.02 在 香 港 ， 董 事 的 基 本 責 任 主 要 基 於 案 例 法 。 這 些 責 任 衍

生 自 合 約 、 衡 平 法 原 則 及 侵 權 原 則 。 下 文 為 聯 交 所 的 主

板市場上市規則第 3.08 條及創業板市場上市規則第 5.01

條概述的董事基本職責︰ - 

  “發 行 人 的 董 事 會 須共同負責管理與經營發行人的業



13 

務 。 本 交 易 所 要 求 董 事 須 共 同 與 個 別 地 履 行 誠 信 責

任 及 以 應 有 技 能 、 謹 慎 、 和 勤 勉 行 事 的 責 任 ， 而 履

行 上 述 責 任 時 ， 至 少 須 符 合 香 港 法 例 所 確 立 的 標

準。即每名董事在履行其董事職務時，必須︰  

(a) 誠實及善意地以公司的整體利益為前提行事；  

(b) 為適當目的行事；  

(c) 對 發 行 人 資 產 的 運 用 或 濫 用 向 上 市 發 行 人 負

責；  

(d) 避免實際及潛在的利益和職務衝突；  

(e) 全 面 及 公 正 地 披 露 其 與 上 市 發 行 人 訂 立 的 合 約

中的權益；及  

(f) 以 應 有 的 技 能 、 謹 慎 和 勤 勉 行 事 ， 程 度 相 當 於

別 人 合 理 地 預 期 一 名 具 備 相 同 知 識 及 經 驗 ， 並

擔 任 上 市 發 行 人 董 事 職 務 的 人 士 所 應 有 的 程

度。 ” 11 

 此 外 ， 董 事 必 須 遵 從 法 規 、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及 其 與 公 司 訂

立 的 合 約 所 規 定 的 特 定 責 任 。 董 事 亦 可 能 受 到 法 院 根 據

《 公 司 條 例 》 發 出 的 取 消 資 格 令 所 規 限 12。 《 公 司 條 例 》

及 聯 交 所 的 上 市 規 則 列 載 若 干 操 守 準 標 ， 以 處 理 利 益 衝

突 13等問題。除非情況特殊 14，董事一般是為整間公司而非

為某一股東負上責任。  

 香港的情況  

6.03 常 委 會 檢 討 了 香 港 董 事 及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董 事 的 責 任 。

下文第 6.04 至 6.12 段簡述這些責任。  

                                                 
11  質 疑 會 否 根 據 英 國 的 案 例 發 展 而 發 展 這 項 標 準 。  
12  《 公 司 條 例 》 第 I V  A 部 。  
13  下 文 第 7 段 。  
14  例 如 《 B u s i n e s s  L a w  R e v i e w》 ﹝ 二 零 零 零 年 〸 二 月 版 ﹞ 第 2 7 9 頁 論 及

的 W a l k e r  a n d  O t h e r s 訴 S t o n e s  a n d  O t h e r s  T L R 2 6﹝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二

〸 六 日 ﹞ 一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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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就董事誠信責任，一般法律要求董事︰  

(a) 誠實及善意地以公司的整體利益為前提行事；  

(b) 不以不正當手段使用公司的資產；  

(c) 不以不正當手段利用其董事地位；  

(d) 避免衝突，並披露與公司交易時所得的利益；  

(e) 行使酌情權。  

 董 事 亦 須 就 不 履 行 這 些 責 任 ， 15對 運 用 或 誤 用 公 司 的 資 產

負責。  

6.05 在 過 去 ， 以 應 有 謹 慎 和 勤 勉 行 事 的 法 定 責 任 ， 被 解 釋 為

一致於衡平法責任，要求較輕。英國一個案例  (Re︰ City 

Equitable Fire Insurance Co. Ltd. 16)奠 定 了 普 通 法 的

謹 慎 和 技 能 傳 統 標 準 。 眾 所 周 知 ， 這 案 例 已 普 遍 引 用 於

香 港 。 它 定 出 一 個 準 則 ， 即 董 事 的 技 能 和 勤 勉 必 須 達 到

合 理 的 謹 慎 程 度 ， 而 這 個 程 度 是 普 通 人 在 有 關 環 境 下 期

望 達 到 ， 以 照 顧 其 本 身 利 益 。 不 過 ， 在 履 行 責 任 時 ， 如

與 一 名 有 同 樣 知 識 及 經 驗 的 人 合 理 期 望 的 表 現 比 較 ， 他

無 需 要 表 現 出 較 高 的 技 能 。 不 過 ， 他 如 確 實 具 有 特 別 的

技 能 ， 法 院 可 能 為 他 定 出 更 高 的 謹 慎 及 技 能 標 準 。 一 般

的 意 見 是 ， 整 體 來 說 ， 這 個 標 準 頗 低 ， 除 非 他 觸 犯 巖 重

疏 忽 行 為 或 可 構 成 罪 行 的 疏 忽 行 為 ， 17董 事 不 致 負 上 賠 償

責任。  

6.06 不 過 ， 英 國 的 案 例 其 後 提 高 執 行 董 事 責 任 的 人 期 望 達 到

的 標 準 。 此 情 況 可 從 有 關 無 力 償 債 的 法 例 條 文 18所 定 的 標

                                                 
15  見 C a r r i a n  I n v e s t m e n t s  L t d .訴 W o n g  C h o n g  P o  e t  a l l  ( 1 9 8 6 )  H K L R 9 4 5

和 M a n  L u e n  C o r p o r a t i o n 訴 S u n  K i n g  E l e c t r o n i c  P r i n t e d  C i r c u i t  B o a r d  
F a c t o r y  L t d .  ( 1 9 8 1 )  H K C 4 0 7 兩 宗 案 例 。  

16  見 ( 1 9 2 5 )  C h  4 0 7。  
17 例 如 G o w e r 所 著 的《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M o d e r n  C o m p a n y  L a w》﹝ 一 九 九 七

年 版 ﹞ ， 並 請 參 考 O v e r e n d  &  G u r n e y  &  C o .  訴 G i b b  ( 1 8 7 2 )  L R  5 6  
H L 4 8 0。  

18  見 D ’ J a n  o f  L o n d o n  L t d .  ( 1 9 9 3 )  B C C 6 4 6 一 案 。  



15 

準 得 到 證 明 ( 情 況 在 有 關 法 例 條 文 以 Companies 

Directors Disqualification Act 1986 取代之後便是如

此 )。有關準則是，在決定應否取消一名董事以董事身分

行 事 的 資 格 之 時 ， 法 院 必 須 信 納 該 董 事 達 到 謹 慎 方 面 的

標 準 ， 而 且 該 董 事  “(a) 具 有 任 何 執 行 該 董 事 相 同 職 務

的人，合理地期望具有的一般知識、技能和經驗 (就公司

而 言 )， 以 及 (b)具 有 該 董 事 所 具 有 的 一 般 知 識 、 技 能 和

經驗。”上訴法院在有關 Grayson Building Services Ltd. 

案 件 中 19 亦 認 為 ， 在 制 定 Companies Directors 

Disqualification Act 1986 時，國會曾經提供證據，證

明 其 有 意 堅 持 董 事 提 高 標 準 。 20 當 然 ， 英 國 較 近 期 的 案

例 法 亦 支 持 一 個 觀 點 ， 就 是 期 望 非 執 行 董 事 達 到 的 謹 慎

標準，遠較根據過往案例法所定的標準為高。 21 

6.07 英 國 的 Companies Directors Disqualification Act 

1986 的條文於一九九四年在香港被採用 22。有關條文現載

於《公司條例》第 IVA 部 23。以上後期的英國案例法提高

了董事標準，可望對香港法院有高的說服價值。  

6.08 《 公 司 條 例 》 與 有 關 的 法 規 亦 向 董 事 施 加 特 定 責 任 。 當

中部分條文包括下列規定︰  

(a) 《公司條例》第 163 及 163A 至 D 條規定，如款項是

因 董 事 失 去 職 位 ， 與 公 司 轉 讓 業 務 有 關 或 公 司 被 收

購，而付予董事，董事必須作出披露 24；  

(b) 董 事 亦 必 須 就 其 有 關 活 動 ， 例 如 公 司 貸 款 給 公 司 的

高 級 人 員，作 出 披 露 (見《 公 司 條 例 》第 161C 條 25)。

他 們 亦 須 披 露 董 事 的 總 薪 酬 ， 包 括 袍 金 、 佣 金 及 退

                                                 
19  見 ( 1 9 9 5 )  B C C 5 5 5  在 5 5 7 E 段 。  
20  澳 洲 的 同 類 案 件 ， 見 上 訴 法 院 審 理 的 D a n i e l s  訴 A n d e r s o n  ( 1 9 9 5 )  1 3  

A C L C 6 1 4 案 例 第 6 5 6 頁 。  
21  一 九 九 七 年 D o r c h e s t e r  F i n a n c e  C o . ,  L t d .  訴 S t e b b i n g s 一 案 載 於  

( 1 9 8 9 )  B C L C  4 9 8，裁 定 非 執 行 董 事 須 對 損 失 負 責，理 由 是 彼 等 沒 有 監

督 公 司 的 貸 款 政 策 和 簽 署 空 白 支 票 。  
22  見 B e t t y  H O 所 著 《 P u b l i c  C o m p a n i e s  a n d  t h e i r  E q u i t y  S e c u r i t i e s ,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R e g u l a t i o n  u n d e r  H o n g  K o n g  l a w》 第 2 5 3 頁 。  
23  《 公 司 條 例 》 第 1 6 8 C 至 1 6 8 S 條 。  
24 第 1 6 3 B ( 3 )款 規 定 ， 董 事 不 披 露 有 關 資 料 可 處 罰 款 。  
25  《 公 司 條 例 》 第 1 6 1 C ( 3 )款 規 定 ， 不 遵 從 者 可 處 罰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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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 (見《公司條例》第 161 條 26)；  

(c) 根據《公司條例》第 157H 條 27，公司通常不得貸款給

董事；  

(d) 董事亦須就公司須備存的帳目及紀錄，負上責任 (例

如《公司條例》第 121 條所述者 28)。  

6.09 其 他 方 面 的 責 任 包 括 根 據 公 司 的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以 及 董 事

與 公 司 之 間 訂 立 的 合 約 所 列 載 的 責 任 。 這 些 責 任 被 認 為

是補充普通法及衡平法規則的規定 29。  

 其他司法管轄區  

6.10 在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 例 如 澳 洲 、 馬 來 西 亞 及 新 加

坡，某 些 一 般 誠 信 責 任，以 及 董 事 的 “謹 慎 與 技 能 ”責 任 ，

已 有 一 段 時 間 在 成 文 法 內 有 詳 細 解 釋 。 在 馬 來 西 亞 ， 一

個 稱 為 Financ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的 財 務 委 員 會 最 近 建 議 將 董 事 的 所 有 責 任 編 纂 為 成 文 法

則 。 該 財 務 委 員 會 提 出 此 建 議 的 主 要 原 因 看 來 是 為 了 方

便 小 股 東 執 行 這 些 責 任 ， 尤 其 是 避 免 利 益 衝 突 方 面 的 責

任。該建議亦旨在能夠對違例的董事，施加刑事制裁 30。  

6.11 在 澳 洲 ， 儘 管 有 關 謹 慎 與 技 能 責 任 的 法 定 條 文 存 在 ， 一

條稱為 Companies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Act 

2000 的法令修訂了法律，處理上訴法庭就適用於董事的

謹 慎 與 技 能 責 任 標 準 作 出 的 裁 決 所 帶 來 的 不 明 確 之 處 31。

該法令亦制定了普通法 “商業判斷規則 ”，務求使法律更為

                                                 
26  《 公 司 條 例 》 第 1 6 1 A ( 2 ) ( b )款 規 定 ， 故 意 不 採 取 合 理 步 驟 即 屬 犯 罪 。  
27 《 公 司 條 例 》 第 1 5 7 I、 1 5 7 J 條 。  
28 《 公 司 條 例 》 第 1 2 1 ( 4 )款 規 定 ， 未 有 採 取 一 切 合 理 步 驟 可 處 罰 款 或 監

禁 。  
29  見 M a n  L u e n  C o r p o r a t i o n  訴 S u n  K i n g  E l e c t r o n i c  P r i n t e d  C i r c u i t  B o a r d  

F a c t o r y  L i m i t e d  ( 1 9 8 1 )  H K C 4 0 7。  
30  見 財 務 委 員 會 企 業 管 治 報 告 一 期 第 六 章 2 . 2 . 2 9 段 。  
31  就 討 論 董 事 在 侵 權 行 為 中 有 關 謹 慎 責 任 所 負 的 法 律 責 任 而 言 ， 澳 洲 上

訴 法 院 在 A W A  L t d .  訴 D a n i e l s  ( 1 9 9 2 )  1 0  A C L C 9 3 3  一 案 中 ， 將 客 觀

標 準 擴 展 至 財 經 範 圍 以 外 ， 規 定 董 事 採 取 合 理 步 驟 ， 帶 引 和 監 察 公 司

的 管 方 。 法 庭 駁 回 一 般 的 抗 辯 ， 即 指 董 事 在 進 行 外 匯 交 易 時 ， 將 責 任

授 予 管 方 。 此 案 導 致 預 期 董 事 達 到 的 謹 慎 標 準 變 成 不 明 朗 ， 因 此 已 修

改 法 例 ， 澄 清 法 律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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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 32。  

6.12 在英國，一個稱為 Company Law Review Steering Group 

的 公 司 法 檢 討 督 導 小 組 建 議 編 纂 法 定 董 事 責 任 原 則 註 釋

彙 編 。 這 建 議 已 經 過 兩 次 公 開 諮 詢 ， 其 採 納 得 到 廣 泛 支

持。 此建議正在諮詢階段。該督導小組認為，以現代環

境 來 說 ， 有 關 法 律 的 內 容 複 雜 和 不 容 易 理 解 。 該 小 組 關

注 到 董 事 不 明 白 其 職 責 範 圍 33。 不 過 ， 該 建 議 並 非 旨 在 施

加更重大的責任或更多制裁。  

 建議  

6.13 常 委 會 認 為 ， 在 香 港 ， 誠 信 責 任 法 律 的 現 時 情 況 ， 以 及

期 望 董 事 應 達 到 的 謹 慎 及 技 能 標 準 ， 均 大 致 上 可 以 接

受 。 這 是 基 於 常 委 會 假 設 案 例 法 可 要 求 定 出 更 高 的 董 事

謹 慎 及 技 能 標 準 ， 這 假 設 可 從 國 際 上 有 關 的 發 展 得 到 證

明 。 在 有 關 董 事 責 任 的 法 律 沒 有 重 大 的 不 明 確 之 處 的 情

況 下 ， 基 於 以 下 原 因 ， 常 委 會 看 不 到 有 需 要 將 這 些 責 任

載入法規︰  

(a) 裁 斷 是 否 不 履 行 責 任 亦 視 乎 有 關 事 實 的 複 雜 程 度 ，

因此無可能將所有責任妥善載入法律之內；  

(b) 原 則 指 引 只 可 以 概 括 地 制 定 ， 因 此 須 以 非 法 定 的 詳

細指引補充；  

(c) 概 括 的 原 則 指 引 不 一 定 能 夠 協 助 董 事 確 定 其 責 任 範

圍，亦不一定有助董事在特定環境下決定應有行為； 

(d) 成 文 法 則 有 被 視 為 包 括 有 關 董 事 責 任 的 全 部 法 律 ，

亦 不 靈 活 ， 而 且 不 能 迎 合 司 法 發 展 並 顧 及 轉 變 中 的

標準；  

                                                 
32  鑑 於 引 入 法 定 衍 生 訴 訟 。  
33  見 《 M o d e r n  C o m p a n y  L a w  F o r  a  C o m p e t i t i v e  E c o n o m y  –  C o m p l e t i n g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  a  C o n s u l t a t i o n  D o c u m e n t  f r o m  t h e  C o m p a n y  L a w  
S t e e r i n g  G r o u p   (二 零 零 零 年 〸 一 月 版 )第 3 3 至 5 3 頁，亦 見 二 零 零 一

年 二 月 的 反 應。就 香 港 而 言，請 參 閱 A b d u l  M a j i d ,  L o w  C h e e  K e o n g  及  
K r i s h n a n  A r j u n a n  著 的 《 C o m p a n y  D i r e c t o r s ’  P e r c e p t i o n s  o f  T h e i r  
R e s p o n s b i l i t i e s  a n d  D u t i e s :  A  H o n g  K o n g  s u r v e y》 ， 見 《 香 港 法 律 學

刊 》 5 0  ( 1 9 9 8 )  第 2 9 冊 第 1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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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概括的原則指引不會令股東得到更多幫助；  

(f) 無意就董事不履行責任全面訂立刑事罰則。  

6.14   常 委 會 因 此 不 建 議 以 成 文 法 則 方 式 列 載 董 事 的 責 任 ， 尤

其 是 假 若 無 意 改 變 其 責 任 或 對 其 不 履 行 責 任 施 加 更 嚴 厲

的 制 裁 。 常 委 會 認 為 無 需 要 針 對 董 事 一 般 不 履 行 責 任 施

加 刑 事 制 裁 ， 除 非 他 們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或 有 不 誠 實 行 為 。

如 他 們 涉 及 欺 詐 或 不 誠 實 行 為 ， 委 常 會 認 為 可 施 加 特 定

制裁，如有需要，可在法例上列明有關制裁。  

6.15   常 委 會 認 為 應 要 採 取 務 實 方 針 。 常 委 會 因 此 相 信 值 得 制

定 董 事 最 佳 實 務 守 則 ， 作 為 他 們 履 行 董 事 責 任 的 指 引 。

有 關 指 引 應 容 易 修 訂 (如 須 予 修 訂 )， 以 反 映 案 例 法 的 發

展。舉例而言，香港董事學會已發出過這種性質的指引 34。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正 在 草 擬 此 最 佳 實 務 守 則 。

常委會亦相信，董事的責任意識可透過教育方式提高。  

7. 董事就董事的自利交易投票 

 背景  

7.01   有關董事自利交易的現行法律是否足夠 ? 

7.02 《公司條例》第 162 條就規管董事的自利交易訂定條文。

在本文件中，“自利交易 ”一詞的涵義與《公司法改革常務

委 員 會 報 告  -- 關 於 香 港 公 司 條 例 檢 討 顧 問 研 究 報 告 的

建議》所指的相同
35
。換言之，該詞是有關 “一宗交易，而

在 交 易 中 ， 一 名 為 交 易 其 中 一 方 的 參 與 決 策 人 士 ， 亦 在

另一方有利益關係 ”。  

7.03 就 本 討 論 文 件 而 言 ，凡有任何對董事的提述，亦指 “影子

董事 ”。  

7.04 原 來 的 誠 信 原 則 旨 在 防 止 受 信 人 利 用 其 地 位 謀 取 利 益 ，

                                                 
34  香 港 董 事 學 會 一 九 九 五 年 出 版 的 《 董 事 指 引 》 、 以 及 二 零 零 零 年 出 版

的 《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指 南 》 。  
35  公 司 法 改 革 常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  關 於 香 港 公 司 條 例 檢 討 顧 問 研 究 報 告

提 出 的 建 議 第 7 6 頁 6 . 7 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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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不 論 有 關 交 易 是 否 可 能 對 受 益 人 公 平 。 作 為 受 信 人 ，

董 事 須 對 公 司 負 上 類 似 的 忠 誠 責 任 。 這 個 適 用 於 董 事 的

“衝突 ”規則，意指公司董事在任何屬於其服務範圍內的事

情 ， 均 不 得 有 個 人 利 益 或 與 第 三 者 有 不 符 合 有 關 規 定 的

協 定。如 董 事 獲 公 司 完 全 知 情 下 的 同 意，則 屬 例 外 情 況 。 

7.05 然 而 ， 法 律 發 展 至 今 ， 公 司 章 程 可 容 許 董 事 從 合 約 中 取

得 利 益 (雖 然 此 舉 可 能 出 現 利 益 衝 突 )。 這 情 況 須 受 某 些

程 序 公 平 規 則 規 限 ， 故 此 一 般 規 定 這 些 重 要 利 益 必 須 披

露 。 此 一 披 露 規 定 的 目 的 ， 在 於 確 保 決 策 過 程 的 效 能 。

論 點 是 ， 有 了 利 益 披 露 ， 董 事 局 會 察 覺 利 益 衝 突 。 由 於

明 白 到 有 個 人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的 影 響 可 能 存 在 36， 董 事 局

隨後可以評估形勢及作出有關決定。  

7.06   常 委 會 認 為 ， 這 個 情 況 “可 能 健 全 ” 37， 因 為 公 司 如 有 與 有

地 位 的 人 士 有 交 往 關 係 的 董 事 ， 實 有 其 好 處 。 這 些 董 事

可 能 較 容 易 提 供 業 務 機 會 給 公 司 ， 亦 可 能 有 助 公 司 在 談

判及執行公司合約時，減輕交易費用。  

7.07   一 般 法 律 不 禁 止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就 一 件 對 其 有 關 鍵 性

利 益 的 事 項 投 票 表 決 (如 公 司 章 程 許 可 投 票 表 決 )。 此 情

況可從《公司條例》內備用組織章程細則 (表 A)中存在着

規則的例外規定反映出來。  

7.08   在這些發展趨向下，常委會力求處理的問題是︰ - 

(a) 第 一 方 面 ， 法 律 在 什 麼 程 度 上 容 許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就一宗對他有利益關係的交易出席會議及投票？  

(b) 第二方面，違反這個一般禁制會有什麼民事後果？  

                                                 
36 見 B e t t y  H O 引 述 N e p t u r e  ( V e h i c l e  W a s h i n g  E q u i p m e n t )  L t d .  訴

F i t z g e r a l d  ( 1 9 9 5 )  3  W L R  1 0 8  第 3 1 2 頁，內 容 指 法 規 的 宗 旨 是： ( i )  讓
所 有 董 事 知 道 或 得 到 提 示 所 申 報 的 利 益 ； ( i i )  暫 停 有 關 董 事 的 職 務 ，

以 反 映 有 利 益 衝 突 和 有 責 任 將 公 司 利 益 凌 駕 該 董 事 之 上； ( i i i )  書 面 記

錄 有 關 申 報 ， 並 警 告 有 利 益 的 董 事 ， 否 則 彼 等 可 能 無 人 得 知 所 涉 及 的

利 益 。  
37  公 司 法 改 革 常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  關 於 香 港 公 司 條 例 檢 討 顧 問 研 究 報 告

的 建 議 第 7 7 頁 6 . 7 3 段 。  



20 

(c) 第 三 方 面 ， 《 公 司 條 例 》 下 現 行 的 法 定 條 文 所 涵 蓋

的規定是否足夠？  

  建議  

7.09   常委會建議作出下列法例修訂︰ - 

(a) 法 例 應 列 載 一 般 情 況 ， 規 定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不 應

就 任 何 對 其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事 項 在 董 事 局 會 議 席 上 投

票 。 至 於 公 司 章 程 細 則 可 在 什 麼 程 度 上 准 許 董 事 獲

豁免其棄權投票的責任，應有法例修訂 38。表 A 第 86

條 規 例 所 載 的 例 外 規 定 ， 容 許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就

“凡 有 任 何 與 其 他 公司訂立的合約或安排，而該合約

或 安 排 只 是 對 他 作 為 該 其 他 公 司 的 高 級 人 員 、 股 東

或證券持有人才有利益關係 ” 39投 票表決。這不應作為

一 般 規 則 規 定 的 其 中 一 個 例 外 40， 准 許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事可就一宗對他有利益關係的交易投票；  

(b) 一般禁制的唯一例外規定應如下文所述：  

z  任 何 非 關 鍵 性 利 益 。 “非 關 鍵 性 利 益 ”可 予 界 定

為 一 種 不 可 能 引 致 真 正 利 益 衝 突 的 利 益 關 係 。

如 紏 紛 出 現 ， 董 事 應 令 法 院 信 納 有 關 利 益 不 會

引 致 真 正 利 益 衝 突 ， 而 且 董 事 局 其 餘 董 事 亦 知

悉其利益 41。  

z 如 合 約 與 貸 款 予 公 司 有 關 ， 而 董 事 保 證 償 還 貸

款；  

z 任 何 為 公 司 或 其 附 屬 公 司 的 僱 員 的 利 益 而 提 出

的 建 議 或 作 出 的 安 排 (他 可 根 據 建 議 或 安 排 得

到利益 )、或任何為採用、修改、實行退休金基

金計劃或退休、死亡、傷殘福利計劃 (與董或僱

員有關 ) ，而董事的權利不會大於與計劃及基

                                                 
38  常 委 會 強 調 的 第 四 項 ， 見 公 司 法 改 革 常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  關 於 香 港 公

司 條 例 檢 討 顧 問 研 究 報 告 的 建 議 第 7 8 頁 6 . 8 2 段 。  
39  A 表 第 8 6 ( 2 )條 第 四 項 例 外 情 况 ， 見 下 文 5 . 6 3 ( i v )段 。  
40  常 委 會 強 調 的 第 一 項 ， 見 公 司 法 改 革 常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  關 於 香 港 公

司 條 例 檢 討 顧 問 研 究 報 告 的 建 議 第 7 8 頁 6 . 7 9 段 。  
41 見 英 國 和 蘇 格 蘭 L a w  C o m m i s s i o n s 一 九 九 九 年 九 月 發 表 《 C o m p a n y  

D i r e c t o r s :  R e g u l a t i n g  C o n f l i c t s  o f  I n t e r e s t s  a n d  F o r m u l a t i n g  a  
S t a t e m e n t  o f  D u t i e s》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網 址 為

l a w c o m . g o v . u k / m i s c / c o m p a n y . h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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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有 關 的 人 通 常 享 有 的 特 權 與 利 益 。 有 關 禁 止

上 述 計 劃 的 參 與 人 投 票 ， 這 一 例 外 無 損 上 市 公

司上市規則的規定；  

(c) 《公司條例》第 162 條第 (2)款應予修訂，以便有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除 須 預 先 發 出 一 般 通 知 外 ， 亦 須 隨 時

披 露 其 利 益 42。 此 舉 旨 在 有 關 建 議 提 出 以 供 考 慮 之

時 ， 確 保 董 事 獲 告 知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可 能 有 利 益

與責任的衝突；  

(d) 無 論 情 況 如 何 ， 對 董 事 或 關 連 人 士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合

約 、 交 易 或 安 排 ， 均 須 向 股 東 披 露 。 這 些 合 約 、 交

易 或 安 排 如 屬 重 要 ， 亦 應 交 由 股 東 批 准 43。 至 於 此 種

批准在何時是需要的，會在下文第 8 段考慮。如無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人 數 不 足 以 構 成 法 定 人 數 ， 有 關 建

議須交由股東批准；  

 (e) 有 關 法 律 須 予 修 訂 ， 以 澄 清 違 反 一 般 規 則 的 民 事 後

果 。 如 未 取 得 董 事 或 股 東 的 批 淮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交易或安排可在公司提出要求時宣告無效。為

了 商 業 交 易 的 肯 定 性 ， 如 下 列 情 況 出 現 ， 公 司 廢 止

交易或安排的權利將會失掉︰ - 

z 復原是不再有可能；  

z 第 三 者 以 有 值 代 價 真 誠 地 取 得 的 財 產 會 受 如 此

廢止所影響；  

z 安 排 經 公 司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在 大 會 上 確 認 (如 可

追認的話 44)。  

  要 注 意 的 是 ， 香 港 的 案 例 法 顯 示 ， 法 院 的 觀 點 會 是

准 許 公 司 在 作 出 選 擇 之 下 使 合 約 無 效 45。 董 事 或 與 董

事 有 關 連 的 人 士 ， 亦 應 就 其 取 得 的 任 何 利 益 ， 向 公

                                                 
42  常 委 會 強 調 的 第 二 項 ， 見 公 司 法 改 革 常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  關 於 香 港 公

司 條 例 檢 討 顧 問 研 究 報 告 提 出 的 建 議 第 7 8 頁 6 . 8 0 段 。  
43  聯 交 所 上 市 規 則 訂 定 了 部 分 項 目 ， 即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章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2 0 章 。  
44  見 下 文 第 1 5 . 0 7 至 1 5 . 1 0 段 。  
45  見 F u a d 法 官 審 理 的 M a n  L u e n  C o r p o r a t i o n 訴 S u n  K i n g  E l e c t r o n i c  

P r i n t e d  C i r c u i t  B o a r d  F a c t o r y  L t d .  ( 1 9 8 1 ) H K C  4 0 7 一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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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報 帳 ， 以 及 就 有 關 安 排 或 交 易 所 引 致 的 損 失 或 損

害，向公司作出彌償 46。此條文將 “不影響非由該款條

文施加的任何法律責任 …”；  

 (f) 《公司條例》第 162 條本身的範圍須予擴大。常委

會建議擴大第 162 條的範圍，以處理︰  

z  “交易 ”及 “安排 ” 47，而非只處理 “合約 ”或 “建議合

約 ”；及  

z “關連人士 ” 48包 括董事的親屬及聯繫人。  

7.10   須 予 注 意 的 是 ， 如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亦 是 一 名 控 股 股

東 ， 以 及 控 股 股 東 與 有 關 交 易 有 利 益 關 係 ， 則 類 似 問 題

亦 有 關 係 。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如 亦 是 股 東 ， 可 以 投 票 贊

成 或 影 響 投 票 ， 追 認 違 反 一 般 規 則 的 交 易 或 安 排 。 本 諮

詢文件將討論與此事有關的建議 49。  

  理據  

7.11   有 關 建 議 繼 續 容 許 董 事 自 利 交 易 ， 但 須 受 更 多 規 定 規

限 ， 以 取 得 無 利 益 關 係 董 事 的 批 准 以 及 (如 適 用 的 話 )股

東 的 批 准 。 只 需 要 無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批 准

自 利 交 易 ， 乃 是 有 限 度 的 例 外 規 定 。 此 例 外 規 定 大 致 上

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一致。擴闊《公條條例》第 162 條的

建 議 亦 會 使 有 關 條 文 與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律 條 文 更

為一致。這些司法管轄區包括美國和澳洲。  

8. 股東批准涉及董事的重大關連交易  

 背景  

8.01 《 公 司 條 例 》 應 否 規 定 關 連 交 易 (涉 及 董 事 )須 獲 股 東 批

准？這些交易是︰ - 

                                                 
46  1 9 6 5 年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3 3 2 ( 2 )款 的 條 文 。  
47  包 括 “產 權 處 置 、 產 權 處 置 合 約 或 不 構 成 產 權 處 置 合 約 的 產 權 處 置 協

議 ”， 見 B r i t i s h  B a s i c  S l a g  L t d . ’ s  A g r e e m e n t  ( 1 9 6 3 ) 1  W L R 7 2 7 和

D u c k w a r i  p l c  ( 1 9 9 9 )  C h  2 5 3 兩 宗 案 件 。  
48  有 待 釋 義，以 便 吻 合 其 他 法 律 條 文 或 擬 議 條 文，見 下 文 第 8 . 2 6 段 的 定

義 ， 內 容 是 這 些 交 易 或 安 排 須 獲 得 股 東 批 准 。  
49  見 下 文 第 1 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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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或其附屬公司 ;與  

(b) 公 司 董 事 或 控 股 公 司 的 董 事 或 與 董 事 有 關 連 的 其 他

人士之間。  

8.02 聯交所上市規則包括若干條處理關連交易的規則 50。“關連

交 易 ”解 釋 為 包 括 “ … 上 市 發 行 人 或 其 附 屬 公 司 與 關 連 人

士 之 間 的 任 何 交 易 ”。聯交所通常規定此種交易須得到股

東 批 准 ， 而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人 士 則 須 放 棄 投 票 。 此 種 交 易

特 別 包 括 上 市 發 行 人 或 其 附 屬 公 司 向 關 連 人 士 購 買 或 變

賣資產 51。例外情況是，交易在某些規限之內 52按照一般商

務條款進行，但仍須遵受披露規定。  

8.03   然 而 ， 常 委 會 發 覺 除 了 與 失 去 職 位 53有 關 付 予 董 事 款 項

外 ， 《 公 司 條 例 》 並 不 規 定 涉 及 董 事 或 與 董 事 有 關 連 的

人 士 的 交 易 ， 須 根 據 香 港 法 律 54尋 求 股 東 的 批 准 。 這 情 況

與其他調查過的司法管轄區的情況截然不同。  

 其他司法管轄區  

8.04 根 據 檢 討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律 所 得 結 果 ， 這 些

地區的普通法 55或成文法 56條文規定，凡交易涉及董事或與

董事有親屬關係的人士得到利益，均須得到股東的批准。 

8.05 根據英國公司法 1985 第 320 條，公司與其董事 57或關連人

                                                 
50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 2 3 條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2 0 . 1 2 條 。  
51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 2 6 條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2 0 . 1 2 和 2 0 . 1 5

條 。 
52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 2 4、 1 4 . 2 5 條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2 0 . 2 3、

2 0 . 2 4、 2 0 . 3 4 和 2 5 . 3 5 條 。  
53  即 《 公 司 條 例 》 第 1 6 3 A 條 規 定 ， 向 董 事 或 過 去 董 事 和 有 關 轉 移 公 司

資 產 付 款 ， 作 為 失 去 職 位 的 補 償 ， 必 須 事 先 獲 得 股 東 批 准 。  
54  第 1 2 9 D ( 3 ) ( j )款 規 定 ， 董 事 報 告 必 須 包 括 一 項 陳 述 ， 說 明 曾 否 有 任 何

合 約 存 在 ， 立 約 的 一 方 為 公 司 、 或 公 司 的 控 股 公 司 、 或 該 控 股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 而 涉 及 的 董 事 在 有 關 年 度 內 任 何 時 間 ， 曾 否 以 任 何 方 式 直

接 或 間 接 在 該 合 約 中 有 利 害 關 係 。 報 告 亦 須 披 露 在 有 關 年 度 的 任 何 時

間 曾 否 有 合 約 存 在 ， 該 公 司 一 名 董 事 直 接 或 間 接 在 與 公 司 業 務 有 重 大

關 係 的 合 約 中 有 利 害 關 係 ， 且 有 關 董 事 在 該 合 約 中 的 利 害 關 係 具 “關
鍵 性 ”或 曾 具 “關 鍵 性 ”。  

55  美 國 。  
56  1 9 8 5 年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3 2 0 條 ； 澳 洲 公 司 法 第 2 E 章 ； 新 加 坡 公 司 法 第

1 6 0 A 條 ； 1 9 6 5 年 馬 來 西 亞 公 司 法 第 1 3 2 F 條 。  
57  1 9 8 5 年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3 2 0 至 3 2 2 條 ， 源 自 1 9 7 0 年 代 後 期 工 商 署 督 察

就 董 事 欺 詐 性 剝 奪 資 產 提 交 的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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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58之 間 的 某 些 安 排 必 須 取 得 股 東 的 批 准 。 這 些 安 排 與 購

買或出售所需價值的重大非現金資產有關。根據英國公司

法  1985 第 739(1)條，有關的 “非現金資產 ”的定義為 “現
金 以 外 的 任 何 財 產 或 財 產 權 益 ” 。 如 在 有 關 安 排 作 出 之

時，資產的價值超逾£ 100,000 或公司淨資產的 10%，該

資產的價值便達到  “所需價值 ”(但£ 2,000 或以下價值的

交 易 不 在 監 管 之 列 )。 「 安 排 」 一 詞 是 用 以 涵 蓋 資 產 首 先

轉 至 第 三 者 ， 然 後 轉 至 董 事 的 交 易 59。 具 體 例 外 情 況 列 載

於該法令內 60。  

8.06 如未取得公司的批淮，交易或安排可在公司提出要求時宣

告無效。然而，如下列情況出現，公司廢止交易或安排的

權利將會失掉 61。  

(a) 復原是不再有可能；  

(b) 第 三 者 以 有 值 代 價 真 誠 地 取 得 的 財 產 會 受 如 此 廢 所

影響；  

(c) 安 排 經 公 司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在 大 會 上 確 認 (如 可 追 認

的話 62)。  

8.07 違 反 條 文 的 後 果 是 ， 董 事 或 與 董 事 有 關 連 的 人 士 須 就 任

何 利 益 向 公 司 呈 報 帳 目 ， 並 就 任 何 因 安 排 或 交 易 所 引 致

的損失或損害，向公司作出彌償 63。該條文 “不影響非該款

規定施加的任何法律責任 …”。  

8.08 下文所述為這條英國法律條文的理據︰  

 “如 這 些 董 事 與 另 一名董事訂立主要商業交易，雖然沒有

                                                 
58  經 1 9 8 5 年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3 4 6 條 界 定，這 些 人 包 括 董 事 的 未 成 年 子 女 、

配 偶 、 合 夥 人 、 以 及 任 何 由 董 事 或 其 有 聯 繫 人 控 制 2 0 %或 以 上 權 益 股

本 的 公 司 。  
59  包 括 “產 權 處 置 ， 產 權 處 置 合 約 或 不 構 成 產 權 處 置 合 約 的 產 權 處 置 協

議 ”， 見 B r i t i s h  B a s i c  S l a g  L t d . ’ s  A g r e e m e n t  ( 1 9 6 3 ) 1  W L R  7 2 7  和

D u c k w a r i  p l c  ( 1 9 9 9 )  C h  2 5 3  兩 宗 案 例 。  
60  1 9 8 5 年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3 2 1 條 。  
61  1 9 8 5 年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3 2 2 條 。  
62  見 下 文 第 1 5 . 0 7 至 1 5 . 1 0 段 。  
63  1 9 6 5 年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3 2 2 ( 2 )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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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正 的 不 誠 實 行 為 ， 他 們 的 判 斷 可 能 有 被 利 益 與 忠 誠 的

衝 突 曲 解 的 危 險 。 此 條 文 旨 在 保 障 公 司 避 免 遭 受 如 此 曲

解 。 此 條 文 可 使 成 員 查 核 有 關 情 況 。 此 舉 並 非 定 必 表 示

成 員 會 作 出 較 佳 的 商 業 判 斷 ， 但 真 正 有 可 能 使 事 情 更 為

公開，而且他們亦可能作出更為客觀的決定。 ” 

8.09 在 新 加 坡 ， 某 些 為 涉 及 董 事 或 與 董 事 關 連 的 人 士 的 安 排

而 提 出 的 建 議 ， 均 需 要 董 事 的 批 准 或 控 股 公 司 股 東 的 批

准 ，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 有 關 的 情 況 是 ， 公 司 建 議 訂 立 安

排 ， 而 根 據 該 安 排 ， 該 公 司 從 有 關 的 人 士 購 買 或 向 該 有

關的人士出售價值超過 100,000 新加坡元的非現金資產
64， 其 目 的 是 ， 該 公 司 必 須 批 准 與 董 事 或 董 事 的 關 連 人 士

進行的重大交易。  

8.10 就新 加 坡 的法例而這，有關的人士是︰  

 (a) 公 司 或 其 控 股 公 司 的 董 事 ， (一 般 認 為 )包 括 影 子 董

事；  

 (b) 該董事的配偶及子女 (包括繼子女 )；或  

(c) 與該董事有聯繫的法人團體。  

8.11 如 董 事 及 一 名 與 他 有 關 連 的 人 士 擁 有 法 人 團 體 20%的 權

益股本或可以在大會上控制超過 20%的投票，該法人團體

即屬與該董事有聯繫 65。  

8.12 違 反 規 定 的 後 果 屬 民 事 性 質 。 在 公 司 提 出 要 求 時 ， 違 反

此 規 定 的 交 易 可 宣 告 無 效 66， 除 非 使 交 易 無 效 的 權 力 失 掉
67。  

8.13 在澳 洲，澳洲公司法第 2E 章特別規定，一間公眾公司及

其 控 制 的 各 個 實 體 如 欲 將 財 政 利 益 給 予 董 事 及 有 關 連 的

各 方 ， 必 須 取 得 股 東 的 批 准 。 澳 洲 的 證 券 及 投 資 委 員 會

                                                 
64  新 加 坡 公 司 法 第 1 6 0 A 條 。  
65  即 上 文 第 5 . 1 0 ( a )及 ( b )段 提 及 的 人 士 。  
66  新 加 坡 公 司 法 第 1 6 0 C 條 。  
67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經 大 會 確 認 (第 1 6 0 C ( 2 ) ( c )條 )， 第 三 者 真 誠 取 得 權 利 (第

1 6 0 C ( 2 ) ( b )條 )或 無 法 恢 復 原 狀 (第 1 6 0  C ( 2 ) ( a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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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

雖 然 沒 有 就 所 提 出 的 決 議 是 否 符 合 公 司 的 最 佳 利 益 而 作

出判斷，但亦對建議作出評論 68。  

8.14 該 條 文 並 非 旨 是 在 防止與有關連的各方進行的 “〸足價值

的 商 業 交 易 ”。 然 而 ， 其 目 的 是 防 止 可 能 嚴 重 影 響 股 東 整

體權益的交易 69。第 2E 章的目標是  “為了保障公眾公司成

員 的 整 體 權 益 ， 規 定 凡 有 利 益 給 予 可 能 危 害 這 些 權 益 的

有關連各方，均需成員的批准 70”。  

8.15 “有關連的各方 ”包括︰  

(a) 公眾公司的一個控制實體；  

(b) 公 眾 公 司 或 其 控 制 實 體 的 董 事 或 這 些 董 事 的 配 偶 、

事實上配偶、父母及子女；  

(c) 由有關連一方控制的一個實體；  

(d) 一個實體，在過去六個月是有關連的一方；  

(e) 一 個 實 體 ， 該 實 體 與 有 關 連 的 一 方 基 於 一 項 理 解 採

取 一 致 行 動 ， 而 這 項 理 解 是 ， 如 公 眾 公 司 給 財 政 利

益予該實體，有關連的一方會收到該財政利益。  

8.16 如財政利益是以下列條件給予，則無需股東的批准︰  

(a) 如 公 眾 公 司 或 實 體 與 有 關 連 的 一 方 所 作 的 交 易 是 基

於各自獨立利益，該財政利益是合理的；或  

(b) 與第 (a)段所提述的條件相比，該財政利益對有關連

的一方較為遜色 71。  

                                                 
68  澳 洲 公 司 法 第 2 2 1 條 。  
69  見 引 入 這 條 文 的 1 9 9 2 年 公 司 法 改 革 法 的 摘 要 說 明 ( E x p l a n a t o r y  

M e m o r a n d u m )。  
70  澳 洲 公 司 法 第 2 0 7 條 。  
71  澳 洲 公 司 法 第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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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這個規則亦有某些例外情況 72，包括下文所述：  

 (a) 作 為 公 眾 公 司 高 級 人 員 或 顧 員 的 合 理 薪 酬 ， 或 實 體

的 高 級 人 員 或 顧 員 的 合 理 薪 酬 ， 而 該 實 體 是 控 制 該

公眾公司或由該公眾公司控制；  

 (b) 償 還 開 支 的 款 項 ， 而 這 些 開 支 是 有 關 連 的 一 方 在 以

公 眾 公 司 或 控 制 或 受 控 制 實 體 的 高 級 人 員 或 僱 員 的

身分執行責任時所招致的；  

 (c) 支 付 合 理 保 險 費 的 款 項 ， 該 保 險 費 是 因 身 為 公 眾 公

司高級人員須承擔法律責任而招致；  

 (d) 支 付 訴 訟 費 的 款 項 ， 該 訴 訟 費 是 因 身 為 公 眾 公 司 高

級人員須為一宗訴訟辯護時承擔法律責任而招致；  

 (e) 給予董事或配偶的款項，金額少於 2000 澳洲元；  

 (f) 給 予 緊 密 控 股 附 屬 公 司 的 財 政 利 益 ， 或 收 到 緊 密 控

股附屬公司所給予的財政利益；  

 (g) 有 關 連 的 一 方 以 公 眾 公 司 成 員 身 分 獲 給 予 的 利 益 ，

而這些利益不構成不公平歧視公司其他成員。  

8.18 違 反 該 條 文 並 不 影 響 交 易 的 有 效 性 73。 然 而 涉 及 違 反 條 文

的 人 須 承 受 民 事 罰 則 規 定 下 的 處 分 ， 或 按 法 院 命 令 給 予

補償 74。  

8.19 在 美 國 ， American Law Institute 建 議 (除 非 獲 無 利 益

關係的董事批准或追認 )，下列因素必須存在，以便涉及

自利交易的交易可予接受；  

 (a) 交易訂立之時，必須對公司公允；  

 (b) 交 易 必 須 預 先 獲 得 認 可 ， 或 在 作 出 有 關 披 露 後 被 無

                                                 
72  澳 洲 公 司 法 第 2 1 0 至 2 1 6 條 。  
73  澳 洲 公 司 法 第 2 0 9 ( 3 )條 。  
74  澳 洲 公 司 法 第 1 3 1 7 E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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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追 認 。 此 外 ， 交 易 並 不 構 成 浪 費 資

產 75。  

8.20 美 國 若 干 個 州 的 法 規 似 乎 並 非 定 必 規 定 股 東 的 批 准 須 由

無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給 予 ， 或 有 關 交 易 因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而

須 予 以 檢 討 。 然 而 ， 美 國 法 院 一 般 已 在 判 決 時 加 入 這 些

限制 76。  

8.21 根據美國法律，不 履 行 誠 信 責 任 本 身 不 等 同 欺 詐。然 而 ，

如 控 股 股 東 擁 有 對 公 司 不 利 的 權 益 ， 並 且 失 實 陳 述 或 穩

瞞 重 要 的 事 實 ， 則 不 履 行 誠 信 責 任 ， 可 能 構 成 欺 詐 ， 違

反了 1934 年證券交易所法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 10b-5 條規則 77。  

  建議  

8.22 常委會建議採用法定條文處理這問題。此舉將以 1985 年

英國公司法第 320 條為模式，並有若干修改，尤其是有

關的安排不限於非現金資產，並且適用於購買或出售任

何資產，以及其他安排。  

8.23 有 關 “安 排 ”因 此 包 括 對 董 事 或 關 連 人 士 可 能 享 有 的 其 他

財政利益，例如給予各種服務，包括：  

 (a) 向董事或關連人士租借資產或將資產出租予他們；  

 (b) 供 應 服 務 ， 例 如 供 應 管 理 服 務 給 董 事 或 關 連 人 士 或

接受董事或關連人士的服務；  

 (c) 發出證券給董事或關連人士或將期權授予他們；  

 (d) 承受或解除董事或關連人士的義務；  

  這些安排可以下列方式進行：  

                                                 
75  美 國 法 律 學 會 一 九 九 四 年 出 版  “企 業 管 冶 原 則  –  分 析 和 建 議 ” 第

2 1 1、 2 2 2 頁 。  
76  美 國 法 律 學 會 一 九 九 四 年 出 版  “企 業 管 冶 原 則  –  分 析 和 建 議 ”  第

2 1 1、 2 2 2 頁 。  
77  C C H 出 版  “根 據 聯 邦 証 　 法 公 司 高 級 人 員 及 董 事 的 責 任 ”  第 1 7 5 7 期

5 2 頁 第 3 1 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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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間 接 給 予 財 政 利 益 ， 例 如 透 過 一 個 或 多 個 中 間 實 體

給予；  

 (b) 藉 訂 立 非 正 式 合 約 、 口 頭 合 約 或 無 約 束 力 的 合 約 給

予財政利益；  

  (c) 給予不涉及付出金錢的利益 (例如給予財務方便 )。  

8.24 在 英 國 ， 就 公 司 法 例 而 言 ， 所 需 價 值 只 與 非 現 金 資 產 保

持關係，相當於每個財年度公司淨資產總值的 10%但不少

於 £2000，或 £100,000。公司淨資產的價值是參照根據最

近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的 法 例 擬 備 和 呈 交 的 帳 目 而 確 定 78。 至 於

其 他 交 易 ， 上 市 規 則 訂 明 有 關 的 準 則 。 聯 交 所 主 板 市 場

上市規則第 14 章及聯交所創業板市場上市規則第 20 章

正 在 檢 討 中 。 為 了 知 悉 公 司 已 投 資 的 價 值 的 遠 景 ， 有 關

檢 討 工 作 現 正 參 照 總 價 值 減 去 無 形 資 產 再 減 去 流 動 負 債

去考慮一個決定資產的準則。  

8.25 常委會就下列問題徵詢公眾意見︰  

(a) 決 定 所 需 價 值 的 準 則 應 否 參 照 淨 資 產 值 準 則 去 確

定 ， 或 參 照 總 價 值 減 去 無 形 資 產 再 減 去 流 動 負 債 去

確 定 ， 以 便 知 悉 公 司 已 投 資 的 價 值 的 遠 景 ， 或 用 其

他適當的準則；  

(b) 所 需 的 百 分 比 ， 該 百 分 比 令 致 需 要 股 東 給 予 批 准 ，

而為此需要立法；  

(c)  應 否 有 一 個 最 低 限 度 的 絕 對 數 字 豁 免 這 個 規 定 ？ 如

是的話，什麼款額才適合？  

 與董事有關連的人士  

8.26 與英國的情況類似， “關連人士 ”包括下述人士︰ - 

(a) 董事的子女或繼子女；  

(b) 配偶；  

                                                 
78  見 1 9 8 5 年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3 2 0 ( 2 ) ( a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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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信 託 的 受 託 人 ， 而 信 託 受 益 人 是 董 事 ， 其 配 偶 和 子

女；  

(d) 合夥人；及  

(e) 任 何 與 董 事 有 聯 繫 的 公 司 79。 這 包 括 法 人 團 體 ， 其 董

事 及 聯 繫 人 80控 制 權 益 股 本 的 20%以 上 投 票 權 的 行 使

(或控制董事局的組合或任何其他公司，而該其他公

司 是 其 附 屬 公 司 或 控 股 公 司 或 任 何 控 股 公 司 的 附 屬

公司 )81。  

 控股股東及與控股股東有關連的人士  

8.27 控 股 股 東 如 與 安 排 有 利 益 關 係 ， 則 應 就 有 關 交 易 放 棄 投

票。此問題在下文第 3 章 (標題為 “股東 ”)進一步討論。與

控股股東有關係的 “關連人士 ” 亦應如此放棄投票。  

 與全資附屬公司的交易有關的例外情況  

8.28 常 委 會 認 為 ， 凡 附 屬 公 司 與 最 終 控 股 公 司 之 間 存 在着數

間 公 司 ， 有 關 條 文 應 只 需 要 最 終 控 股 公 司 的 股 東 的 批

准 。 全 資 擁 有 該 公 司 的 法 人 團 體 的 批 准 因 此 並 無 需 要 。

如 某 公 司 除 了 另 一 間 公 司 、 該 另 一 間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及 代 表 該 另 一 間 公 司 或 其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行 事 的 人 士

外 ， 並 無 其 他 成 員 ， 則 該 公 司 須 當 作 是 該 另 一 間 公 司 的

全資附屬公司 82。  

 違反條文規定的後果  

8.29 此外，常委會亦建議違反這條文亦會導致下列後果：  

(a) 在 公 司 提 出 要 求 時 ， 交 易 應 告 無 效 ， 但 限 於 不 得 抵

                                                 
79  必 須 包 括 海 外 公 司 。  
80  根 據 1 9 8 5 年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3 4 6 條 的 定 義 。  
81  比 較 聯 交 所 上 市 規 則 第 1 . 0 1 段 有 關  “聯 系 人 ”  的 定 義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1 . 0 1 條 。  
82  《 公 司 條 例 》 第 1 2 4 ( 4 )條 規 定 ， 就 該 條 而 言 ， 如 某 法 人 團 體 除 了 另 一

法 人 團 體 、 該 另 一 法 人 團 體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及 其 代 名 人 之 外 ， 並 無 其

他 成 員 ， 則 該 法 人 團 體 須 當 作 是 該 另 一 法 人 團 體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1 9 6 5 年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7 3 6 條 規 定，某 公 司 除 了 另 一 公 司、該 另 一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及 代 表 該 另 一 間 公 司 或 其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行 事 的 人 士

之 外 ， 並 無 其 他 成 員 ， 則 該 公 司 便 成 為 上 述 另 一 公 司 的 「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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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 付 出 價 值 的 真 誠 第 三 者 的 權 利 ， 以 及 在 合 理 時 間

內沒有復原或追認（如准許的話 83）的可能；  

(b) 董 事 或 關 連 人 士 應 將 任 何 利 潤 報 帳 ， 並 須 就 任 何 違

反條文規定所導致的損失或損害，向公司作出彌償； 

(c) 董 事 或 關 連 人 士 的 法 律 責 任 必 須 不 影 響 法 律 規 定 的

其 他 法 律 責 任 。 因 此 ， 任 何 適 用 於 董 事 或 關 連 人 士

的刑事制裁會繼續適用；  

(d) 此 外 ， 如 公 司 在 參 與 交 易 後 一 年 內 清 盤 ， 刑 事 罰 則

可 施 加 於 涉 及 違 反 本 條 文 規 定 的 高 級 人 員 。 再 者 ，

証 明 交 易 或 安 排 沒 有 涉 及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的 舉 証 責 任

由董事或關連人士承負。  

8.30  這 個 規 定 擴 及 非 上 市 公 眾 公 司 的 董 事 或 與 他 們 有 關 連 的

人 士 ， 以 及 私 人 公 司 的 董 事 。 就 私 人 公 司 而 言 ， 如 無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的 人 數 不 足 以 構 成 會 議 法 定 人 數 ， 交 易 或

安排應交由股東一致批准。  

  理據  

8.31 這 些 建 議 會 使 法 律 與 新 加 坡 、 英 國 及 澳 洲 等 司 法 管 轄 區

一 致 。 常 委 會 認 為 ， 英 國 法 律 的 條 文 連 同 修 訂 ， 是 在 香

港 法 理 學 的 前 提 下 ， 最 為 適 用 。 英 國 法 律 規 定 下 違 反 法

律 的 後 果 ， 亦 和 香 港 法 律 規 定 下 違 反 法 律 的 後 果 更 為 一

致。再者，法 律 無 意 規 定 規 管 者 可 就 這 些 安 排 作 出 評 論 ，

這 與 澳 洲 的 情 況 不 同 ， 尤 其 是 如 若 依 循 英 國 的 法 律 規

定 ， 則 正 式 的 合 約 法 律 是 什 麼 法 律 的 問 題 ， 乃 是 無 關 重

要 84。  

8.32  有 關 建 議 旨 在 述 明 涉 及 董 事 的 安 排 或 與 董 事 關 連 人 士 有

關的安排，在何種情況下需要取得股東的批准。  

8.33 將 此 項 規 定 納 入 法 規 亦 即 表 示 ， 就 所 有 在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而 言 ， 凡 違 反 這 些 法 律 ， 便 會 有 法 律 後 果 ， 這 個

                                                 
83  見 下 文 第 1 5 . 0 7 至 1 5 . 1 0 段 。  
84  1 9 8 5 年 英 國 公 司 法 第 3 4 7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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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不單只在違反上市規則 85。  

8.34 如 海 外 公 司 章 程 細 則 規 定 下 的 股 東 個 人 權 利 反 映 出 有 關

規 定 ， 則 在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而 言 ， 可 爭 辯 的 違 反 有 關

法 規 (在 符 合 這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律 所 載 的 內 部 管 理 規

則的情況下 )可構成股東訴訟因由的依據。  

9. 董事或關連各方與聯營公司之間的交易 

 背景  

9.01 董 事 或 關 連 人 士 與 公 司 其 他 “聯 營 公 司 或 企 業 ”之 間 的 交

易或安排，是否需要得到公司的股東同意？  

9.02 正如較早時候所述，上市規則第 14 章規管 “關連交易 ”，
並 規 定 如 進 行 部 分 這 類 交 易 ， 必 須 提 交 參 考 通 告 給 所 有

股 東 ， 內 容 事 先 經 聯 交 所 審 核 和 批 准 ； 或 讓 股 東 有 機 會

投票決定應否交易。有關安排和交易包括 “關連人士 ”與上

市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間的安排和交易。  

9.03 上市規則目前不處理下列兩者之間的安排和交易：  

 (a) 上市公司董事或關連人士；及  

 (b) 不 符 合 上 市 公 司 轄 下 “ 附 屬 公 司 ” 定 義 範 圍 內 的 公

司，即上市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持有有關公司少於 51%

的股份。為方便見，這些公司稱為 “聯營公司 ”。  

9.04 因此，由於 “附屬公司 ”的定義並不涵蓋這類公司，有關交

易不需要股東批准，亦無須向股東披露或通知股東。  

9.05 另一方面，會計原則顧及公司持有其他公司少於 51%股份

可能對這公司造成的影響。根據《會計實務準則》 20 號

第 5 段規定， “如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

在 作 出 財 務 與 運 作 決 定 時 ， 發 揮 重 大 影 響 力 ， 雙 方 即 視

為 有 關 連 。 如 雙 方 一受 到 控 制 或 發 揮 重 大 影 響 力 ， 亦

視 為 有 關 連 。 ”。 重 大 影 響 力 可 透 過 多 種 方 式 取 得 ， 當中

包括股份所有權。《會計實務準則》 10 號第 3 段規定，

                                                 
85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2 A . 0 9 條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3 . 1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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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 投 資 者 直 接 或 透 過 附 屬 公 司 間 接 持 有 所 投 資 公 司 20%

或 以 上 的 投 票 權 ， 即 推 定 投 資 者 對 所 投 資 公 司 發 揮 重 大

影響力，除非事實明確顯示情況並非如此。  

  其他司法管轄區  

9.06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上 市 規 則 86處 理 “與 關 連

各 方 的 交 易 ”， 這 些 交 易 包 括 下 列 兩 者 之 間 的 交 易 ， 但 一

般業務中有收入的交易除外：  

(a) 公司或轄下任何附屬企業；及  

(b) 有 關 連 一 方 或 對 該 公 司 發 揮 重 大 影 響 力 的 任 何 人 士

或任何其他實體 87。  

9.07  就 英 國 的 上 市 規 則 而 言 ， “附 屬 企 業 ” 88包 括 一 間 企 業 ， 而

公 司 有 權 對 該 企 業 的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產 生 支 配

性影響或憑藉控制合約 ” 的企業 89。  

 建議  

9.08 常委會建議：  

 (a) 與 關 連 一 方 的 交 易 有 關 的 上 市 規 則 應 擴 及 “聯 營 公

司 ”，而非局限於  “附屬公司 ”。  常委會認為，就此

目的而言，“聯營公司 ”一詞的定義為一間被上市公司

控制其行使 20%或以上權益股本投票權的公司 90；  

 (b) 《公司條例》應該規定，涉及董事或關連人士與聯

營公司之間的交易，必須獲得無利益關係的股東批

准；  

 (c) 上文第 8 段論及與建議的《公司條例》條文，亦同

                                                 
86  由 二 零 零 一 年 五 月 一 日 起 ， 這 是 財 經 事 務 管 理 局 ( F i n a n c i a l  S e r v i c e s  

A u t h o r i t y )， 不 再 是  O f f i c i a l  L i s t i n g  o f  S e c u r i t i e s  ( C h a n g e  o f  
C o m p e t e n t  A u t h o r i t y )  R e g u l a t i o n s  2 0 0 0  所 指 的 倫 敦 證 券 交 易 所 。  

87  見 T h e  F i n a n c i a l  S e r v i c e s  A u t h o r i t y  上 市 規 則 第 1 1 . 1 ( a ) ( i i i )段 。  
88  見 英 國 公 司 法  ( U n i t e d  K i n g d o m  C o m p a n i e s  A c t  1 9 8 5 )  第 2 5 9 條 。  
89  該 企 業 的 定 義 見 於 英 國 公 司 法 附 表 10A及 第 258條 。  
90  比 較  “聯 繫 人 ”  一 詞 的 定 義 見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1 . 0 1 條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1 . 0 1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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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適用於下列兩者之間的安排：  

z  公司的聯營公司 91；及  

z  公 司 的 董 事 、 其 控 股 公 司 的 董 事 、 或 與 該 董 事

有關連的其他人士。  

 理據  

9.09 這 項 建 議 旨 在 處 理 董 事 或 控 股 股 東 (或 關 連 人 士 )可 能 與

其他各方 (或許是其他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 ) 一致行動

的 安 排 92。 遭 各 方 一 致 行 動 控 制 的 公 司 ， 可 各 自 持 有 聯 營

公司若干股份，但這聯營公司不符合 “附 屬 公 司 ”的 定 義 。 

9.10 為 此 ， 一 致 行 動 各 方 在 未 得 股 東 批 准 或 股 東 不 知 情 的 環

境 下 ， 可 能 以 誇 大 價 格 轉 讓 無 利 可 圖 的 資 產 給 聯 營 公

司，或以低價從聯營公司取得有利可圖的資產。  

9.11 常 委 會 認 為 有 充 分 理 由 在 本 港 實 施 這 些 建 議 ， 以 及 超 越

持 股 量 分 散 的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標 準 。 在 這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 以 交 叉 持 有 或 層 壓 式 手 法 間 接 控 制 的 情 況 ， 並 非 是

一個重要問題。  

10. 提名和選舉董事 

 背景  

10.01 現 時 有 關 提 名 和 選 舉 董 事 的 規 定 ， 是 否 給 所 有 股 東 有 意

義的程序，以便提名和選舉董事？  

10.02 雖 然 股 東 不 應 干 涉 管 方 的 決 定 ， 但 一 般 人 認 同 股 東 應 透

過 董 事 局 選 舉 ， 對 董 事 局 的 決 定 和 公 司 政 策 發 揮 一 些 影

響 力。董 事 因 此 須 向 股 東 負 責，因 為 股 東 有 權 免 任 董 事 。

在 不 少 司 法 管 轄 區 中 ， 參 與 選 舉 董 事 局 成 員 均 視 為 股 東

的基本權利 93。  

10.03 常 委 會 考 慮 過 目 前 提 名 和 選 舉 董 事 的 程 序 ， 並 相 信 有 需

                                                 
91  包 括 海 外 公 司 。  
92  見 w w w . w e b b - s i t e . c o m / a r t i c l e s / o u t o f s i g h t . h t m。  
93  經 濟 合 作 與 發 展 組 織 委 員 會 一 九 九 九 年 部 長 級 會 議 制 定 的《 經 濟 合 作

與 發 展 組 織 企 業 管 治 原 則 》 第 2 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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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改 善 這 些 程 序 ， 以 便 股 東 可 在 現 有 架 構 下 ， 運 用 有 意

義的權利提名和選舉董事。  

10.04 除 了 委 任 首 任 董 事 94外 ， 股 東 選 舉 董 事 的 權 利 ， 將 來 自 股

東監督控制公司的固有權力 : 見 Worcester Corsetry Ltd.

與 Witting 95之 間 的 訴 訟 的 裁 決 。 據 有 關 方 面 指 出 ， 英 國

法 律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董 事 須 在 大 會 上 96由 股 東 選 出 ， 此 選 舉

董 事 的 權 利 因 此 可 透 過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明 確 地 或 以 清 楚 暗

示免除：見 Integrated Medical Technologies Ltd.與

Macel Nominees Pty. Ltd. 97之 間的訴訟。  

10.05 《 公 司 條 例 》 基 本 上 規 定 最 少 有 兩 名 董 事 98， 並 須 分 開 投

票 ， 以 便 委 任 各 董 事 99。 不 過 ， 除 了 這 些 規 定 外 ， 該 條 例

並 無 規 管 遴 選 、 提 名 和 選 舉 董 事 的 過 程 。 選 舉 董 事 的 方

式主要由組織章程細則規定。  

10.06 上 市 規 則 訂 明 上 市 公 司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必 須 包 括 若 干 條

文 ， 規 定 獲 委 任 填 補 臨 時 空 缺 或 作 為 董 事 局 增 添 成 員 的

董事，必須在公司的下次周年大會上 100卸任。上市規則亦

規 定 ， 公 司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須 訂 明 股 東 可 於 大 會 上 免 除 任

何任期未滿的董事 101。此外，上市規則列明期限讓股東提

名候選人參與董事選舉 102。  

10.07 除 了 這 些 規 定 外 ， 根 據 《 公 司 條 例 》 ， 公 司 通 常 可 透 過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 自 行 決 定 選 舉 董 事 的 程 序 。 英 國 法 律 沒

                                                 
94  實 際 上 ， 公 司 大 多 採 用 A 表 第 7 7 條 ， 以 便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中 簽 署 的 股

份 認 購 人 決 定 公 司 的 首 任 董 事 。 首 任 董 事 名 列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 或 由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中 簽 署 的 全 部 或 大 部 分 股 份 認 購 人 書 面 決 定 。  
95  見 [ 1 9 3 6 ]  C h  6 4 0  在  6 5 0 頁 。  
96  G o w e r 所 著 《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M o d e r n  C o m p a n y  L a w》 (一 九 九 七 年 版 )第

1 8 0 頁 。  
97  見 [ 1 9 8 8 ]  1 3  A C L R  1 1 0 .  n b .， 澳 洲 已 就 此 案 例 立 法 。  
98  《 公 司 條 例 》 第 1 5 3 條 。  
99  《 公 司 條 例 》 第 1 5 7 A 條 規 定 ， 公 司 在 大 會 上 不 得 藉 單 一 項 決 議 而 動

議 委 任 2 人 或 多 於 2 人 為 該 公 司 的 董 事 ， 除 非 大 會 首 先 同 意 一 項 提 出

如 此 動 議 的 決 議 ， 而 對 此 項 決 議 無 人 投 以 反 對 票 。  
100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2 )段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2 )

段 。  
101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3 )段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3 )

段 。  
102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4 )、( 5 )段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4 )、 ( 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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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文規定股東在大會上選舉董事 103。  

10.08 公 司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實 際 上 會 包 括 選 舉 條 文 ， 這 些 條 文 類

似《公司條例》附表 1 中 A 表的範本章程細則，內容訂

明所有董事須在首次大會上卸任 104，在此後舉行的每次周

年大會上，三分之一現任董事須卸任 105，卸任者須為自上

次 選 舉 後 出 任 董 事 時 間 最 長 的 人 士 。 如 果 年 資 相 同 ， 便

抽籤決定 106。卸任董事仍可接受股東選舉連任 107。  

10.09 股東可藉普通決議，增加或減少董事的人數 108，亦可決定

董 事 如 何 輪 換 卸 任 109。 董 事 局 可 找 人 填 補 臨 時 空 缺 110（ 雖

然 在 公 眾 上 市 公 司 而 言 ， 這 些 董 事 可 繼 續 留 任 至 下 次 周

年大會 111）。  

10.10 管 方 通 常 在 管 理 資 訊 通 告 刊 載 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 但 須 得

到 董 事 批 准 。 通 告 隨 委 託 書 表 格 在 周 年 大 會 前 寄 交 股

東 。 股 東 須 輪 流 投 票 或 不 投 票 給 每 位 董 事 候 選 人 。 在 周

年大會上取得簡單大多數票的候選人便能當選董事。  

 股東的提名權利  

10.11 根 據 普 通 法 的 原 則 ， 股 東 擁 有 投 票 選 出 董 事 的 權 利 。 不

過 ， 由 於 管 方 控 制 提 名 的 程 序 ， 所 以 管 方 可 透 過 提 名 程

序 ， 實 際 上 決 定 或 影 響 董 事 局 的 組 合 。 香 港 部 分 上 市 公

司 的 董 事 局 和 控 股 股 東 一 般 分 開 不 大 ， 控 股 股 東 通 常 最

有能力控制董事局最終的組合。  

10.12 按 照 現 行 的 做 法 ， 召 開 周 年 大 會 的 通 告 臚 列 獲 提 名 人 ，

供 股 東 選 擇 。 股 東 亦 有 權 提 名 候 選 人 ， 但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通 常 規 定 ， 這 些 股 東 須 按 下 列 各 段 所 述 提 交 通 知 ， 表 示

                                                 
103  G o w e r 所 著 S w e e t  &  M a x w e l l 出 版 《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M o d e r n  C o m p a n y  

L a w》 (一 九 九 七 年 版 )第 1 8 0 頁 。  
104  第 9 1 條 。  
105  第 9 1 條 。  
106  第 9 2 條 。  
107  第 9 3 條 。  
108  第 9 6 條 。  
109  第 9 6 條 。  
110  第 9 7 條 。  
111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2 )段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2 )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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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提名候選人。  

10.13 A 表 112的 範本組織章程細則規定：  

 「 除 在 會 議 上 卸 任 的 董 事 外 ， 任 何 人 如 未 獲 董 事 推 薦 ，

均 無 資 格 在 任 何 大 會 上 獲 選 出 任 董 事 之 職 ， 除 非 在 指 定

舉行會議的日期前不少於三天亦不多於 21 天，公司的註

冊 辦 事 處 已 收 到 一 份 由 妥 獲 資 格 在 下 述 通 知 內 指 明 的 會

議 出 席 並 表 決 的 成 員 簽 署 的 書 面 通 知 ， 其 內 表 明 他 擬 提

議 推 選 該 人 出 任 董 事 之 職 ， 以 及 公 司 的 註 冊 辦 事 處 已 收

到一份由該人所簽署的表示願意接受推選的書面通知。」 

10.14 為 了 有 效 提 名 候 選 人 ， 有 關 股 東 須 在 指 定 會 議 日 期 前 不

逾 21 天和不少於三天提交通知。通知時間上限指除非在

這段期間收到通知，否則提名不獲接納。  

10.15 至 於 公 眾 上 市 公 司 ， 上 市 規 則 規 定 在 周 年 大 會 日 期 前 不

少 於 七 天 提 交 通 知 113， 送 交 通 知 的 時 間 最 少 七 天 114， 即 如

採 用 最 低 的 時 限 ， 股 東 只 可 於 七 天 內 提 名 ， 且 無 論 如 何

不得遲於周年大會日期前的七天。  

10.16 這實際上說明：  

 (a) 股東送交通知提名候選人的時限極短；及  

 (b) 獲 提 名 者 的 詳 細 資 料 未 必 可 向 所 有 股 東 傳 閱 ， 他 並

可能需要負擔在會前傳閱個人資料的費用。  

10.17 因 此 ， 常 委 會 認 為 任 何 股 東 均 應 有 合 理 機 會 向 公 司 提 名

候 選 人 ， 讓 公 司 在 周 年 大 會 上 考 慮 ， 同 時 應 該 延 長 提 名

的 時 限 。 如 股 東 在 傳 閱 周 年 大 會 通 告 的 日 期 前 提 名 候 選

人 ， 則 可 同 時 傳 閱 獲 提 名 者 的 詳 細 資 料 ， 公 司 可 無 須 付

出大筆或任何額外的費用。  

                                                 
112  第 9 5 條 。  
113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5 )段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5 )

段 。  
114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4 )段 的 4 ( 4 )分 段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三 第 4 ( 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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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投票  

10.18 在 香 港 與 部 分 其 他 亞 洲 國 家 ， 公 司 的 管 理 是 由 一 名 或 一

羣大 股 東 有 效 控 制 ， 這 些 股 東 實 際 上 可 影 響 董 事 局 的 組

合。小 股 東 即 使 能 夠 提 名 候 選 人，亦 難 以 確 保 他 們 當 選 。 

10.19 採 用 累 積 投 票 程 序 有 可 能 解 決 這 問 題 。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

這程序可增加小股東選出機會。  

10.20 累 積 投 票 讓 股 東 將 所 有 票 投 給 一 名 董 事 候 選 人 ， 從 而 增

加 屬 意 候 選 人 勝 出 的 機 會 ， 有 別 於 現 時 投 一 票 給 每 位 候

選 人 的 做 法 。 根 據 累 積 投 票 程 序 ， 股 東 可 一 次 過 投 下 所

有給董事的選票。  

10.21 計 算 每 位 股 東 的 選 票 ， 以 股 東 的 股 份 總 數 ， 乘 以 董 事 候

選人的數目。舉例說，如果一位股東擁有 2,000 股，候

選 董 事 有 三 人，可 投 的 總 票 數 為 [2,000 x 3] = 6,000 票 。

該位股東可將這 6,000 票全數投給一名候選人，另外兩

名 候 選 人 則 無 法 獲 得 他 的 票 。 該 位 股 東 也 可 選 擇 分 拆 選

票，例如 1,000 票給一名候選人，5,000 票給另一名候選

人，但沒有票給其餘一名候選人。  

10.22 累 積 投 票 的 理 據 ， 是 增 加 小 股 東 在 董 事 局 取 得 代 表 權 的

機 會 。 然 而 ， 如 果 小 股 東 的 數 目 不 大 或 團 結 力 薄 弱 ， 便

無 法 保 證 選 出 屬 意 的 人 士 。 雖 然 此 程 序 未 必 能 直 接 幫 助

散 戶 投 資 者 ， 但 仍 有 助 「 大 批 」 小 股 東 。 彼 等 可 有 效 監

察管方，防止董事及控股股東濫權。  

10.23 小 股 東 選 出 獨 立 董 事 的 機 會 可 能 因 此 增 加 。 倘 若 有 股 東

監 察 組 織 、 企 業 監 察 公 司 或 擁 有 相 當 多 股 份 或 代 表 權 的

機 構 股 東 投 票 給 獨 立 股 東 ， 累 積 投 票 程 序 可 能 發 揮 最 大

的效力。  

10.24 澳 洲 的 公 司 與 證 券 顧 問 委 員 會 曾 就 此 問 題 徵 詢 公 眾 的 意

見 ， 並 決 定 法 律 不 禁 止 累 積 投 票 (縱 使 需 要 交 易 所 批

准 )， 但 不 贊 成 立 法 實 行 這 種 投 票 115。 某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

例 如 馬 來 西 亞 ， 正 考 慮 可 否 將 累 積 投 票 納 入 法 律 中 ， 以

                                                 
115  澳 洲 C A S A S 的 S h a r e h o l d e r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i n  t h e  M o d e r n  P u b l i c  L i s t e d  

C o r p o r a t i o n  F i n a l  R e p o r t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版 )第 4 . 2 0 7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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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增加董事局的獨立董事 116，考慮的原因是公眾關注到通

常 委 任 董 事 入 局 的 控 股 股 東 欺 壓 小 股 東 。 美 國 某 些 州 在

選 舉 董 事 時 強 制 執 行 累 積 投 票 程 序 ， 但 其 他 州 則 容 許 實

施而不強制執行 117。證監會亦曾考慮是否強制執行，不過

沒有採取行動。  

10.25 贊 成 累 積 投 票 的 論 據 認 為 ， 這 種 投 票 有 助 於 確 保 董 事 更

關 注 小 股 東 的 利 益 和 意 見 。 再 者 ， 如 獨 立 董 事 率 先 監 察

管 方 並 注 視 濫 權 行 為 ， 例 如 控 股 股 東 自 利 交 易 ， 則 由 小

股東支持選出董事的程序便很有用 118。  

10.26 不 贊 成 累 積 投 票 的 論 據 認 為 ， 納 入 小 股 東 代 表 可 能 影 響

公 司 的 最 佳 利 益 以 及 導 致 董 事 局 分 裂 。 此 外 ， 反 對 派 亦

會 出 現 ， 作 為 長 期 爭 取 公 司 控 制 權 的 工 具 。 英 國 傳 統 上

支持應有中央集權兼合作的董事局這一概念。  

 常委會的意見  

10.27 常 委 會 相 信 強 制 執 行 累 積 投 票 程 序 的 成 效 ， 首 先 視 乎 有

否 合 資 格 候 選 人 擔 當 獨 立 董 事 的 角 色 ， 其 次 是 下 文 所 述
119，就是有需要澄清中央集權董事局架構中獨立董事的角

色。常 委 會 雖 然 相 信 可 鼓 勵 採 用 此 程 序，作 為 最 佳 實 務 ，

但不建議在這階段立法推行累積投票程序。  

10.28 不 過 ， 如 果 採 納 上 述 程 序 ， 不 論 是 自 願 或 其 他 情 況 ， 投

資 者 應 知 悉 這 程 序 的 其 他 限 制，這 是 〸 分 重 要。舉 例 說 ，

美 國 的 公 司 採 取 各 種 措 施 去 減 少 小 股 東 的 票 數 ， 例 如 在

每次會議上更改候選人數目。倘若 “累積 ”股份而有利某位

候選人 120，便發展計算票數的公式，用以決定選出董事的

最 低 票 數 。 再 者 ， 推 行 累 積 投 票 程 序 需 要 香 港 以 外 的 司

                                                 
116  《 R e f o r m  o f  L a w s  R e g u l a t i o n s  a n d  R u l e s》第 五 期 所 載 一 九 九 九 年 三 月

的 企 業 管 治 報 告 第 2 . 1 . 2 8 段 。  
117  K l u w e r  L a w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出 版  “ P r o t e c t i n g  M i n o r i t y  I n t e r e s t s ”  第 6 2 0

頁 。  
118  馬 來 西 亞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考 慮 有 關 當 地 公 司 控 股 股 東 的 事 項 時 ， 發 覺 這

論 點 正 確 ， 見 《 R e f o r m  o f  L a w s  R e g u l a t i o n s  a n d  R u l e s》 五 期 第 六 章

2 . 1 . 2 8 段  “累 積 投 票 選 出 董 事 ”  。  
119  見 第 1 1 段 。  
120  選 出 心 目 中 董 事 的 最 低 少 數 股 權 百 分 比 ， 視 乎 參 選 人 數 而 定 。 以 n 位

候 選 人 為 例，小 股 東 須 持 有 總 數 達 全 部 有 表 決 權 股 份 的 1 / ( n  +  1 ) %  +  1
股 的 股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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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管轄區支持 121，不少上市公司在這些管轄區註冊成立。 

 建議  

10.29 有 鑑 於 此 ， 常 委 會 提 出 下 列 各 項 建 議 。 不 過 ， 當 大 學 負

責 做 的 有 關 研 究 和 諮 詢 的 結 果 公 布 後 ， 可 能 需 要 重 新 評

估部分建議：  

 (a) 法 例 必 須 規 定 有 效 傳 閱 通 告 ， 內 容 是 股 東 須 就 所 定

的 選 舉 日 期 依 時 提 名 候 選 人 參 加 董 事 選 舉 。 法 例 亦

須 修 訂 現 時 股 東 提 名 董 事 候 選 人 的 期 限 ， 給 股 東 更

切實際的時限，讓他們有效地提名候選人；  

 (b) 法 例 必 須 規 定 臚 列 董 事 候 選 人 的 詳 細 個 人 資 料 ， 供

股 東 參 閱 。 這 些 資 料 通 常 隨 舉 行 股 東 周 年 大 會 通 告

給 股 東 。 是 項 規 定 可 透 過 聯 交 所 規 則 或 法 例 制 定 。

為 配 合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做 法 ， 可 能 須 予 披 露 的 資

料包括：  

 ( i ) 有關人士的簡介，包括年齡；  

 ( i i ) 學歷和有關的經驗；  

 ( i i i ) 首次獲選入董事局的日期、所屬董事局轄下委

員會的詳情；  

 ( i v ) 超過公司或附屬公司股本 5%的持股量；  

 ( v ) 與董事或大股東的家庭關係；  

 ( v i ) 在 其 他 公 司 的 董 事 職 位 ， 這 些 職 位 可 引 致 利 益

衝突或潛在的利益衝突。  

 不 過，私 人 公 司 可 透 過 一 致 的 書 面 協 議，免 除 這 項 規 定 。 

 (c) 暫 時 應 鼓 勵 以 正 式 的 程 序 提 名 董 事 ， 作 為 最 佳 的 實

務 ， 並 應 鼓 勵 使 用 提 名 委 員 會 或 其 他 正 式 程 序 。 其

他 程 序 包 括 只 容 許 獨 立 董 事 選 擇 候 選 人 、 或 聘 用 外

                                                 
121   在此情況下，為確保所採用的累積投票程序有效，有需要研究下列事

項：  
 •  參選的最低候選人人數很重要；  
 •  因此，有關每次周年大會輪換部分董事局成員、以及董事局人數的

規定，乃是十分重要；  
•  教 育 投 資 者 如 何 選 舉 董 事 的 過 程 ， 此 舉 更 可 在 中 央 結 算 及 交 收 系 統

下 ， 為 實 益 擁 有 人 施 行 額 外 的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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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的 專 業 顧 問 。 這 些 程 序 必 須 公 平 及 向 股 東 披 露 。

因 此 ， 送 交 股 東 的 召 開 擬 議 周 年 大 會 通 告 中 ， 必 須

列 明 選 擇 獲 提 名 人 的 方 式 。 然 而 ， 當 顧 問 就 此 事 項

進 行 的 研 究 計 劃 完 成 後 ， 可 能 有 需 要 重 新 考 慮 是 項

建議；  

 (d) 現 階 段 法 例 不 應 為 上 市 公 司 訂 明 單 一 的 投 票 程 序 ，

但 除 了 上 述 選 擇 候 選 人 的 程 序 外 ， 投 票 選 舉 所 有 候

選 人 的 程 序 亦 須 透 明 和 公 平 。 每 位 候 選 人 均 有 同 等

機 會 獲 選 。 給 股 東 的 擬 議 周 年 大 會 通 告 ， 必 須 臚 列

公 司 採 用 的 投 票 程 序 模 式 ， 並 且 清 楚 解 釋 股 東 怎 樣

適 當 地 行 使 權 利 選 出 董 事 。 常 委 會 建 議 ， 公 司 如 有

意 的 話 ， 可 採 用 累 積 投 票 程 序 ， 但 不 會 強 制 使 用 此

程 序 。 上 市 規 則 亦 有 需 要 修 訂 ， 以 便 必 要 時 支 持 累

積 投 票 程 序 。 常 委 會 認 為 ， 倘 重 新 界 定 獨 立 董 事 的

角 色 ， 明 確 加 上 代 表 小 股 東 的 職 責 ， 或 強 調 獨 立 董

事的監察角色，則可重申考慮強制累積投票的問題； 

 (e) 法 例 須 清 楚 列 明 股 東 選 舉 董 事 的 權 利 ， 以 免 遭 公 司

章程細則免除；  

 (f) 如 果 任 何 董 事 在 上 次 周 年 大 會 後 卸 任 或 拒 絕 競 選 連

任 ， 並 向 公 司 提 交 與 公 司 意 見 不 合 的 理 由 ， 公 司 須

在 給 予 股 東 的 報 告 中 ， 列 出 該 董 事 與 公 司 意 見 不 合

的摘要。  

11. 獨立董事擔當的角色 

 背景  

11.01 在法律上，獨立董事與其他董事的角色應否有別？  

11.02 公司可根據不同的理由，委任非執行董事。這些理由包

括：與董事局其他成員一樣，為公司的發展作出積極貢

獻，以及從不同背景向董事局提供技能和專門知識。非

執行董事亦向董事局提出平衡而獨立的意見。現時不斷

有更多人解釋這角色為非執行人士監察董事局行政人員

活動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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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根 據 傳 統 的 案 例 法 ， 非 執 行 董 事 通 常 沒 有 責 任 監 督 其 他

董 事 ， 且 無 須 熟 悉 公 司 運 作 的 詳 情 。 然 而 ， 不 同 的 企 業

管 治 最 佳 實 務 守 則 均 提 及 非 執 行 董 事 問 題 ， 尤 其 是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 由 於 恐 怕 執 行 董 事 因 擔 當 管 理 角 色 ， 以 致

影 響 在 董 事 局 的 決 定 ， 設 立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便 成 為 監 察

執 行 董 事 管 理 手 法 的 制 度 。 企 業 管 治 守 則 強 調 有 需 要 在

董 事 局 加 入 一 些 獨 立 元 素 ， 彼 等 通 常 依 賴 非 執 行 董 事 ，

提 供 獨 立 的 元 素 。 舉 例 說 ， Cadbury Code of Best 

Practice 最佳實務守則規定大部分非執行董事均須獨立

於管理層。  

11.04 不過，常委會認為，整體而言，獨立董事與執行董事的

責任在法律上無異。  

11.05 然 而 ， 董 事 的 職 能 與 責 任 是 有 分 別 的 。 法 庭 在 決 定 董 事

有 否 履 行 責 任 時 ， 可 能 研 究 某 位 董 事 的 職 能 或 指 派 職

位 。 因 此 ， 法 庭 可 能 考 慮 有 關 董 事 的 職 能 ， 以 便 決 定 他

是 否 達 到 董 事 擔 任 上 述 職 位 可 望 達 到 的 水 平 。 考 慮 因 素

包括他所擔任的職位是執行董事或獨立董事。  

11.06 因 此 ， 非 執 行 或 獨 立 董 事 的 職 位 和 工 作 ， 成 為 考 慮 該 董

事 是 否 符 合 謹 慎 、 技 能 和 勤 勉 的 其 中 一 項 相 關 因 素 。 例

如 上 文 所 說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獨 立 董 事 責 任 較 執 行 董 事

為輕 122。其他因素亦可決定董事是否在此職位和環境下履

行責任。明顯的例子是該董事身為專責委員會 (例如提名

或薪酬委員會 )成員、或因為具備特殊技能而獲委任。  

11.07 在澳洲的 Duke Group Ltd.與 Palmer 之間的訴訟 123一案中

指出，獨立董事有時特地獲指派保護小股東的權益 124。這

情 況 可 能 是 部 分 董 事 出 現 利 益 衝 突 ， 因 此 可 能 成 立 包 括

獨 立 董 事 的 委 員 會 ， 以 避 免 衝 突 。 委 員 會 的 獨 立 董 事 可

能 獲 委 派 某 些 職 能 ， 而 這 些 職 能 不 應 由 有 利 益 衝 突 的 董

事 執 行 。 在 決 定 獨 立 董 事 於 此 情 況 下 是 否 履 行 謹 慎 、 技

能 和 勤 勉 責 任 時 ， 法 庭 可 能 考 慮 他 的 職 能 ， 當 中 包 括 確

                                                 
122  T h e  A m e r i c a l  L e g a l  I n s t i t u t e 一 九 九 四 年 出 版 的  “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C o r p o r a t e  G o v e r n a n c e    A n a l y s i s  a n d  R e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s ”  第 1 4 8 頁 。  
123  見 ( 1 9 9 8 )  1 6  A C L C  5 6 7。  
124  見 《 G u i d e  f o r  I n d e p e n d e n t  N o n - E x e c u t i v e  D i r e c t o r s》 第 三 、 四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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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小股東的權益不受損害。  

11.08 在 分 配 獨 立 董 事 的 工 作 與 職 責 時 ， 可 參 考 收 購 及 合 併 守

則 、 上 市 規 則 和 最 佳 實 務 守 則 。 根 據 最 佳 實 務 守 則 ， 一

般 來 說 董 事 獨 立 董 事 需 要 提 供 平 衡 和 獨 立 的 意 見 給 董 事

局 ， 原 因 是 執 行 董 事 在 履 行 職 能 時 ， 間 中 可 能 無 法 達 到

真 正 客 觀 的 要 求 。 不 過 ， 這 並 不 表 示 獨 立 董 事 與 其 他 董

事負有不同的責任。  

11.09 最 佳 實 務 守 則 同 樣 可 列 明 或 暗 示 獨 立 董 事 的 角 色 ， 包 括

監 察 公 司 的 活 動 。 不 過 ， 此 責 任 應 視 為 概 括 於 所 有 董 事

的 內 在 責 任 中 ， 這 些 人 士 不 論 是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 非 執

行董事或執行董事，均須以公司的利益行事 125。  

11.10 簡而言之，常委會的結論如下：  

 (a) 法例定出董事局集體責任的原則和核心責任；  

 (b) 司 法 管 轄 研 究 顯 示 ， 法 庭 根 據 董 事 集 體 責 任 的 原

則 ， 應 有 能 力 定 出 期 望 董 事 達 到 的 水 平 ， 做 法 是 參

考 不 同 的 因 素 ， 包 括 在 特 定 環 境 和 職 位 下 ， 有 關 人

士的工作或職能。  

 建議  

11.11 常 委 會 相 信 ， 基 於 下 列 理 由 ， 現 階 段 在 香 港 委 予 獨 立 董

事 一 般 的 法 定 責 任，擔 任 特 別 的 監 察 角 色 ， 代 表 小 股 東

的權益，並不實際：  

 (a) 法 例 規 定 董 事 局 須 重 視 公 司 的 整 體 利 益 ， 這 包 括 對

於 出 現 利 益 衝 突 的 董 事 來 說 ， 有 責 任 不 從 事 損 害 小

股東利益的活動；  

 (b) 在 此 階 段 委 予 上 述 責 任 可 能 過 重 ， 尤 其 是 如 果 獨 立

董 事 無 法 隨 時 取 得 資 料 ， 以 及 現 時 大 部 分 公 司 均 缺

少 鼓 勵 非 執 行 董 事 擔 當 這 角 色 。 法 例 委 予 此 責 任 可

                                                 
125  不 過 ， 這 角 色 在 特 定 的 情 況 下 ， 較 其 他 情 況 更 為 重 要 。 舉 例 說 ， 聯 交

所 可 能 行 使 權 力 ， 規 定 不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的 公 司 委 任 更 多 獨 立 董 事 ， 因

為 該 公 司 違 反 上 市 規 則 中 有 關 董 事 的 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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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令人不願接受非執行董事職位；  

 (c) 實 務 守 則 定 下 的 標 準 屬 於 抱 負 性 質 ， 可 成 為 改 變 上

市公司期望的有效方法；  

 (d) 應 考 慮 其 他 鼓 勵 合 資 格 人 士 出 任 獨 立 董 事 的 方 法 ，

例如擁有最低的股權 126、教育和累積投票。倘控股股

東 或 董 事 違 反 上 市 規 則 ， 例 如 涉 及 關 連 一 方 的 交 易

時 ， 聯 交 所 可 考 慮 為 了 小 股 東 的 利 益 ， 運 用 權 力 規

定 委 任 獨 立 顧 問 ， 並 且 在 認 為 適 當 的 時 候 發 出 其 他

命 令 ， 例 如 要 求 公 司 委 任 額 外 的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加

入董事局 127。  

11.12 因此，常委會建議：  

 (a) 不應在法例上列出非執行董事 (獨立與否 )的角色；  

 (b) 非 執 行 董 事 在 特 定 情 況 下 的 職 能 可 載 於 最 佳 實 務 守

則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具 體 地 列 明 。 公 眾 上 市 公 司 非 執 行

董 事 和 獨 立 董 事 的 在 特 定 情 況 下 的 職 能 ， 可 臚 列 於

最 佳 實 務 守 則 ， 內 容 包 括 當 執 行 董 事 或 其 他 董 事 出

現利益衝突時，非執行與獨立董事的職能；  

 (c) 當 現 有 董 事 局 違 反 上 市 規 則 的 責 任 時 ， 可 委 任 獨 立

董事或顧問擔當特別的監察角色。  

 

                                                 
126  現 時 成 為 上 市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的 人 士 最 多 獲 准 持 有 1 %股 權 。  
127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2 A . 0 9 條 或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3 . 1 0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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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東  

12. 總覽  

12 .01  本文件第三章討論下述問題︰—  

( a )  控 股 股 東 及 與 控 股 股 東 有 關 連 人 士 在 與 其 有 利 益 關

係的建議或交易作出表決的問題；  

( b )  法定衍生訴訟；  

( c )  《公司條例》第 168A 條訂定的補救方法；  

( d )  法院作出查閱公司簿冊的命令的權力；  

( e )  法院的其他權力；  

( f )  證券事務規管機構的作用。  

12 .02  一如本文件開首 128所述，常委會認為，有效保障投資者〸

分 重 要 ， 尤 其 是 有 人 憂 慮 ， 公 司 資 產 可 能 未 經 披 露 而 轉

移或未經許可轉移，令小股東權益受損。  

12 .03  股 東 的 指 明 權 利 (如 有 關 某 些 重 大 事 項 的 指 明 法 定 權 利 ，

或 股 份 類 別 的 權 力 )， 以 及 一 般 行 使 表 決 權 的 方 式 ， 仍 須

由常委會進一步檢討及研究。  

12 .04  本 章 所 討 論 的 投 資 者 保 障 機 制 包 括 ︰ ( a )針 對 內 幕 人 士 濫

用權力及剝奪財產的情況，股東得到的一般保障；以及 ( b )
股東的補救方法及執法 (私人及政府 )的質素。  

12 .05  規 管 管 理 層 及 控 股 股 東 某 些 類 別 的 行 為 ， 是 企 業 管 治 的

重 要 一 環 。 因 此 ， 法 例 或 會 規 管 利 益 衝 突 的 情 況 ， 例 如

規定必須得到沒有利益關係的股東的批准。下文第 13 部

                                                 
128  參閱上文第 1.13 至 1.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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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探 討 控 股 股 東 的 利 益 衝 突 問 題 。 此 外 ， 法 例 或 會 限 制

董 事 的 酌 情 權 ， 藉 以 協 助 控 制 管 理 層 。 法 例 也 可 能 會 規

定必須制定妥善的決策程序，以圖提高效率。  

12 .06  然 而 ， 常 委 會 認 為 法 例 的 執 行 ， 與 法 例 本 身 是 否 周 全 ，

同 樣 重 要 。 為 使 法 定 標 準 得 以 維 持 ， 必 得 確 保 有 關 標 準

能實際執行。  

12 .07  社 會 上 普 遍 認 同 ， 現 時 並 無 足 夠 因 素 促 使 小 股 東 對 違 反

法 定 標 準 的 行 為 ，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 而 事 實 上 ， 這 方 面 的

障礙頗多。在第 15 至 19 部分，常委會覆檢了與股東補

救 方 法 有 關 的 法 例 ， 並 確 定 了 可 能 妨 礙 股 東 提 出 訴 訟 的

技術因素或其他障礙。  

12 .08  此 外 ， 政 府 規 管 當 局 須 作 出 多 少 干 預 ， 亦 取 決 於 私 營 企

業執法機制的成效。第 20 部分探討證券事務規管機構在

這方面可發揮的作用。  

12 .09  在香港，我們也須考慮到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約有 75%
是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為法團的 129。有鑑於此，常委會在

提 出 建 議 時 ， 已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 顧 及 在 本 港 上 市

的海  外公司的小股東權益。  

13. 控股股東的自利交易 

 背景  
13 .01  如 大 股 東 或 與 其 有 關 連 的 人 士 在 某 項 交 易 有 利 益 關 係 ，

而 該 利 益 不 同 於 其 他 股 東 的 利 益 ， 則 這 些 大 股 東 或 與 其

有關連的人士是否有責任就該項交易放棄表決權？  

13 .02  與 英 國 、 新 加 坡 等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一 樣 ， 在 香 港 ， 董

事 必 須 遵 守 受 信 原 則 ， 不 得 就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交 易 表 決 。

不 過 ， 股 東 的 情 況 與 董 事 不 同 。 有 些 人 認 為 股 東 以 股 東

身 分 行 事 時 ， 應 不 受 避 免 利 益 衝 突 的 規 則 限 制 。 上 述 看

法 得 到 若 干 支 持 。 即 使 有 關 股 東 亦 為 公 司 董 事 ， 這 個 原

則依然適用。  

                                                 
129  截至二零零零年〸二月底；資料來源︰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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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0 3  N o r t h - We s t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C o .  L t d .  v .  B e a t t y 一案 130及其

他 案 例 131都 支 持 以 下 原 則 ︰ 公 司 成 員 即 使 在 某 項 決 議 的

主 要 事 宜 有 利 益 關 係 ， 也 可 就 該 決 議 表 決 。 在 上 述 案 例

中 ， 董 事 同 時 身 為 公 司 重 要 股 東 ， 投 票 贊 成 讓 某 公 司 購

買 其 財 產 的 一 個 重 大 項 目 。 該 董 事 此 舉 所 確 認 的 銷 售 行

動 ， 本 來 會 被 質 疑 ， 因 當 中 違 反 了 董 事 須 避 免 利 益 衝 突

的 責 任 。 作 出 上 述 決 定 的 理 據 ， 是 身 為 股 東 的 董 事 ， 有

權 以 股 東 身 分 就 自 己 的 權 益 表 決 。 以 往 法 院 視 表 決 權 為

股東的產權，一向不願剝奪股東這項表決權。  

13 .04  然 而 ， 大 股 東 可 表 決 贊 成 交 易 這 項 權 利 ， 看 來 也 不 是 沒

有 限 制 的 。 在 修 訂 公 司 章 程 時 ， 大 股 東 的 表 決 權 亦 須 根

據 法 律 和 衡 平 法 的 一 般 原 則 行 使 ； 而 這 些 原 則 亦 適 用 於

大 股 東 獲 授 以 約 束 小 股 東 的 所 有 權 力 。 據 稱 ， 這 項 權 力

除 須 按 法 律 所 規 定 的 方 式 行 使 外 ， 並 須 真 誠 地 為 公 司 的

整體利益行使；且亦不得超越權限 132。另外，亦有判例法

指 出 在 各 類 股 東 的 會 議 上 ， 股 東 有 責 任 以 其 所 屬 一 類 股

東的整體利益而行事 133。總括而言，控股股東顯然負有責

任 ， 不 得 欺 詐 小 股 東 。 但 除 上 述 情 況 外 ， 大 股 東 所 負 責

任 的 確 切 範 圍 ， 並 無 清 晰 界 定 134， 而 且 案 例 個 別 情 況 不

同，難以歸一 135。  

13 .05  然而，就程序而言，香港和英國的法律 136似乎並無規定股

東須在有利益關係的各類交易中放棄表決權 137。但法院就

實 體 法 表 示 ， 當 大 股 東 試 圖 以 構 成 “ 欺 詐 小 股 東 ” 的 方

式行事時，法院便願意介入。  

                                                 
130  (1887) 12 App Cases 589。 
131  Bur land v .  Ear le  [1902] AC 83;  Goodfel low v.  Nelson Line  [1912] 2  Ch 324。 
132  Allen v. Gold Reefs of West Africa Ltd. [1900] 1 Ch 656 at 671; Megarry VC in Estmanco 

(Kilner House) Ltd. v. Greater London Council [1982] 1 All ER 437 at 444; Greenhalgh v. 
Arderne Cinemas Ltd. [1951] Ch 286, CA。 

133  Re: Holders Investment Trust Ltd. [1971] 2 All ER 289。 
134  “股東表決權的限制 — 有效確認續談”，英國修咸頓大學法律學院公司法教授 Brenda 

Hannigan。 
135  Clemens v. Clemens Bros Ltd. [1976] 2 All ER 268, cf. Re: Swindon Town Football Club Ltd. 

[1990] BCLC 467。 
136  雖然上市規則或會如此規定︰《聯交所主板市場上市規則》第〸四章／《聯交所創業板市

場上市規則》第二〸章 
137  Pender v. Lushington (1877) 6 Ch D70; Menier v. Hooper’s Telegraph Works (1874) 9 Ch App 

350, Northern Counties Securities Ltd. v. Jackson Steeple Ltd. [1974] 2 All ER 625; 
Multinational Gas and Petrochemical Services Ltd. [1983] 2 All ER-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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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規則  
13 .06  在香港 (不少其他東亞國家亦然 )，很少公司會把管理與對

擁有權的控制 138分開。因此，董事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股東

或 控 股 股 東 的 身 分 ， 對 一 項 與 其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交 易 表

決，尤其值得探討。  

13 .07  《 聯 交 所 上 市 規 則 》 第 〸 四 章 對 於 如 何 處 理 香 港 的 關 連

交 易 ， 有 極 詳 細 的 規 定 。 就 重 大 “ 關 連 交 易 ” 而 言 ， 第

〸 四 章 規 定 向 所 有 股 東 發 給 資 料 通 函 ， 其 內 容 事 先 經 交

易 所 審 核 和 批 准 ， 並 須 給 予 股 東 機 會 表 決 ， 以 決 定 交 易

應 否 進 行。當 作 “ 有 利 益 關 係 ” 人 士 的 股 東 不 得 表 決 139。

此 外 ， 在 大 宗 交 易 中 ， 必 須 聘 用 獨 立 財 務 顧 問 就 建 議 的

交易是否“公平合理”，向股東提供書面意見。  

 放棄表決權的規定應否納入法例  
13 .08  應 否 規 定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人 士 (主 要 股 東 或 關 連 人 士 )在 涉

及 利 益 的 情 況 下 放 棄 表 決 權 ， 關 乎 下 文 所 述 的 衍 生 訴 訟

事宜。若要採取衍生訴訟，法院必須認為大股東不能“確

認 ” 有 關 失 當 行 為 。 如 發 現 大 股 東 可 合 法 “ 確 認 ” 對 公

司的失當行為，小股東便無法獲得補償。  

13 .09  因 此 ， 大 股 東 是 否 有 權 按 其 自 私 的 利 益 表 決 ， 對 討 論 某

項 交 易 可 否 確 認 及 可 否 因 此 提 出 衍 生 訴 訟 一 事 ， 亦 有 關

聯。  

13 .10  此 外 ， 大 股 東 亦 顯 然 不 能 確 認 那 些 會 構 成 非 法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而 犯 事 者 已 從 中 獲 益 的 失 當 行 為 。 在 裁 定 有 否 非 法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時 ， 往 往 須 就 一 些 實 情 複 雜 的 問 題 作 出 決

定 。 因 此 ， 根 據 案 例 法 所 作 的 決 定 ， 視 為 未 能 提 供 明 確

的 指 引 ， 說 明 哪 類 行 為 構 成 非 法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而 哪 類 則

不構成 140。  

                                                 
138  Stijin Classens, Simeon Djankov 及 Larry H.P. Lang 所著的《東亞公司擁有權和控制權的分

開》(“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East Asian Corporations”)。 
139  《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第〸四章第 14.26 條／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15 條。這包

括董事、主要股東《主板上市規則》第 1.01 條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01 條界定為有

權在股東大會上行使 10%或以上表決權的人士)及(《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第 14.03(2)條
／《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10 條所界定的)關連人士。 

140  這問題會在下文第 15.07 至 15.10 段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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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司法管轄區  
13 .11  在 英 國 的 上 市 規 則 規 定 ， 任 何 “ 與 有 關 方 面 的 交 易 ” ，

均 須 獲 股 東 批 准 141。 這 類 交 易 (但 不 包 括 在 正 常 業 務 過 程

中 屬 收 入 性 質 的 交 易 )是 指 ( a )上 市 公 司 或 其 任 何 一 間 附

屬 企 業 與 ( b )有 關 方 面 或 任 何 對 該 公 司 有 重 大 影 響 力 的 人

或 實 體 所 達 成 的 交 易 。 此 外 ， 亦 包 括 該 上 市 公 司 或 其 附

屬 企 業 與 有 關 方 面 就 另 一 企 業 或 資 產 分 別 作 出 投 資 或 融

資的安排 142。有關方面包括主要股東 143、董事或影子董事
144，或其中一方的有聯繫人士 145。除有限的例外情況外 146，

有 關 方 面 須 就 該 項 決 議 放 棄 表 決 權 ， 並 採 取 合 理 步 驟 要

求其有聯繫人士放棄表決權 147。  

13 .12  公 司 法 檢 討 督 導 小 組 並 沒 有 就 大 股 東 在 交 易 中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情 況 下 ， 在 法 律 上 應 否 有 責 任 放 棄 表 決 權 的 問 題 ，

提 出 建 議 。 督 導 小 組 僅 考 慮 ， 在 試 圖 確 認 某 項 失 當 行 為

的 情 況 下 ，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各 方 的 表 決 問 題 。 督 導 小 組 提

議 ， 法 院 在 審 議 董 事 會 或 股 東 就 以 下 事 宜 ， 即 董 事 違 反

責 任 ， 或 董 事 會 或 公 司 的 成 員 決 定 不 追 究 該 等 失 當 行 為

等 事 宜 ， 是 否 作 出 有 效 確 認 時 ， 應 考 慮 在 無 須 依 賴 作 出

失 當 行 為 的 人 士 、 大 受 影 響 的 人 士 或 藉 寬 恕 該 項 失 當 行

為 而 獲 得 個 人 利 益 的 人 士 表 決 的 情 況 下 ， 有 關 確 認 是 否

獲得所需的過半數票通過 148。此外，督導小組亦建議，如

公 司 面 臨 清 盤 及 原 先 已 無 法 合 法 地 進 行 該 項 錯 誤 作 為 ，

則大股東可確認失當行為的權力，應受到一般限制。  

13 .13  在 馬 來 西 亞 ， 鑑 於 當 地 的 主 要 股 東 在 進 行 有 關 連 各 方 的

交 易 時 ， 公 然 濫 用 權 力 ， 當 局 建 議 修 訂 法 例 。 馬 來 西 亞

財 務 常 委 會 在 其 公 司 法 檢 討 中 ， 亦 認 為 須 立 例 賦 予 公 司

                                                 
141  參閱財經事務管理局上市規則第 11 章。 
142  參閱財經事務管理局上市規則第 11 章第 11.1 條。 
143  指任何有權在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10%或以上票數的人(或在交易日期前 12 個月有權這

樣做的人)。 
144  或在交易日期前 12 個月內具備這身分的人。 
145  參閱財經事務管理局上市規則第 11 章第 11.1(d)及(e)條與個別主要股東及公司主要股東有

關的規定。 
146  參閱財經事務管理局上市規則第 11 章第 11.7 條。例外情況包括僱員股份認購權計劃及長

期鼓勵計劃、按一般商業條款批給的信貸、包銷及小額交易。 
147  財經事務管理局上市規則第 11 章第 11.4(d)條。 
148  Modern Company Law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Completing the Structure, A Consultation 

Document from the Company Law Steering Group (November 2000)，page 99 paragraph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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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晰 法 定 權 力 ， 以 便 在 該 等 情 況 下 ， 免 除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東的表決權 149。  

13 .14  在澳洲，《澳洲公司法》第 2E 章適用於公眾公司的董事，

同 時 也 適 用 於 公 眾 公 司 的 “ 有 關 人 士 ” 150。 根 據 有 關 規

定 ， 一 家 公 眾 公 司 及 其 受 控 制 實 體 如 要 給 予 有 關 人 士 經

濟利益，必須獲得股東批准 151。在建議的決議中有利益關

係 的 有 關 人 士 ， 不 得 在 大 會 上 表 決 或 由 他 人 代 表 他 表

決，而與他有聯繫的人士，亦不得表決 152。就這些條文而

言 ， 如 某 實 體 有 能 力 去 “ 決 定 另 一 實 體 有 關 財 政 及 營 運

政策的決定的結果”，即屬“控制” 153。  

13 .15  在 美 國 ， 一 般 人 士 普 遍 接 受 ， 當 控 股 股 東 在 所 涉 及 的 交

易 中 有 利 益 關 係 時，他 必 須 放 棄 表 決 權。如 上 文 所 述 154，

美 國 法 律 協 會 建 議 (除 非 已 獲 得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董 事 批 准

或確認 )，在接納一項交易時，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 a )  該項交易進行時必須對該法團公平；以及  

( b )  該 項 交 易 必 須 獲 得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預 先 認 可 或

公開確認，並且不得構成浪費公司資產 155。  

13 .16  美 國 法 院 普 遍 認 為 ， 批 准 該 等 交 易 的 股 東 ， 須 為 沒 有 利

益關係的股東 156。此外，在檢討一項已進行的交易是否浪

費 公 司 資 產 時 ， 美 國 法 院 亦 會 考 慮 該 等 交 易 是 否 由 沒 有

利益關係的股東批准。  

13 .17  因 此 ， 概 括 而 言 ， 除 “ 法 律 不 計 較 瑣 碎 的 事 ” 例 外 情 況

和 界 定 豁 免 外 ， 澳 洲 和 美 國 等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例 規 定 ，

                                                 
149  《1965 年馬來西亞公司法》第 148 條亦就各股東(優先股東除外)的表決權作出規定。此項

權力不可藉公司憲章予以免除。 
150  “有關人士”一詞已在《澳洲公司法》第228條中界定；見上文第8.15段。 
151  這項條文並非旨在防止與有關人士進行“〸足價值的商業交易”。不過，這項條文旨在防

止進行任何有可能對股東整體利益有不良影響的交易。第 2E 章的目的在於保障公眾公司

成員的整體利益，規定如要給予有關人士利益，而有關利益可能損害成員的利益，必須獲

得成員批准《澳洲公司法》第 207 條。 
152  《澳洲公司法》第 224 條。 
153  《澳洲公司法》第 50AA 條。 
154  參閱上文第 8.19 至 8.20 段。 
155  美國法律協會的“企業管治原則”︰分析及建議(1994 年)第 211 及 222 頁。 
156  美國法律協會的“企業管治原則”︰分析及建議(1994 年)第 211 及 2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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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與 控 權 人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交 易 而 言 ， 必 須 由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表 決 。 馬 來 西 亞 現 在 亦 建 議 在 法 例 中 採 取 這 個

做 法 。 雖 然 英 國 及 新 加 坡 沒 有 將 這 項 規 定 納 入 法 例 (就 控

股 股 東 與 董 事 或 董 事 的 關 連 人 士 沒 有 關 連 的 情 況 而 言 )，
但 根 據 上 市 公 司 和 其 附 屬 企 業 各 自 的 上 市 規 則 ， 這 項 規

定依然適用。  

 建議  
13 .18  常委會建議︰—  

( a )  為 保 證 商 業 方 面 確 定 無 疑 ， 股 東 若 批 准 一 項 自 利 交

易，而該項交易與董事或主要股東 157或其他關連人士

有 利 益 關 係 ， 通 常 應 受 這 項 批 准 約 束 。 不 過 ， 若 交

易 涉 及 不 誠 實 、 不 真 誠 和 “ 非 法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 ，

則 屬 例 外 情 況 。 這 些 例 外 情 況 反 映 一 般 法 律 下 的 現

狀︰不論是藉股東一致決議還是其他方式達成 158，這

類交易根本不能獲得確認；  

( b )  為 確 保 程 序 公 平 ， 關 連 交 易 必 須 予 以 披 露 ， 並 由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表 決 ， 而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須 放

棄 表 決 權 。 聯 交 所 已 針 對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就 關

連 交 易 的 表 決 權 ， 訂 定 規 則 ， 這 項 規 則 所 反 映 的 原

則 應 適 用 於 所 有 公 司 ， 從 而 把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股 東 的

表 決 權 的 原 則 引 申 至 適 用 於 非 上 市 公 司 和 私 人 公

司 。 就 這 些 其 他 類 別 的 公 司 而 言 ， 法 例 應 訂 明 “ 關

連人士”的定義 159。這會與上文第 8 .26 段所列的定

義相同。  

( c )  這 項 規 則 在 若 干 例 外 情 況 下 可 免 除 ， 例 如 清 盤 人 在

強 制 清 盤 期 間 進 行 的 交 易 ， 或 有 關 全 面 減 少 資 本 的

交易 160。如屬上市公司，則上市規則訂定有限的豁免
161。此外，該規則在其他“法律不計較瑣碎的事”例

                                                 
157  按《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第 1.01 條／《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01 條所界定。 
158  股東可一致議決不就這種失當行為進行訴訟，因此須受這項決定約束，但股東不可以過半

數票自行確認有關交易。 
159  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這可能涉及聯交所的酌情權︰《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第

14.03(2)(a)(i)條／《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10(4)條註腳 3(a)。 
160  參考《1985 年英國公司法》第 321 條，該條適用於董事。 
161  參閱《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第 14.24 及 14.25 條／《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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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況下也可免除，這與上文第 8 .25 段所提及在諮

詢後是否正式通過有關董事的交易的方針一致；  

( d )  為 確 保 正 確 反 映 所 有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的 意 見 ，

在 該 等 情 況 下 的 表 決 必 須 以 投 票 方 式 進 行 。 這 與 現

時 的 情 況 不 同 ， 目 前 ， 股 東 須 事 先 要 求 以 投 票 方 式

表決；  

( e )  法 院 有 權 裁 定 有 關 交 易 是 否 構 成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 這

項 權 力 應 特 別 保 留 。 儘 管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已 投

票 表 決 ， 藉 以 批 准 涉 及 非 法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的 交 易 ，

但 假 如 其 後 發 現 該 等 交 易 構 成 非 法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

則 有 關 交 易 仍 可 被 反 對 (因 為 根 據 法 例 ， 這 類 交 易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都 不 予 批 准 ， 即 使 經 股 東 一 致 同 意 亦 無

例外 )；  

( f )  如未能遵從這項程序上公平的規則 162，即披露有關資

料 及 得 到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的 批 准 的 規 定 ， 則 公

司 可 使 有 關 交 易 變 成 無 效 ， 但 必 須 符 合 下 述 條 件 ︰

真 誠 第 三 者 的 權 利 不 受 影 響 ， 或 復 還 的 機 會 並 無 失

去 163。沒有利益關係的股東仍可在合理時間內確認交

易 (不 構 成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 或 不 涉 及 不 誠 實 或 不 真 誠

或非法作為者 )；  

( g )  倘 若 法 院 裁 定 一 項 交 易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 而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已 從 該 項 交 易 得 益 ， 則 該 股 東 須 負 起 補 償

公司的法律責任。適用的推定如下︰—  

( i )  如 沒 有 披 露 有 關 交 易 的 資 料 ， 亦 未 得 到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批 准 ， 則 舉 證 責 任 落 在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身 上 ︰ 該 股 東 須 證 明 該 項 交 易 並 非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 或 已 令 其 得 益 的 交 易 並 非 不 真 誠

地 進 行 的 交 易 。 否 則 舉 證 責 任 仍 落 在 原 告 人 身

上；  

                                                                                                                                            
20.24、20.43 及 20.35 條。 

162  就香港的法團公司而言，不論適用於有關合約的是什麼法律，該規則仍然適用，請參閱

《1985 年英國公司法》第 347 條。 
163  關於董事方面，請參閱上文第 8.0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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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如 公 司 在 交 易 日 期 起 計 一 年 內 清 盤 ， 舉 證 責 任

亦 落 在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身 上 ︰ 該 股 東 須 證 明

該 項 交 易 並 非 浪 費 公 司 資 產 ， 或 已 令 其 得 益 的

交 易 並 非 不 真 誠 地 進 行 的 交 易 。 如 他 未 能 履 行

舉 證 責 任 ， 法 院 可 向 其 施 加 刑 事 制 裁 ， 而 他 應

負 的 民 事 及 刑 事 法 律 責 任 的 程 度 ， 則 須 以 法 規

形式訂定。  

14. 股東的補救方法總覽 

 背景  
14 .01  本文件第 15 至 17 部分檢討以下事宜︰—  

( a )  小 股 東 或 個 別 股 東 在 甚 麼 情 況 下 可 藉 訴 訟 干 預 ， 以

便就失當行為執行法規；以及  

( b )  現有的補救方法是否足以鼓勵公司作出良好行為。  

 法律行動類別  
14 .02  香 港 法 例 確 認 以 下 各 大 類 法 律 行 動 ， 使 個 別 股 東 能 藉 訴

訟作出干預 164，這些行動包括︰ — 

( a )  《公司條例》第 168A 條就“不公平損害”個案而制

定的補救方法；  

( b )  《公司條例》第 171 條有關清盤的補救方法 165；  

( c )  其他個人訴訟，以行使股東個人權利；  

( d )  “衍生訴訟”。  

上 述 各 類 法 律 行 動 均 建 基 於 法 規 或 普 通 法 所 訂 的 補 救 方

法。  

                                                 
164  法例亦訂明具體補救方法，使少數股東能在個別情況下挑戰過半數股東的決定，例如更改

各類別的權利及援引“擠壓”程序，使 90%股東能在某些情況下以大比數壓倒少數股東，

但這項方法並沒有在此論述。 
165  由於常委會認為這項補救方法整體上已屬周全，因此本文件不會予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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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權利  
14 .03  衍 生 訴 訟 與 個 人 訴 訟 不 同 ， 是 針 對 向 公 司 整 體 作 出 ， 而

非 向 個 別 或 一 組 股 東 作 出 的 失 當 行 為 ， 所 根 據 的 原 則 是

該 項 失 當 行 為 如 針 對 公 司 作 出 ， 則 只 有 該 公 司 才 可 提 出

起 訴 。 不 過 ， 普 通 法 容 許 小 股 東 在 有 限 度 的 情 況 下 ， 代

表 公 司 就 該 公 司 蒙 受 的 損 害 提 出 起 訴 ， 這 就 是 “ 衍 生 訴

訟” 。  

 個人權利  
14 .04  有 關 股 東 個 人 權 利 的 法 律 ， 均 載 於 普 通 法 和 法 規 。 在 一

些 情 況 下 ， 股 東 可 基 於 其 在 主 要 事 項 的 特 別 利 益 (與 公 司

的 整 體 利 益 不 同 )， 確 認 為 具 有 “ 個 人 權 利 ” ， 因 而 可 以

個 人 身 分 ， 行 使 該 項 權 利 。 這 些 屬 法 規 、 普 通 法 或 衡 平

法 下 的 合 約 權 利 ， 亦 包 括 個 別 股 東 可 在 一 些 情 況 下 ， 基

於 對 其 有 欠 公 平 或 超 越 股 東 的 權 限 ， 對 過 半 數 股 東 所 作

決定的有效程度，提出質疑。  

14 .05  香 港 關 乎 股 東 在 尋 求 補 救 方 法 方 面 的 法 例 ， 可 能 承 受 了

英國法律的一些問題。英格蘭及蘇格蘭的法律委員會 166指

出 股 東 現 時 在 英 國 尋 求 補 救 方 法 的 兩 大 問 題 ， 其 中 包

括︰  

( a )  有 關 股 東 如 何 能 夠 代 表 其 公 司 提 出 法 律 程 序 的 法

律，內容含糊複雜；以及  

( b )  如 董 事 違 反 責 任 或 作 出 其 他 不 符 合 要 求 的 行 為 ， 股

東就不公平損害所尋求的補救方法是否有效。  

 規管機構的干預  
14 .06  證 監 會 亦 獲 賦 權 採 取 有 關 行 動 ， 包 括 就 不 公 平 損 害 採 取

行 動 ， 以 維 護 公 眾 利 益 167。 財 政 司 司 長 亦 獲 賦 予 若 干 權

力 ， 在 符 合 最 低 指 定 數 目 的 股 東 提 出 申 請 時 ， 委 任 審 查

員就該公司的事務展開調查和擬備報告 168。《公司條例》

第 1 4 7 ( 2 ) ( b )條 亦 容 許 財 政 司 司 長 除 根 據 審 查 員 所 作 出 的

報 告 ， 或 根 據 《 公 司 條 例 》 所 取 得 的 資 料 或 文 件 提 出 清

                                                 
166  《股東補救方法 — 諮詢文件》(法律委員會諮詢文件第 142 號)。 
167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37A 條。 
168  股東成員數目不少於 100 或持有已發行股份不少於〸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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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 的 呈 請 外 ， 或 代 替 根 據 有 關 條 文 提 出 清 盤 呈 請 ， 就 不

公平損害提出呈請 169。  

15. 衍生訴訟 

 背景  
15 .01  本 部 分 研 究 衍 生 訴 訟 是 否 能 讓 小 股 東 就 內 幕 人 士 引 致 的

失當行為，有效行使公司的權利。  

15 .02  構成公司處事失當的行為包括以下各類︰—  

( a )  違反董事的忠誠責任；  

( b )  董事疏忽職守；  

( c )  行使董事權力作不當用途。  

 在某些限制下 (見下文 )，股東可同意確認該等失當行為。

不過，股東卻不可寬恕某些類別的行為，例如︰—  

( a )  非法交易，例如盜竊公司資產；  

( b )  提供違反《公司條例》的資助；  

( c )  在違反《公司條例》的情況下分發資本；  

( d )  非法挪用公司資產，以構成欺詐公司債權人 170；  

( e )  股東或董事非法挪用公司資產。  

 適當的原告人規則  
15 .03  如 因 行 為 失 當 以 引 致 公 司 受 損 ， 適 當 的 原 告 人 是 該 公 司

本身。這是 F o s s  v .  H a r b o t t l e 案例 171依據的法則。特別是

由於董事對公司 (而非個別股東 )負有責任，公司是適當原

                                                 
169  Tomasic 和 ELG Tyler 著︰《香港公司法》卷一第 2 553 頁。 
170  Re Halt Garage (1964) Ltd. [1982] 3 All ER 1016。 
171  (1843) 67 ER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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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人 。 這 就 是 “ 適 當 原 告 人 規 則 ” ， 由 法 院 制 訂 ， 以 避

免造成繁多而重覆的訴訟。  

15 .04  事 實 上 ， 決 定 應 否 提 出 法 律 程 序 的 權 利 歸 於 董 事 ， 而 在

適 用 情 況 下 ， 則 歸 於 大 股 東 。 這 表 示 如 董 事 決 定 不 採 取

法律行動，則股東不大可能獲得補償。  

 多數裁定原則  
15 .05  “ 多 數 裁 定 原 則 ” 支 持 以 公 司 成 員 的 意 願 為 依 歸 這 個 大

體 上 的 方 針 。 有 關 理 據 是 ， 即 使 某 項 行 動 遭 一 些 小 股 東

投 訴 ， 但 若 大 股 東 最 終 得 以 採 取 該 行 動 ， 法 院 不 會 讓 公

司 再 面 對 長 時 間 的 昂 貴 訴 訟 ， 除 非 小 股 東 能 夠 證 明 事 實

屬於 F o s s  v .  H a r b o t t l e法則 172的例外情況。  

 F o s s  v .  H a r b o t t l e 法則的例外情況  
15 .06  若 行 為 失 當 者 為 董 事 或 控 股 股 東 ， 則 小 股 東 的 處 境 無 疑

極為不利。因此，法院為 F o s s  v .  H a r b o t t l e 法則制定了例

外情況，主要有以下兩項：  

( a )  個案涉及“欺詐小股東”情況；以及  

( b )  行 為 失 當 者 在 股 東 大 會 上 對 該 公 司 有 控 制 權 (“ 行 為

失當者控制權” )。  

 可獲確認及不獲確認的失當行為  
15 .07  困 難 在 於 難 以 從 案 例 法 抽 出 清 晰 的 原 則 ， 並 根 據 這 些 原

則 決 定 哪 些 失 當 行 為 可 由 大 股 東 “ 確 認 ” ， 亦 難 以 找 出

在哪些情況下不宜這樣做。  

15 .08  某 些 類 別 的 失 當 行 為 ， 不 論 股 東 是 否 同 意 這 樣 做 ， 其 結

果 顯 然 均 不 能 寬 免 。 這 些 行 為 包 括 非 法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而

令行為失當者可從中得益 173、董事濫權謀私 174、董事為了

一己私利而作出疏忽行為，損害公司利益 175。所以，若交

易 實 質 上 對 公 司 有 所 損 害 ， 但 卻 令 行 為 失 當 者 個 人 受

                                                 
172  MacDougall v. Gardiner (1875)1 Ch D13,CA at 25。 
173  Burland v. Earle [1902] AC83; Cook v. Deeks [1916]1 AC554。 
174  Alexander v. Automatic Telephone Company [1900]2 Ch 56(上訴法院)。 
175  Daniels v. Daniels [1978] Ch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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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 則 法 院 不 會 確 定 這 些 交 易 。 因 此 ， 若 交 易 涉 及 非 法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或 濫 用 這 方 面 的 權 力 ， 而 行 為 失 當 者 又 可

從 中 取 利 ， 法 院 不 會 准 許 股 東 確 認 有 關 交 易 (即 使 一 致 通

過 亦 然 )。 若 可 能 出 現 無 力 償 債 情 況 ， 法 院 也 不 會 准 許 股

東一致同意有關交易，因為在無力償債 176情況下，這些交

易 會 影 響 債 權 人 的 權 利 ， 同 時 ， 法 院 亦 不 會 准 許 公 司 作

出法律所不容的行為。  

15 .09  另 一 方 面 ， 有 些 失 當 行 為 被 視 為 可 由 大 多 數 股 東 確 認 ，

下 文 會 列 舉 一 些 例 子 。 董 事 純 粹 一 時 疏 忽 (無 不 真 誠 或 欺

詐 意 圖 )， 是 可 確 認 的 失 當 行 為 177。 董 事 作 出 違 反 責 任 的

作為，可甚或以股東身分表決確認該等作為 178。公司亦可

在大會上寬免董事違反責任，作出私下謀利的行為 179。此

外，不 涉 任 何 股 東 個 人 權 利 的 內 部 管 理 事 宜，亦 可 確 認 ，

然 而 ， 另 有 案 例 法 顯 示 ， 在 董 事 從 失 當 行 為 獲 利 的 情 況

下 ， 法 院 認 為 所 涉 交 易 不 能 確 認 180。  

15 .10  除 了 非 法 挪 用 公 司 資 產 或 濫 用 權 力 這 些 案 件 是 明 顯 不 可

確 認 外 ， 困 難 在 於 難 以 從 案 例 法 辨 識 法 院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會 認 為 失 當 行 為 可 以 由 大 多 數 股 東 確 認 ， 而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卻 不 可 以 。 這 問 題 或 亦 可 歸 咎 於 難 以 就 自 利 交 易 的 案

件 訂 下 清 晰 的 分 界 線 ， 以 區 別 濫 用 權 力 以 致 有 損 公 司 利

益 的 案 件 和 可 接 受 的 自 利 交 易 案 件 。 因 此 ， 在 這 些 情 況

下 ， 法 院 決 定 可 否 確 認 某 宗 交 易 時 ， 或 會 取 決 於 考 慮 有

關事實後所得的結論。  

 行為失當者控制權  
15 .11  此 外 ， 上 文 所 述 “ 行 為 失 當 者 控 制 權 ” 的 概 念 ， 可 能 難

以 應 用 。 儘 管 這 概 念 擴 展 至 包 括 實 際 控 制 權 ， 例 如 包 括

股 份 由 行 為 失 當 者 的 代 名 人 持 有 的 情 況 ， 但 在 實 際 應 用

時 ， 通 常 難 以 證 明 有 某 些 控 股 股 東 或 動 機 不 良 的 股 東 妨

礙提出訴訟。  

                                                 
176  Chingtung Futures Ltd.(清盤中) v. Lai Cheuk Kwan Arthur et al [1992]2 HKC 637 (香港高等

法院)。 
177  出處同上。不過，董事疏忽以致清盤的作為，則不可確認。 
178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1997) 6th Edition，page 646，citing in addition 

Northern Counties Securities Ltd. v. Jackson & Steeple Ltd. [1974]1 WLR 1133。 
179  Regal (Hastings) Ltd. v. Gulliver [1942]1 All ER 378 House of Lords。 
180  Daniels v. Daniels [1978] Ch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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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審案初期裁定是否可提出訴訟  
15 .12  在 英 國 ， 法 院 須 於 審 案 初 期 裁 定 原 告 人 是 否 有 理 由 提 出

衍 生 訴 訟 181。 原 告 人 因 此 須 證 明 以 下 事 項 的 表 面 證 據 成

立 ， 即 ( a )有 關 公 司 有 權 獲 得 所 申 索 的 補 救 ， 以 及 ( b )該項

訴訟屬 F o s s  v .  H a r b o t t l e 法則的例外情況。因此，法律程

序需時甚久且訟費高昂。  

15 .13  常 委 會 指 出 ， 香 港 法 院 沒 有 就 原 告 人 是 否 有 理 由 提 出 衍

生訴訟，舉行初步聆訊 182。換言之，法院並沒有在審案初

期考慮案件是否屬 F o s s  v .  H a r b o t t l e 法則的例外情況。  

 實際困難  
15 .14  不 過 ， 常 委 會 指 出 在 香 港 提 出 衍 生 訴 訟 的 其 他 困 難 ， 以

及令股東不欲展開這類訴訟的因素，詳情如下：  

( a )  股東提出訴訟可能須承擔訟費，但卻沒有相應權利索

取可能獲得的賠償。正如就不公平損害個案而提出的

申索般，原告人不能獲得法律援助，但相反被告 (即行

為失當者 )卻能以公司的資金進行訴訟。此外，其他股

東亦無須分擔該項法律程序所需的費用。法院有一般

權力，可命令該公司就訟費向原告人提供彌償，但確

實情況如何，並不清楚 183；  

( b )  賠償歸於該公司，而非個別小股東 184；  

( c )  由 於 股 東 並 非 內 幕 人 士 ， 無 法 取 得 所 需 資 料 或 找 出

行 為 失 當 者 以 展 開 正 式 訴 訟 ， 因 此 ， 股 東 很 可 能 發

現自己其實無從提出訴訟。  

 總 括 而 言 ， 常 委 會 發 現 ， 就 小 股 東 代 表 公 司 提 出 訴 訟 而

言，促 使 小 股 東 這 樣 做 的 因 素 極 少，而 實 際 困 難 卻 甚 多 ，

尤以該公司屬上市公司並有第二市場的情況為然。  

                                                 
181  Prudential Assurance Co. Ltd. v. Newman Industries Ltd. [1981] Ch 229。 
182  香港在這方面並沒有與英格蘭及威爾斯最高法院同等的規則；但可參考上訴法院大法官

Godfrey 在 Tan Eng Guan and Chan Wing Chong v. Southland Co Ltd. & Ors [1996]2 HKC 
100(香港上訴法院)一案的意見。 

183  Jaybrid Group Ltd. v. Greenwood [1986] BCLC 319, cf. Smith v. Croft [1986] 1 WLR 580。 
184  Prudential Assurance v. Newman (No.2) [1982] 2 WLR 31 (Court of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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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時才應採取補救方法？  
15 .15  公 司 資 產 一 旦 遭 非 法 挪 用 ， 小 股 東 應 有 權 代 表 公 司 提 出

訴 訟 ， 尋 求 補 償 185。 不 論 股 東 有 沒 有 意 圖 去 制 裁 該 等 行

為，這些情況總須作出補救 186。  

15 .16  問 題 在 於 一 旦 出 現 下 述 違 規 行 為 ， 小 股 東 應 否 有 權 提 出

訴訟，以及多數裁定原則應否繼續應用於下述行為：  

( a )  董事違反忠誠責任；  

( b )  董事疏忽職守；  

( c )  董事行使權力作不當用途。  

15 .17  常 委 會 認 為 ， 為 避 免 就 多 數 股 東 的 動 機 作 出 困 難 的 裁

定 ， 如 該 等 失 當 行 為 看 來 涉 及 大 股 東 187， 則 只 有 在 多 數

“ 獨 立 ” 股 東 達 成 協 議 的 情 況 下 ， 該 等 失 當 行 為 才 能 獲

得確認。  

15 .18  換言之，當法院確定多數“獨立”股東同意不就第 15 .17
段 所 述 的 情 況 提 出 訴 訟 時 ， 法 院 會 有 充 分 理 由 支 持 裁 定

小股東須受這個決定約束 188。在該等情況下，“獨立”股

東 不 包 括 被 指 稱 行 為 失 當 者 、 受 他 們 影 響 的 人 ， 以 及 因

不進行有關訴訟而獲得個人利益的人 189。如未能達成有關

協 議 ， 則 只 有 在 能 夠 確 定 對 該 公 司 造 成 損 害 時 ， 才 會 作

出補償。  

 董事責任及法律上的衝突  
15 .19  常 委 會 亦 考 慮 過 適 用 於 下 述 情 況 的 實 體 法 的 問 題 ： 有 關

要 求 在 本 司 法 管 轄 區 以 外 地 方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的 董 事

須 達 到 的 水 準 ， 以 及 關 於 海 外 公 司 董 事 違 規 行 為 的 個

案，香港法院會否接納這些個案的司法管轄權。  

                                                 
185  參閱上文第 15.08 段。 
186  假使股東一致同意不採取法律程序，達成該項協議的股東仍須受協議約束。不過，這並不

表示其他並非協議一方的股東隨後不能採取法律程序。 
187  “行為不當者的控制權”。 
188  在決定股東是否“沒有利益關係”方面，仍有一些實際困難。這大概是無可避免的。 
189  cf.“Modern Company Law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 Completing the Structure. A 

Consultation Document from the Company Law Review Steering Group, November 2000”。 



60 

15 .20  董 事 的 受 信 責 任 所 引 起 的 法 律 上 衝 突 的 問 題 ， 舉 例 來

說 ， 海 外 公 司 董 事 在 香 港 違 反 責 任 ， 或 海 外 公 司 董 事 在

外地違反責任的問題。  

15 .21  有 關 照 顧 責 任 方 面 的 侵 權 行 為 ， 用 以 決 定 董 事 有 否 違 反

責 任 的 法 律 是 ( i )法 團 註 冊 國 家 的 法 律 ， 或 ( i i )發生失當行

為 的 國 家 的 法 律 。 如 法 團 註 冊 國 家 及 發 生 失 當 行 為 的 國

家 均 可 就 有 關 失 當 行 為 提 出 起 訴 ， 則 香 港 法 院 一 般 會 同

意對有關事項行使司法管轄權 190。適用的法律為發生侵權

行為的國家的法律。  

15 .22  關 於 董 事 的 受 信 責 任 ， 一 般 預 期 適 用 的 法 律 為 法 團 註 冊

地的法律 191。負責處理有關訴訟的法院，亦可基於法團註

冊國家更適合審理有關事宜而拒絕審理有關個案 192。  

15 .23  不 過 ， 對 於 很 多 個 案 ， 法 團 註 冊 國 家 法 律 是 否 適 用 ， 取

決 於 一 些 偶 然 因 素 ， 尤 其 是 如 果 公 司 的 中 央 管 理 及 控 制

權最終均在香港。一些其他司法管轄區 193的法院似乎已採

取較務實做法，並會宣稱外國公司的董事違反責任 194。因

此 ， 在 不 公 正 地 獲 取 利 益 的 個 案 ， 一 些 法 院 裁 定 ， 適 用

於 某 些 個 案 的 法 律 是 發 生 不 公 正 地 獲 取 利 益 情 況 的 國 家

的法律 195。  

15 .24  不 過 ， 在 香 港 目 前 的 情 況 下 (除 卻 清 盤 法 律 程 序 196或 根 據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37A 條採取的行

動 197)， 在 香 港 司 法 管 轄 範 圍 以 外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如 在

香港蒙受法團損害，股東的補救方法會否獲得考慮 198，並

非完全明確。  

                                                 
190  Chaplin v. Boys [1971] AC 356 House of Lords。 
191  《香港公司法案例及資料》(Hong Kong Company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Phillip Smart, 

Katherine Lynch, Anna Tam (Sweet & Maxwell 1997 Ed), 第 524 頁。 
192  英國案例 Bill v. Sierra Nevada Lake, Water & Mining Co. (1860) LT 256。 
193  新加坡：Sumitomo Bank Ltd. v. Kartika Ratna Thahir [1993] 1 SLR 725, 新加坡高等法院。 
194  Company Law, Walter Woon, Sweet & Maxwell, (2000 Ed), 第 302 頁。 
195  Kartika Ratna Thahir v. PT Pertambangan Minyak dan Gas Bumi Negara (Pertamina) [1992] 3 

SLR 725, 新加坡上訴法院。 
196  《公司條例》第 326 條；參閱案例 China Tianj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ve Corp [1995] 1 HKC 720 (香港高等法院)。 
197  就此可參閱下文第 16.27 及 20.09 段的建議。 
198  《香港公司法案例及資料》(Hong Kong Company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Philip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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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15 .25  由 於 現 時 並 無 可 供 法 團 損 害 個 案 使 用 的 不 公 平 損 害 補 救

方 法 ， 常 委 會 認 為 應 保 留 衍 生 訴 訟 程 序 。 常 委 會 也 建 議

設立法定衍生訢訟，以清楚表明：  

( a )  不 須 為 確 定 申 請 人 能 否 代 表 公 司 發 起 衍 生 訴 訟 而 進

行 “ 審 訊 內 加 審 訊 ”。股 東、董 事 和 公 司 高 級 人 員 ，

不 論 是 現 任 還 是 前 任 的 ， 均 可 在 法 院 發 起 這 類 訴

訟 。 但 是 就 前 任 股 東 而 言 ， 所 投 訴 的 作 為 必 須 是 在

該 前 任 股 東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期 間 發 生 的 ， 該 股 東 才 可

發起訴訟。  

( b )  上文第 13 部分提出的建議表明，涉及自利交易的買

賣 必 須 經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批 准 。 換 言 之 ， 控 股

股 東 有 責 任 就 其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交 易 放 棄 表 決 權 。 不

過 ， 這 些 程 序 固 然 須 予 依 循 ， 但 法 院 也 必 須 特 別 保

留 有 關 權 力 ， 確 保 當 中 並 無 非 法 或 欺 詐 性 交 易 、 或

構成浪費公司資產的交易 (不可“確認”的交易 )、或

影 響 股 東 個 人 權 利 的 交 易 。 如 交 易 未 獲 沒 有 利 益 關

係 的 股 東 批 准 ， 控 股 股 東 便 有 責 任 證 明 該 項 交 易 是

公平而對公司無損害的。  

( c )  不 過 ， 股 東 大 會 的 確 認 不 能 阻 礙 股 東 發 起 這 類 法 律

程 序 。 如 在 某 項 “ 可 確 認 ” 的 交 易 中 ， 有 人 顯 然 涉

嫌 行 為 失 當 (即 行 為 失 當 者 看 來 因 違 反 責 任 而 從 該 交

易 中 獲 利 ， 或 董 事 同 時 身 為 控 股 股 東 或 與 控 股 股 東

有 關 連 )， 則 只 有 “ 獨 立 ” 股 東 可 確 認 該 宗 交 易 。 這

些 只 是 法 院 裁 定 公 司 應 否 獲 得 補 償 時 考 慮 的 因 素 之

一。  

 理據  
15 .26  衍 生 訴 訟 的 目 的 ， 是 當 公 司 不 願 或 不 能 對 其 所 遭 受 的 失

當 行 為 提 起 訴 訟 時 ， 容 許 公 司 股 東 或 董 事 代 表 公 司 提

出。可提起這類訴訟的理由包括以下各項：  

z 欺詐；  
z 疏忽；  

                                                                                                                                            
Katherine Lynch, Anna Tam (Sweet & Maxwell 1997 Ed), 第 523 頁。 



62 

z 與任何法律或規則有關的失責行為；  
z 不履行責任，不論是受信責任或法定責任。  

15 .27  常 委 會 認 為 ， 對 法 規 作 出 澄 清 亦 不 會 把 若 干 類 別 的 新 訂

法 律 責 任 施 加 於 董 事 身 上 ， 但 卻 可 除 去 不 明 確 之 處 ， 並

提 供 更 有 效 的 方 法 ， 以 強 制 執 行 董 事 的 責 任 和 處 理 有 關

公 司 的 其 他 失 當 行 為 。 澄 清 法 規 是 為 了 提 供 有 效 機 制 ，

讓 股 東 可 保 障 自 己 。 此 外 ， 澄 清 法 規 中 的 衍 生 訴 訟 ， 對

改善企業管治和保持投資者的信心，作用重大。  

15 .28  衍 生 訴 訟 原 本 是 程 序 規 則 。 如 出 現 法 律 上 的 衝 突 時 ， 有

關 程 序 便 由 進 行 訴 訟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律 規 管 。 該 等 規

則 看 來 亦 可 適 用 於 海 外 公 司 ， 但 有 關 訴 訟 必 須 是 在 香 港

法院針對這些公司提出的。  

 公眾意見  
15 .29  這 些 建 議 (連 同 下 文 有 關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補 救 方 法 的 建 議 )

旨 在 除 去 任 何 不 明 確 之 處 或 程 序 上 的 障 礙 ， 並 利 便 提 出

衍生訴訟。此外，在下文第 18 部分中，常委會亦建議作

出 修 訂 ， 以 方 便 股 東 取 得 資 料 。 雖 然 如 此 ， 常 委 會 意 識

到，關於上文第 15 .14 段所指出的實際阻礙因素，公眾或

會有這方面的經驗，因此歡迎公眾就這項事宜提出意見。 

16. 不公平損害 

 背景  
16 .01  常 委 會 曾 檢 討 及 探 討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補 救 方 法 是 否 有 用 和

周全。  

16 .02  《 公 司 條 例 》 就 公 司 的 作 為 向 股 東 提 供 法 定 補 救 方 法 。

第 168A 條就不公平損害的法定補救方法 (不包括清盤 )作
出 規 定 ， 而 採 取 補 救 方 法 的 大 前 提 ， 是 成 員 的 個 人 權 利

受到公平處理 199。  

                                                 
199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報告 — 關於香港公司條例檢討顧問研究報告的建議》(二零零

零年二月)第 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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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3  法 定 的 補 救 方 法 讓 成 員 在 受 到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情 況 下 ， 有

權向法院申請適當命令。第 168A 條第 ( 2 )款就多類補救方

法作出規定︰  

 “ (2 )  法 院 在 接 獲 根 據 本 條 提 出 的 呈 請 後 ， 如 認 為 該 公

司 的 事 務 現 時 正 以 或 曾 以 不 公 平 地 損 害 普 遍 成 員 或 任 何

部 分 成 員 的 權 益 的 方 式 處 理 ， 不 論 處 理 方 式 包 含 一 項 單

獨 的 作 為 或 一 連 串 作 為 ， 法 院 為 了 結 所 投 訴 的 事 項 ，

可  —  

( a )  作 出 一 項 命 令 ， 禁 制 上 述 作 為 或 處 理 方 式 的 進

行；  

( b )  命 令 以 該 公 司 的 名 義 按 法 院 所 規 定 的 條 款 ， 向

法 院 所 指 定 的 人 提 出 法 院 認 為 合 適 的 法 律 程

序；  

( c )  就 公 司 的 財 產 或 業 務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 委 任 一 名

接 管 人 或 管 理 人 ， 並 可 指 明 該 接 管 人 或 管 理 人

的權力及職責，及釐定其酬金；  

( d )  作 出 其 認 為 合 適 的 其 他 命 令 ， 規 管 日 後 該 公 司

事 務 的 處 理 方 式 ， 或 規 定 該 公 司 的 其 他 成 員 或

該 公 司 本 身 購 買 該 公 司 的 任 何 成 員 的 股 份 ； 如

屬 由 該 公 司 本 身 購 買 該 等 股 份 的 情 況 ， 則 規 定

該公司相應地減少其資本，或作出其他命令。 ”  

16 .04  第 ( d )節 容 許 法 院 作 出 其 認 為 合 適 的 補 救 命 令 ， 以 補 救 受

屈成員所投訴的事項 200。就本條而言，  “成員 ”  一詞包括

憑藉遺囑或無遺囑遺產而享有股份的實益權益的人 201，但

只限於該等實益擁有人 202。  

16 .05  法 院 有 酌 情 權 從 多 種 補 救 方 法 中 作 出 選 擇 ， 其 中 包 括 以

下各項︰  

                                                 
200  有關補救方法所涵蓋的範圍，可參閱這一例︰關於 Bondwood Development Ltd. [1990] 1《香

港判例匯編》第 200 頁，香港高等法院。 
201  第 168A 條第(5)款。 
202  因此，透過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持股的投資者不合資格。但請注意下文有關這項補救方法

在公眾公司股東方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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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禁制、取消或更改交易或決議；  

( b )  規 定 公 司 其 他 成 員 或 公 司 本 身 購 買 公 司 的 股 份 ( 收
購 )；  

( c )  接管公司；  

( d )  把公司清盤。  

 我們注意到，《公司條例》第 168A(2 )條第 ( b )節亦容許法

院就衍生訴訟 203發出命令。此外，要求作出補救行動以恢

復原狀的申索，似乎未必受這條條文所限制 204。  

16 .06  常委會從以下兩方面考慮補救方法是否周全︰  

( a )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補 救 方 法 的 範 圍 ， 包 括 其 是 否 適 用 於

海外公司；  

( b )  法 院 判 定 的 補 救 方 法 的 涵 蓋 範 圍 ， 包 括 是 否 有 涉 及

賠償。  

 第 168A 條的範圍  
16 .07  遭 投 訴 的 行 為 必 須 既 不 公 平 ， 亦 會 損 害 成 員 的 利 益 (關 於

T a i w a  L a n d  I n v e s t me n t  C o  L t d .的案例 205)，才能採取這種

補 救 方 法 。 雖 然 考 慮 欺 壓 者 的 意 圖 可 能 有 助 決 定 有 關 作

為 是 否 不 公 平 和 造 成 損 害 (關 於 H R  F a r me r  L t d .的 案 例
206)， 但 即 使 行 為 是 本着真 誠 而 作 出 的 ， 亦 有 可 能 造 成 不

公平損害。  

16 .08  第 168A 條所涵蓋的行為可包括以下各項︰  

( a )  為不當目的而行使權力；  

( b )  一般來說控權人為本身利益而進行的交易；  

                                                 
203  有關該條文的影響的討論見下文。 
204  Prime Aim International Ltd. v. Cosmos Parvis International Ltd [1994] 2 HKC 540。 
205  [1981] HKLR 297。 
206  [1958] 3 All ER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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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利用公司所得的機會；  

( d )  秘密謀取利潤；  

( e )  誤用或非法挪用公司資產；  

( f )  薪酬過高；  

( g )  股份分配、股份權益或表決權攤薄；  

( h )  強制執行法定權利 207；  

( i )  修改組織章程；  

( j )  沒 有 派 發 股 息 或 所 派 發 的 股 息 不 公 平 而 未 能 作 出 合

理解釋；  

( k )  管 理 不 善 、 董 事 疏 忽 了 在 行 事 謹 慎 、 擅 用 技 巧 和 努

力 方 面 的 責 任 ， 而 且 效 率 欠 佳 ， 以 致 對 股 東 本 人 造

成影響 ；  

( l )  投資流動性不足；  

( m)  不獲接納進入管理階層。  

 其他普通法和法定的補救方法亦可能適用於這些情況。  

16 .09  香 港 在 一 宗 案 例 中 ， 採 用 了 一 般 測 試 ， 憑 公 平 交 易 的 外

在 準 則 來 衡 量 是 否 有  “客 觀 的 不 公 平 ”  情 況 。 以 下 為 有

關 測 試 ︰  “⋯ ⋯ 一 名 合 理 的 旁 觀 者 看 到 答 辯 人 的 行 為 所

引致的後果後，會否視之為不公平地損害呈請人的利益。”  
208，呈請人無須像進行衍生訴訟般，證明控制人對其不正

直或不真誠 209。該項測試適用於公眾和私人公司。就公眾

公 司 的 個 案 而 言 ， 普 通 法 就 干 預 投 訴 人 的 個 人 權 利 、 違

                                                 
207  Re: Hailey Group Ltd.的案例[1993] BCLC 459。 
208  Re Taiwa Land Investments Co Ltd. at 307, Re RA Noble & Sons (Clothing) Ltd. [1983] BCLC 

273 at 290。 
209  Re Noble RA & Sons (Clothing) Ltd. [1983] BCLC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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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董 事 責 任 或 法 規 方 面 可 提 出 的 訴 訟 ， 亦 可 能 會 出 現 重

疊的法律行動 210。  

  “個人失當行為 ”   
16 .10  此 外 ， 就  “個 人 失 當 行 為 ”  造 成 不 公 平 損 害 發 起 訴 訟 的

例子包括︰  

( a )  分 配 和 發 行 股 份 的 方 式 使 小 股 東 失 去 平 等 認 購 股 份

的機會；  

( b )  配股時，發行人知道提出投訴的成員無力接受配股； 

( c )  進行不公平的重整；  

( d )  進行不公平的收購。  

16 .11  不 論 侵 犯 行 為 是 否 同 時 涉 及 侵 犯 股 東 的 個 人 權 利 ， 法 院

曾 在 一 些 個 案 中 拒 絕 股 東 的 補 救 申 請 ， 理 由 是 有 關 股 東

大可作出其他選擇，退出公司 211。  

 法團過失作為根據第 168A 條提出訴訟的依據  
16 .12  在幾個例子中，“法團過失 ”被視作構成不公平損害，其中

包括︰  

( a )  支付予董事的薪酬過高 212；  

( b )  把公司的業務轉移 213；  

( c )  動用公司資產資助有關聯人士的業務運作 214；  

( d )  動用屬於公司的款項 215。  

                                                 
210  《香港公司法》卷 1 第 2 455 頁第 8 301 段。 
211  Betty Ho, Public Companies and their Equity Securities, Principles of Regulation under Hong 

Kong Law page 663; Chu Li-kai, Ronald v. Chiu Te-ken, Deacon [1991] HKC 362, [1991] 2 
HKLR 572。 

212  Re Halt Garage (1964) Ltd [1982] 3 All ER 814。 
213  Scottish 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 Ltd. v. Meyer Ltd. [1959] AC 324 (HL)。 
214  Re Tai Lap Investment Co Ltd. [1999] 1 HKLRD 384。 
215  Yun Jip Auto Services Ltd. v. Yuen Su Fai [1990] 1 HKC 20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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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3  凡所投訴行為影響所有股東，但部分成員因權益不同而承

受較大負面影響，則可引用上述條文 216。不過，法院一般

不願接納管理行為 (例如就宣布分派股息而言 )會構成不公

平的損害行為 217，儘管明顯的管理不當行為可視作構成不

公平的損害 218。  

16 .14  如早前所述 219，根據第 168A(2 )條第 ( b )節，衍生訴訟的命

令 本 身 就 是 補 救 方 法 。 在 某 些 個 案 中 ， 法 院 曾 根 據 這 項

條文考慮可否提出衍生申索 220。這可避免因須履行或符合

F o s s  v .  H a r b o t t l e 法則的規定而產生的難題。另一方面，

上述案例亦曾指出 (附帶意見 )，如所投訴事項僅為不合法

行為，則採取衍生訴訟可能較為恰當 221。整體而言，我們

不清楚法院在何種情況下會根據《公司條例》第 168A 條

頒令提出衍生訴訟。  

16 .15  訴 訟 在 程 序 上 較 為 簡 單 ， 並 有 多 種 補 救 方 法 ， 因 而 優 於

衍生訴訟 222。此外，確認失當行為不會剝奪申請人尋求補

救的機會。  

 違反董事責任  
16 .16  有 一 點 很 清 楚 ， 如 所 投 訴 的 行 為 在 章 程 細 則 的 規 定 範 圍

之 外 ， 又 或 董 事 會 為 別 有 用 心 的 目 的 行 使 權 力 ， 違 反 受

信責任，則可採用這個補救方法 223。根據英國法律，在不

公 平 損 害 訴 訟 中 ， 如 董 事 違 反 責 任 ， 構 成 嚴 重 管 理 不 當

或轉移公司資產，法院亦會作出干預 224。  

16 .17  從 英 國 法 律 的 一 些 案 例 顯 示 ， 不 是 所 有 違 反 受 信 責 任 的

行 為 ， 均 有 足 夠 理 由 根 據 該 國 法 規 提 出 不 公 平 損 害 訴 訟

                                                 
216  Tomasic和ELG Tyler著︰《香港公司法》卷1第2 454頁；參閱Sam Weller & Sons Ltd. [1990] 

Ch 682；參閱 Little Olympian Each-Ways Ltd. (No.3) [1995] 1 BLCL 636 at 684。 
217  Re Elgindata [1991] BCLC 959。 
218  Re Macro (Ipswich) Ltd. [1994] 2 BCLC 354。 
219  參閱第 16.05 段。 
220  Lowe v. Fahey [1996] 1 BCLC 262。 
221  Re Charnley Davis Ltd. [1990] BCC 605 at 625。 
222  Roman Tomasic 和 ELG Tyler 著︰《香港公司法》卷 2 第 2 853 頁。 
223  Re Saul D Harrison Ltd. [1995] 1 BCLC 14, CA。 
224  Re Elgindata Ltd.，這案例指出令業務遭受經濟損害的嚴重管理不當行為，可視作不公平的

損害行為，但在大部分情況下，一般管理不當行為不足以構成不公平的損害行為。亦請參

閱 Macro Ipswich Ltd. (No. 1)，這案例容許根據已對公司造成經濟損失的嚴重管理不當行

為，提出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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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不過，亦有案例顯示，法院可能針對並非因不當目的

或 濫 用 權 力 而 違 反 受 信 責 任 的 行 為 ， 即 董 事 沒 有 按 公 司

利益行事，提出訴訟 226。  

16 .18  小 股 東 不 會 因 某 項  “可 確 認 的 交 易 或 安 排 ”  可 予 確 認 一

事，而失去根據《公司條例》第 168A條提出訴訟的權力，

只要有關作為曾造成不當的損害。但就純粹涉及管理失當

的決定而言，如任何其他違反受信責任的行為不涉及濫用

權力或以別有用心的動機運用權力，則這項補救方法在香

港的適用程度仍未明確 227。這樣看來，嚴重管理失當行為

首 先 必 須 被 視 為 造 成 不 公 平 損 害 ， 而 這 取 決 於 案 件 的 情

況而定。  

16 .19  常 委 會 曾 考 慮 應 否 澄 清 ， 在 董 事 違 反 責 任 的 情 況 下 ， 一

般 應 否 讓 股 東 尋 求 有 關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補 救 方 法 。 總 括 而

言 ， 常 委 會 相 信 ， 法 院 應 根 據 所 知 事 實 ， 裁 定 違 反 責 任

的 管 理 失 當 行 為 是 否 對 小 股 東 不 公 平 。 除 此 以 外 ， 常 委

會 認 為 ， 如 管 理 層 的 決 定 從 商 業 角 度 來 看 並 非 不 恰 當 ，

或只屬無能，則法院無須干預。  

 海外公司  
16 .20  《公司條例》第 168A 條提述  “公司的任何成員⋯⋯ ”  。

根據《公司條例》第 2 條的定義，  “公司 ”  是指在香港

組成及註冊的公司。因此，《公司條例》第 168A 條看來

不能引伸而適用於海外公司。  

16 .21  在香港，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37A
條 ， 證 監 會 另 外 獲 賦 予 權 力 ， 就 不 公 平 地 損 害 公 眾 利 益

的情況，採取行動。  

16 .22  這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補 救 方 法 ， 尤 其 是 如 果 失 當 行 為 是 關 乎

《公司條例》第 332 條所指的海外公司。有別於《公司

條例》的規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2
條對公司的定義是  “⋯⋯《公司條例》 (第 32 章 )所指的

                                                 
225  Re Blackwood Hodge Plc. [1997] 2 BCLC 650。 
226  Re BSB Holdings Ltd (No. 2) [1996] 1 BCLC 155。 
227  Roman Tomasic和ELG Tyler著︰《香港公司法》卷 1第 2 502頁; Prime Aim International Ltd. 

v. Cosmos Parvis International Ltd [1994] 2 HKC 540。 



69 

任 何 公 司 ， 包 括 該 條 例 所 指 的 海 外 公 司 ⋯ ⋯ ”。因此，亦

可 就 海 外 公 司 採 取 《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條 例 》

第 37A 條所指有關不公平損害的補救方法。  

16 .23  此外，《公司條例》第 168A 條亦不適用於中央結算系統

的實益擁有人或其前成員。不過︰—  

( a )  這 個 補 救 方 法 的 適 用 限 度 亦 可 能 與 《 公 司 條 例 》 第

168A 條的限度一樣 228；以及  

( b )  補 救 方 法 只 適 用 於 公 眾 上 市 公 司 ， 而 不 能 引 伸 至 適

用於其他公眾公司。  

 可供採用的補救方法的適用範圍  
16 .24  《公司條例》第 168A(2 )條第 ( d )節訂明，法院可  “作出其

認 為 合 適 的 任 何 其 他 命 令 ， 規 管 日 後 該 公 司 事 務 的 處 理

方 式 ， 或 規 定 該 公 司 的 其 他 成 員 或 該 公 司 本 身 購 買 該 公

司 的 任 何 成 員 的 股 份 ； 如 屬 由 該 公 司 本 身 購 買 該 等 股 份

的 情 況 ， 則 規 定 該 公 司 相 應 地 減 少 其 資 本 ， 或 作 出 其 他

命 令 。 ”  常 委 會 認 為 ， 不 管 本 條 文 的 適 用 範 圍 為 何 ， 關

於 法 院 可 否 根 據 本 條 文 作 出 一 項 命 令 ， 把 賠 償 判 給 成

員，卻沒有清楚說明。  

 與不公平損害的補救方法有關的困難  
16 .25  概括而言，呈請人在申請尋求第 168A 條的補救方法時所

面對的困難如下︰  

( a )  在 上 市 公 司 方 面 ， 不 能 確 定 根 據 本 條 文 可 採 取 的 補

救 方 法 是 否 周 全 ， 因 為 有 關 補 救 方 法 未 必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切 實 可 行 ， 舉 例 來 說 ， 法 院 規 定 有 關 股 東 收

購 小 股 東 的 股 份 一 事 ， 未 必 切 實 可 行 。 此 外 ， 提 出

訴訟的股東是否有權獲得賠償，亦不明確；  

( b )  正 如 衍 生 訴 訟 的 情 況 一 樣 ， 尋 求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補 救

方法的呈請人，看來不能獲得法律援助 229。不過，如

屬 針 對 身 為 個 別 股 東 (而 非 代 表 該 公 司 )的 股 東 造 成

                                                 
228  參閱上文第 16.18 段。 
229  《法律援助條例》(第 91 章)第 5 條，附表 2，第 II 部，第 11(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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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失 當 行 為 提 出 申 索 的 個 案 ， 法 院 不 會 准 許 就 訟 費

作出彌償 230。另一方面，如個案的結果對成員普遍有

利 ， 則 法 院 可 能 會 作 出 支 付 訟 費 的 命 令 ， 而 有 關 訟

費按共同基金基準計算 231。因此，法院可頒布判付訟

費 的 命 令 ， 但 法 院 在 甚 麼 情 況 下 會 這 樣 做 ， 亦 非 完

全明確；  

( c )  除《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3 7 A 條 外 ，

有關的補救方法並不適用於海外公司的股東；  

( d )  正 如 衍 生 訴 訟 的 情 況 一 樣 ， 由 於 股 東 並 非 內 幕 人

士 ， 無 法 取 得 所 需 資 料 或 找 出 行 為 失 當 者 ， 股 東 很

可能發現自己其實無從提出訴訟。  

16 .26  常委會也注意到，《公司條例》第 168A 條容許股東申請

採取第 168A(2 )條所列的補救方法，但所針對的公司只限

於 在 香 港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 然 而 ， 《 公 司 條 例 》 第

1 4 7 ( 2 ) ( b )條容許財政司司長根據第 168A 條提出呈請，以

採取第 168A(2 )條所列的不公平損害補救方法 232。這條款

容許財政司司長申請採取第 168A 條的補救方法，所針對

的卻可以是  “法人團體 ”  233。有鑑於此，常委會認為，第

168A 條與第 1 4 7 ( 2 ) ( b )條不一致，須予糾正。  

 建議  
16 .27  常委會建議︰  

( a )  第 168A 條所述的權力須予修訂，訂明法院在股東受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情 況 下 ， 有 權 以 採 取 補 救 方 法 的 方

式 ， 判 給 股 東 賠 償 。 法 院 亦 應 有 權 在 作 出 賠 償 時 判

給利息，並按其認為合適的條款計算。  

( b )  第 168A 條第 ( 2 ) ( c )款的適用範圍應予擴大，以容許

作 出 賠 償 訟 費 的 命 令 ， 判 予 提 出 代 表 訴 訟 的 股 東 及

                                                 
230  In Re a Company (No. 005136 of 1986) [1987] BCLC 82。 
231  Marx v. Estates & General Investments Ltd. [1987] BCLC 82, 85e。 
232  如財政司司長覺得 “⋯⋯該法人團體的事務，正以或曾以不公平地損害普遍成員或任何部

分成員的權益的方式處理，則財政司司長可(除根據(a)段提出呈請外，或代替根據(a)段提

出呈請)根據 168A 條提出一項作出命令的呈請。” 
233  第 2(3)款界定為包括在本司法管轄區以外地方成立為法團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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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股 東 。 不 過 ， 就 前 股 東 而 言 ， 所 投 訴 的 作 為 必 須

是在這些股東持有公司股份時發生，才可提出訴訟。 

( c )  第 168A 條第 ( 2 ) ( c )款的適用範圍應予擴大，以容許

法院規定控股股東收購小股東的股份。  

( d )  此外，《公司條例》第 168A 條也應予修訂，以容許

海 外 公 司 及 在 香 港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的 成 員 就 不 公

平損害展開訴訟。  

17. 個人權利 

 背景  
17 .01  股 東 有 權 以 個 人 身 分 就 影 響 其 權 益 的 失 當 行 為 提 出 訴

訟 。 個 人 權 利 有 四 個 主 要 來 源 ， 包 括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法例條文、私人合約及有關法律。  

17 .02  並 非 或 不 足 以 構 成 不 公 平 損 害 的 個 人 權 利 ， 包 括 確 保 公

司 章 程 獲 得 遵 從 ， 限 制 越 權 及 非 法 行 為 ， 有 權 取 得 記 錄

及 資 料 ， 以 及 出 席 會 議 及 表 決 的 權 利 。 不 遵 從 法 定 條 文

可 能 引 致 董 事 或 公 司 犯 法 ， 令 當 局 行 使 具 體 權 利 限 制 禁

制 行 為 ， 或 導 致 違 反 法 規 的 交 易 變 成 可 使 無 效 。 不 過 ，

根 據 案 例 法 ， 股 東 以 個 人 身 分 行 使 其 在 公 司 章 程 下 的 權

利的程度，有不明確之處 234。  

 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17 .03  《公司條例》第 23 條第 ( 1 )款訂明︰  “⋯⋯除本條例另有

規 定 外 ，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於 註 冊 後 ， 對 公 司 及 其 成

員 具 約 束 力 ， 而 約 束 力 的 範 圍 猶 如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已 由 每 名 成 員 分 別 簽 署 及 蓋 章 ， 並 載 有 每 名 成 員 均 會 遵

守 章 程 大 綱 和 章 程 細 則 內 所 有 條 文 的 契 諾 一 樣 。 ”  《 公

司條例》附表 1 內公司章程細則範本所載的權利 235 (只要

沒 有 剔 除 )包 括 接 收 通 知 書 的 權 利 、 出 席 會 議 及 投 票 的 權

                                                 
234  常委會建議，應以法定條文訂明有關情況。 
235  規例第 5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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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236以及轉讓股份的權利 237。如董事訂明，股東可有權查

閱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及其他文件 238。  

17 .04  一 般 來 說 ， 由 於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似 乎 賦 予 成 員 合 約

權 利 ， 因 此 如 有 違 反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的 規 定 的 情

況，成員應有資格起訴。  

 公司內部程序  
17 .05  不 過 ， 部 分 法 院 曾 表 示 ， 股 東 沒 有 無 限 制 權 利 去 向 法 院

尋求補救方法。在有關個案中，法院依照 F o s s  v .  H a r b o t t l e
法 則 的 陳 述 書 ， 認 為 成 員 只 可 就 有 關 其 成 員 身 分 的 權 利

進 行 起 訴 ， 而 不 得 就 涉 及 公 司 內 部 程 序 的 權 利 進 行 起

訴 。 原 因 是 若 失 當 行 為 可 由 股 東 以 過 半 數 票 確 認 ， 個 別

股東便不得就該失當行為進行起訴。  

17 .06  因此，在 B a mfo r d  v .  B a mfo r d 一案 239中，法院認為股份分

配 不 當 是 對 公 司 的 損 害 ， 要 進 行 衍 生 訴 訟 ， 便 必 須 符 合

有關的條件。在 M a c D o u g a l l  v .  G a r d i n e r 一案 240中，法院

認 為 確 保 公 司 所 有 的 章 程 細 則 均 獲 遵 守 的 權 利 ， 並 不 屬

於個人。  

 案例法不一致  
17 .07  另 一 方 面 ， 這 種 方 法 與 另 一 類 判 決 卻 並 不 一 致 ， 因 這 些

判決根本沒有考慮過 F o s s  v .  H a r b o t t l e 法則 241。同時，這

種方法亦與《公司條例》第 23 條的規定不符。該條規定，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對 成 員 及 公 司 均 具 約 束 力 。 在

P e n d e r  v .  L u s h i n g t o n  242等案例的判決中，法院認為，組

織 章 程 所 賦 予 的 權 利 屬 個 人 權 利 ， 股 東 可 憑 藉 這 種 權 利

進行起訴，而毋須理會 F o s s  v .  H a r b o t t l e 法則。在 E d w a r d s  
v .  H a l l i w e l l 一案 243中，法院亦把兩者同樣地區分開來。  

                                                 
236  規例第 64 條。 
237  規例第 23 條。 
238  規例第 126 條。 
239  [1970] 1 Ch 212, at 238, 242。 
240  (1875-76) 1 Ch D 13。 
241  See Betty Ho, Public Companies and their Equity Securities, Principles of Regulation under 

Hong Kong Law page 634。 
242  [1877] 6 CH D 70。 
243  [1950] 2 All ER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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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8  總 括 而 言 ， 要 找 出 一 個 原 則 ， 用 以 決 定 法 院 在 什 麼 時 候

應 把 事 件 列 作 公 司 內 部 程 序 處 理 ， 在 什 麼 情 況 之 下 又 應

當作是股東行使個人權利，實在毫不容易 244。在第一個案

例中，股東須受制於 F o s s  v .  H a r b o t t l e 法則，因此不能提

出 個 人 訴 訟 ， 同 時 ， 若 失 當 行 為 可 由 過 半 數 票 確 認 ， 股

東亦不得代表公司進行衍生訴訟。  

 建議  
17 .09  常 委 會 之 前 曾 建 議 澄 清 有 關 法 例 規 定 ， 使 個 人 成 員 可 把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所 賦 予 的 各 項 權 利 作 為 個 人 權

利 行 使 。 有 關 建 議 會 納 入 《 2001 年公司 (修訂 ) (第 2 號 )
條例草案》之內。  

18. 查閱的命令 

 背景  
18 .01  《 公 司 條 例 》 授 予 公 司 成 員 權 利 ， 以 便 查 閱 債 權 證 持 有

人登記冊 (第 74A 條 )、押記登記冊 (第 83 條 )、董事及秘

書登記冊 (第 1 5 8 ( 7 )條 )、大會會議記錄登記冊 (第 120 條 )
和成員登記冊 (第 95 條 )，以及在大會上查閱管理合約 (第
162A 條 )。根據第 129G 條，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和核數

師 報 告 書 須 於 大 會 舉 行 前 送 交 公 司 成 員 ， 並 於 會 上 提 交

成員省覽。《證券 (披露權益 )條例》第 16 條規定公眾上

市公司須備存股份權益登記冊，並根據第 27 條的規定，

存放登記冊供公眾人士查閱。《公司條例》第 26 條亦規

定 公 司 在 成 員 提 出 要 求 及 繳 交 象 徵 式 的 收 費 後 ， 須 把 章

程大綱和章程細則的文本送交成員。  

18 .02  我們注意到，附表 1A 表載述章程細則的範本，其中規例

第 126 條述明公司成員在獲得董事或公司在大會上批准

後 (如未獲法規授予權力 )，方可查閱其他帳目、簿冊或文

件 。 假 使 查 閱 權 力 未 有 納 入 公 司 的 章 程 細 則 ， 則 這 項 規

定 會 對 小 股 東 不 利 ， 尤 其 因 為 取 得 所 需 資 料 ， 有 助 他 們

進行訴訟。  

                                                 
244  Betty Ho, Public Companies and their Equity Securities, Principles of Regulation under Hong 

Kong Law page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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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3  另 一 方 面 ， 在 賦 予 小 股 東 權 利 的 同 時 ， 亦 應 考 慮 到 他 們

可 能 在 沒 有 適 當 理 由 下 ， 為 取 得 公 司 帳 目 、 簿 冊 或 文 件

而 作 出 滋 擾 。 此 外 ， 公 司 成 員 如 獲 准 查 閱 該 等 文 件 ， 亦

未必具備專門知識，取得有關資料。  

 其他司法管轄區  
18 .04  在澳洲，《 1989 年澳洲公司法》第 247A 條賦予公司的成

員 法 定 權 力 ， 可 查 閱 公 司 記 錄 或 授 權 他 人 代 為 查 閱 有 關

文 件 ， 惟 事 前 必 須 向 法 院 申 請 。 該 條 文 又 訂 明 ， 法 院 必

須 信 納 有 關 成 員 是 出 於 真 誠 行 事 ， 而 查 閱 文 件 的 目 的 正

當 。 此 舉 有 助 法 院 杜 絕 任 何 無 良 股 東 為 瑣 屑 無 聊 的 理

由 ， 或 為 滋 擾 他 人 或 作 工 業 行 動 上 偵 察 而 查 閱 公 司 記

錄 ， 以 及 盡 量 減 少 對 業 務 運 作 的 干 擾 。 安 大 略 省 高 等 法

院 亦 承 認 申 訴 人 難 以 查 閱 公 司 記 錄 ， 因 此 靈 活 地 解 釋 同

等條文，使誓章可部分根據資料及信念作出 245。如屬可論

證 的 案 件 ， 申 請 人 必 須 證 明 繼 續 進 行 該 案 ， 是 符 合 公 司

利 益 的 。 新 加 坡 的 法 院 有 權 就 提 出 衍 生 訴 訟 一 事 ， 施 加

條件 246，以確保法院所作命令對案件是公正的，其中包括

發 出 命 令 ， 使 申 訴 人 可 查 閱 公 司 記 錄 ， 以 搜 集 證 據 提 出

訴訟。  

 建議  
18 .05  常 委 會 建 議 制 訂 法 定 方 法 ， 使 股 東 在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後 能

查閱公司記錄︰ -  

( a )  申訴人須向法院提出申請，以查閱公司記錄；  

( b )  申 訴 人 必 須 使 法 院 信 納 其 出 於 真 誠 行 事 ， 而 查 閱 文

件的目的正當；  

( c )  一 般 而 言 ， 只 有 法 院 所 命 令 的 獲 授 權 人 (例 如 申 請 人

自 費 聘 請 的 律 師 及 核 數 師 )才 能 查 閱 文 件 ， 並 根 據 該

法院命令複印文件；以及  

( d )  任 何 代 表 申 請 人 查 閱 簿 冊 的 人 ， 不 得 披 露 查 閱 時 所

獲得的資料，但如向有關當局披露，則屬例外。  

                                                 
245  Armstrong v. Gardner (1978) 20 OR (2d) 648, 652。 
246  《新加坡公司法》第 216A(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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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法院其他的權力 

 背景  
19 .01  常 委 會 亦 曾 研 究 增 加 法 院 的 權 力 ， 是 否 有 助 法 院 解 決 目

前 在 根 據 法 規 或 案 例 法 要 求 董 事 、 關 連 人 士 或 控 股 股 東

履 行 職 責 時 ， 所 遇 到 的 實 際 執 法 困 難 。 為 此 ， 常 委 會 考

慮是否應授予法院下述的一般權力︰ -  

( a )  發出禁制令，  

( b )  發出有關訟費的命令。  

 一般禁制權  
19 .02  常委會建議，法院應有一般的權力，應受影響人士或有關當

局 247的申請發出禁制令，禁制觸犯《公司條例》或有違受

信 責 任 的 作 為 。 禁 制 令 應 包 括 禁 制 企 圖 觸 犯 有 關 條 文 或

企 圖 違 反 董 事 責 任 的 作 為 。 任 何 人 如 曾 經 、 正 在 或 將 會

受 該 等 作 為 影 響 ， 法 院 應 有 權 就 該 人 的 申 請 發 出 禁 制

令 。 禁 制 令 訂 有 法 院 認 為 合 適 的 條 款 ， 禁 制 有 關 人 士 進

行 有 關 作 為 。 如 法 院 認 為 宜 規 定 該 人 作 出 任 何 作 為 或 事

項 ， 亦 可 在 禁 制 令 訂 明 。 不 論 是 否 有 下 述 情 況 ， 法 院 均

可行使權力，以禁制有關人士的作為︰  

( a )  法院是否覺得該人擬再次或繼續進行該類作為；  

( b )  該人以往是否曾進行該類作為；以及  

( c )  假 如 該 人 進 行 該 類 作 為 ， 是 否 會 即 將 令 任 何 人 蒙 受

重大損害。  

 法 院 也 應 有 權 頒 令 使 該 人 向 其 他 任 何 人 給 予 賠 償 ， 這 可

以是禁制令以外另加的命令或代替禁制令 248。  

19 .03  常 委 會 認 為 ， 若 賦 予 一 般 權 力 發 出 強 制 令 (而 毋 須 根 據 不

公 平 損 害 條 文 而 發 出 )， 可 有 助 防 止 可 能 出 現 的 違 法 行

為 。 這 些 個 案 不 會 涉 及 大 量 證 據 和 訟 費 。 常 委 會 建 議 ，

                                                 
247  例如財政司司長或公司註冊處處長或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48  參考澳洲《公司法》第 13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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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賦 予 法 院 較 廣 泛 的 權 力 ， 去 禁 制 董 事 或 其 他 人 士 進 行

違 反 《 公 司 條 例 》 規 定 的 交 易 ， 或 是 違 反 或 有 可 能 違 反

受信責任的交易。  

 關於訟費的命令  
19 .04  常 委 會 知 道 ， 股 東 進 行 訴 訟 的 最 大 障 礙 之 一 ， 是 所 涉 及

的 訟 費 數 額 龐 大 ， 這 點 已 在 上 文 詳 述 。 股 東 擬 提 出 訴 訟

以 行 使 其 權 利 時 實 際 面 對 的 困 難 ， 以 及 公 司 的 權 利 ， 已

在較早時討論過。  

19 .05  有 見 及 此，常 委 會 建 議，法 院 至 少 應 有 清 晰 的 一 般 權 力 ，

就 股 東 所 承 擔 的 費 用 發 出 命 令 ， 以 便 股 東 就 法 團 蒙 受 的

損 害 進 行 訴 訟 ， 以 及 就 不 公 平 損 害 進 行 訴 訟 。 不 過 ， 要

符 合 一 項 規 定 ， 就 是 法 院 必 須 信 納 ， 並 無 證 據 顯 示 原 告

人不真誠行事，並信納原告人有合理理由展開訴訟。  

 海外公司  
19 .06  常 委 會 建 議 ， 法 院 作 出 這 些 命 令 的 權 力 ， 應 擴 大 至 適 用

於 所 有 在 香 港 註 冊 的 公 司 ， 包 括 在 香 港 以 外 成 立 為 法 團

但根據《公司條例》第 XI 部在香港註冊的公司。不過，

若 法 院 認 為 不 宜 在 香 港 的 法 院 審 理 有 關 訴 訟 ， 則 法 院 可

酌 情 以  “訴 訟 上 不 便 於 審 理 ”  這 個 理 由 ， 拒 絕 行 使 司 法

管轄權。例如，若第 XI 部所述的法人團體是在香港以外

地 方 上 市 ， 而 且 其 業 務 和 資 產 均 顯 然 不 在 香 港 ， 便 可 能

出現這種情況。  

20. 規管機構的作用 

 背景  
20 .01  規 管 機 構 在 要 求 公 司 的 表 現 達 到 所 需 水 平 方 面 的 權 力 應

為何？  

20 .02  如 上 文 所 述 ， 公 司 的 規 管 問 題 屬 企 業 管 法 治 檢 討 第 二 階

段所研究的事項。  

20 .03  不 過 ， 常 委 會 認 為 ， 考 慮 到 上 述 有 關 私 人 補 救 方 法 的 檢

討 ， 就 證 券 事 務 規 管 機 構 現 行 有 關 權 力 ， 進 行 研 究 ， 亦

屬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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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4  首先，如上文所概述 249，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條例》第 37A 條，證監會具有某些權力，可提出與公

眾上市公司有關的訴訟。證監會可用的補救方法反映《公

司條例》第 168A 條所訂的補救方法。  

20 .05  不過，這些權力卻受類似《公司條例》第 168A 條下的限

制 所 規 限 。 就 這 點 而 論 ， 儘 管 證 監 會 原 則 上 可 向 法 院 申

請 頒 令 ， 針 對 與 公 眾 上 市 公 司 有 關 的 行 為 不 當 者 ， 提 出

衍生訴訟 250，但法院會在什麼情況下作出該項命令，代表

該公司提出衍生訴訟，則仍不清楚 251。  

20 .06  因 此 ， 常 委 會 認 為 ，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 澄 清 規 管 機 構 的 權

力 ， 並 擴 大 這 些 權 力 ， 會 有 效 用 。 尤 其 是 考 慮 到 股 東 對

提 出 訴 訟 態 度 冷 漠 ， 以 及 難 以 找 到 願 意 資 助 有 關 訴 訟 的

股 東 ， 則 上 述 建 議 的 效 用 更 見 明 顯 。 據 知 在 多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 如 澳 洲 ， 規 管 機 構 在 代 表 股 東 提 出 訴 訟 方 面 的 職

責，已經加強。  

 政策方面考慮的事項  
20 .07  不 過 ， 常 委 會 注 意 到 ， 規 管 機 構 行 使 權 力 ， 需 要 由 市 民

承 擔 費 用 ， 因 此 ， 規 管 機 構 提 出 訴 訟 時 ， 仍 須 平 衡 使 用

這 些 權 力 的 成 本 和 效 益 ， 並 須 選 擇 就 哪 些 個 案 提 出 訴

訟 。 常 委 會 發 現 ， 提 出 這 些 訴 訟 ， 可 能 是 在 沒 有 其 他 辦

法 下 所 採 取 的 最 後 補 救 方 法 ， 而 大 部 分 這 些 個 案 均 可 能

是 懲 罰 性 個 案 ， 旨 在 對 公 然 濫 用 權 力 及 違 反 法 律 ， 起 阻

嚇作用。  

20 .08  常 委 會 亦 注 意 到 ， 雖 然 在 有 需 要 時 加 強 規 管 機 構 的 權

力 ， 可 能 有 用 ， 但 執 行 監 管 職 能 ， 不 應 是 確 保 公 司 遵 守

法 律 及 建 立 良 好 管 治 文 化 的 唯 一 途 徑 。 常 委 會 相 信 ， 確

保 股 東 有 補 救 方 法 可 供 選 擇 ， 讓 他 們 可 自 行 採 取 法 律 行

動，亦是提高企業管治水平重要的一環。  

                                                 
249  參閱上文第 16.21 段。 
250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37A 條第 2(b)款。 
251  參閱上文第 16.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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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20 .09  常 委 會 建 議 ， 應 清 楚 說 明 ， 如 有 人 對 上 市 公 司 ， 包 括 在

香 港 聯 交 所 上 市 的 海 外 公 司 ， 作 出 違 反 責 任 的 行 為 ， 證

券 事 務 規 管 機 構 可 以 無 須 法 院 批 准 而 代 表 該 公 司 ， 向 行

為失當者提出衍生訴訟，惟須符合下述限制條款︰ ( a )  規
機構應基於公眾利益及公司利益行使權力；以及 ( b )  規管

機構無權就公司所引致的訟費獲得彌償 252。  

20 .10  證 監 會 可 就 下 述 情 況 代 表 任 何 公 眾 公 司 或 個 人 進 行 民 事

訴訟︰—  

( a )  由任何規管機構的調查或審查引起的事項；  

( b )  如有人提出要求。  

20 .11  證 監 會 展 開 訴 訟 的 理 由，範 圍 應 〸 分 廣 泛，如 澳 洲 一 樣 ，

應包括︰  

z 欺詐；  
z 疏忽；  
z 與任何法律或規則有關的失責行為；  
z 不履行責任，不論是受信或法定責任；或  
z 任 何 其 他 與 調 查 或 審 查 ， 或 追 回 任 何 人 的 財 產 (包 括

公司財產 )有關的失當行為。  

                                                 
252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報告 — 關於香港公司條例檢討顧問研究報告的建議》(二零零

零年二月)第 4 段，第 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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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企業報告  

21. 總覽  

21.01 本文件第四章討論以下問題： - 

(a) 私 人 有 限 公 司 應 將 其 財 務 報 表 呈 交 公 司 註 冊 處 ， 以

供公眾查閱；  

(b) 規 管 上 市 公 司 年 報 的 管 理 層 對 表 現 的 討 論 及 分 析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部分的《上

市 規 則 》 應 予 以 修 訂 ， 以 包 括 目 前 就 財 務 審 核 所 需

求的資料外，更多質量性及前瞻性的公司資料；  

(c) 《 公 司 條 例 》 應 予 以 修 訂 ， 以 容 許 核 數 師 可 以 在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的 審 計 報 告 內 報 告 任 何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與 年 報 內 其 他 部 分 所 提 供 的 財 政 資 料 之 間 出 現 不

一致的地方；  

(d) 在《公司條例》訂明會計參照日的需要和急切性；  

(e) 增 加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及 核 數 準 則

委員會的成員的可能性；  

(f) 成 立 一 個 賦 有 權 力 調 查 財 務 報 表 及 確 保 公 司 遵 行 會

計準則的機構；  

(g) 對監察審計工作質素的機制可能作出的改善；以及  

(h) 容 許 修 訂 一 份 已 在 公 司 大 會 提 出 或 已 提 交 公 司 註 冊

處 存 檔 的 經 審 計 財 務 報 表 ， 及 容 許 核 數 師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提 交 文 件 ， 以 防 止 公 眾 繼 續 信 賴 已 提 交 公 司 註

冊處存檔但須修訂的經審計的財務報表。  

21.02 常 委 會 認 為 ， 充 分 、 適 時 及 切 合 需 要 的 企 業 披 露 是 良 好

企 業 管 治 的 重 要 一 環 。 以 下 的 條 例 、 規 則 和 準 則 列 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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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規 管 在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的 企 業 披 露 的 法 律 和 規

則： - 

(a) 適用於所有在香港註冊的公司的《公司條例》；  

(b) 《證券 (披露權益 )條例》；  

(c) 聯 交 所 的 上 市 規 則 及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 有 關 規 則 涵

蓋了諸如披露董事酬金及關連交易的資料；  

(d) 《 公 司 收 購 及 合 併 守 則 》 和 《 公 司 購 回 本 身 股 分 守

則》；及  

(e)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  

上 述 (a)至 (e)項適用於所有公司。此外， (b)、 (c)及 (d)

項則適用於聯交所上巿的公司。  

21.03 披 露 資 料 是 一 項 持 續 過 程 ， 由 公 司 註 冊 成 立 開 始 ， 每 年

披 露 資 料 載 於 周 年 董 事 報 告 書 及 損 益 帳 等 ， 亦 包 括 更 換

董 事 和 秘 書 ， 以 及 更 改 註 冊 辦 事 處 和 登 記 冊 的 所 在 地 及

股 本。如 公 司 在 聯 交 所 上 市，須 遵 從 更 全 面 的 披 露 規 定 ，

包 括 公 布 中 期 及 期 末 業 績 、 公 布 在 若 干 情 況 下 發 行 新 證

券 、 公 布 要 約 、 供 股 和 配 售 新 股 的 結 果 及 公 布 須 予 通 知

的 交 易 (例 如 收 購 、 出 售 及 上 市 公 司 與 其 董 事 之 間 的 交

易 )。  

21.04 在 香 港 建 立 業 務 的 海 外 公 司 須 按 《 公 司 條 例 》 的 規 定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處 長 註 冊 。 海 外 公 司 亦 須 於 成 立 初 期 提 交 資

料 ， 並 於 以 後 每 隔 15個 月 之 內 再 行 提 交 資 料 。 有 關 資 料

包 括 最 新 財 務 報 表 的 核 證 本 (以 及 任 何 需 擬 備 的 核 數 師

報告 )。有關資料的格式需按成立為法團所在地的法律規

定 而 擬 備 ， 如 海 外 公 司 在 其 註 冊 成 立 地 方 無 須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 該 公 司 則 須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處 長 提 交 一 份 香 港 公 司

所 須 提 交 的 財 務 報 表 。 在 香 港 上 市 的 海 外 公 司 ， 亦 須 與

本地上市公司一樣遵守由聯交所訂立的披露規定。  

22. 財務報表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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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22.01 私 人 的 有 限 公 司 應 否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提 交 財 務 報 表 ， 以 供

公眾查閱？  

22.02 目 前 ， 《 公 司 條 例 》 訂 明 擬 備 及 分 發 公 司 的 財 務 報 表 的

條 文 。 條 例 規 定 每 間 在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均 須 擬 備 一

套 財 務 報 表 ， 包 括 資 產 負 債 表 、 損 益 帳 (第 123(2)條 )、

董事報告書 (第 129D條 )及核數師報告 (第 141條 )。有關公

司 須 向 公 司 每 位 成 員 及 債 權 證 持 有 人 分 發 一 套 財 務 報 表

(第 129G條 )。  

22.03 此 外 ， 每 間 「 公 眾 公 司 」 (即 非 私 人 公 司 )須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提 交 周 年 申 報 表 ， 而 表 內 須 包 括 若 干 基 本 公 司 資 料 ，

例如註冊辦事處地址和董事詳情，以及  — 

(a) 該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b) 該公司的損益帳；  

(c) 核數師報告；及  

(d) 董事報告書。  

（《公司條例》第 109(3)條、第 129C條及第 129D條）  

有 關 文 件 的 副 本 以 縮 微 膠 片 形 式 存 放 於 公 司 註 冊 處 ， 市

民於繳交若干費用後便可查閱 (第 304(1)及 305條 )。  

22.04 在 現 行 的 制 度 下 ， 私 人 公 司 無 須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提 交 任 何

財 務 報 表 。 這 制 度 是 否 顧 及 公 眾 利 益 值 得 關 注 。 部 份 人

仕 認 為 ， 由 於 香 港 現 時 缺 乏 私 人 公 司 的 信 用 資 料 來 源 ，

因 此 ， 私 人 公 司 提 交 財 務 報 表 會 對 債 權 人 有 所 幫 助 。 再

者 ， 雖 然 私 人 公 司 的 股 份 並 不 能 公 開 買 賣 ， 但 許 多 私 人

公 司 規 模 龐 大 。 鑑 於 它 們 在 香 港 的 經 濟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披露其財務報表符合問責性和透明度的基本原則。  

 其他司法管轄區  

22.05 在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例 如 英 國、加 拿 大、新 加 坡 及 美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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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法律對公司提交財務報表的要求，各有不同。  

22.06 英國自 1967年起，所有有限公司 (包括公眾公司及私人公

司 )必須向公司註冊所 (Companies House)(相等於香港的

公司註冊處 )提交財務報表。不過，中小型公司則可以提

交 簡 略 的 財 務 報 表 。 這 些 報 表 是 較 為 簡 短 的 財 務 報 表 ，

不 包 括 主 要 的 財 務 資 料 ， 亦 不 意 圖 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公

司 狀 況 。 這 些 報 表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讓 規 模 較 小 的 公 司 可 以

把 主 要 的 財 務 資 料 保 密 ， 避 免 洩 露 給 競 爭 對 手 。 至 於 中

型 公 司 ， 他 們 毋 須 在 其 簡 略 財 務 報 表 填 報 營 業 額 的 詳 情

和 銷 售 成 本 。 小 型 公 司 則 無 須 提 交 損 益 帳 和 董 事 報 告

書 。 這 些 公 司 亦 可 提 交 簡 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 在 英 國 ， 有

55%合 資 格 提 交 簡 略 財 務 報 表 的 公 司 選 擇 提 交 簡 略 財 務

報表。  

22.07 雖 然 簡 略 的 財 務 報 表 相 當 普 及 ， 但 報 表 的 作 用 卻 備 受 批

評 。 商 界 和 專 業 人 仕 均 質 疑 其 對 使 用 者 例 如 債 權 人 的 價

值。鑑於上述批評，英國公司法檢討督導委員會 25 3(United 

Kingdom Steering Group on Company Law Review)建議

應 予 以 廢 除 。 如 建 議 落 實 ， 所 有 公 司 均 須 向 公 司 註 冊 所

提 交 及 向 股 東 分 發 同 一 套 的 財 務 報 表 。 是 項 建 議 獲 得 公

眾廣泛支持。  

22.08 在 加 拿 大 ， 《 加 拿 大 商 業 公 司 法 》 (第 C-44章 )(Canada 

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及《加拿大商業公司規例》

(Canada Business Corporations Regulations)是 規 管

著在加拿大經營的公司的聯邦政府法例 25 4。《加拿大商業

公司法》 (第 155條 )及《加拿大商業公司規例》 (第 46條 )

規定每間公司均須擬備一套以下文件：  

(a) 資產負債表；  

(b) 留存收益報表；  

                                                 
2 5 3  英國政府於 1998 年委任有關委員會，負責檢討英國公司法。有關廢除簡略

財務報表的建議載於在 2000 年 3 月出版的諮詢文件 “發展架構 ”
（ “Developing the  Framework”）。  

2 5 4  公司亦可在省份的層面註冊成立，並只在一個省份內營業，而這些公司須

受有關省份的法例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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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收益表；  

(d) 財政狀況更改報表；及  

(e) 核數師報告。  

在 舉 行 周 年 大 會 前 至 少 21天 ， 公 司 須 將 上 述 文 件 寄 予 每

位股東（《加拿大商業公司法》第 159條）。  

22.09 不 過 ， 《 加 拿 大 商 業 公 司 法 》 規 定 只 有 公 眾 (或 分 銷 )公

司 25 5需 向 局 長 (Director)提 交 這 些 文 件 (第 160條 )2 5 6， 而

局 長 則 會 向 公 眾 提 供 這 這 文 件 作 查 閱 。 如 某 間 公 眾 公 司

認 為 披 露 這 些 報 表 或 其 中 任 何 項 目 會 對 其 競 爭 情 況 有 所

不 利 ， 則 可 向 局 長 申 請 頒 令 省 略 填 報 財 務 報 表 若 干 項

目，或 豁 免 公 開 報 表（《 加 拿 大 商 業 公 司 法 》第 156條 ）。 

22.10 《 加 拿 大 商 業 公 司 法 》 的 提 交 報 表 規 定 已 於 近 年 有 所 改

變 。 1994年 前 ， 《 加 拿 大 商 業 公 司 法 》 規 定 具 經 濟 重 要

性 25 7的公眾公司和私人公司均須向局長提交財務報表。這

項規定已於 1994年 6月 23日廢除。自此以後，只有公眾公

司須提交財務報表。  

22.11 在新加坡，《公司法》(Companies Act)為 三 類 主 要 公 司 ，

即 私 人 有 限 公 司 、 公 眾 公 司 和 海 外 公 司 25 8的 分 店 訂 定 條

文 。 《 公 司 法 》 規 定 上 述 每 類 公 司 須 向 公 司 商 務 註 冊 處

(Registry of Companies and Business)(相等於香港的

公司註冊處 )，提交周年申報表和經審計的財務報表。  

22.12 公 司 商 務 註 冊 處 會 以 縮 微 膠 券 或 電 腦 查 閱 服 務 形 式 公 開

財務報表，市民只須繳交若干費用便可查閱。  

22.13 在美國，兩項聯邦政府法例，即《證券法》 (Securities 

                                                 
2 5 5  就加拿大的情況而言，分銷或公眾公司是指有股票發行給巿叱民認購的公

司，並必須有超逾一人持有這些股票。  
2 5 6  局長（ Director）是公司管理局 (Corporat ions  Directorate)之首，相等於香港

的公司註冊處處長。  
2 5 7   資產超逾 500 萬加元或營業收入超逾 1000 萬加元。  
2 5 8   這些公司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註冊成立，但卻有意在新加坡設立分店。這

些公司在《公司法》之下登記，但卻不是根據《公司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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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及《證券交易法》 (Securities Exchange Act)規管

著 股 份 供 公 眾 買 賣 的 公 司 有 關 提 交 周 年 財 務 報 表 的 事

宜 。 這 些 法 例 規 定 股 份 供 公 眾 買 賣 的 公 司 須 向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提 交 周

年 財 務 報 表 。 有 關 委 員 會 是 聯 邦 政 府 機 構 ， 負 責 監 察 股

份供公眾買賣的公司。  

22.14 公 眾 公 司 提 交 的 文 件 ， 包 括 財 務 報 表 ， 市 民 可 以 透 過 證

券交易委員會的 EDGAR的在線資料庫查閱。此外，亦可從

有 關 公 眾 公 司 的 網 頁 找 到 。 市 民 透 過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的

資料庫或公司網頁查閱財務報表，通常都是免費的。  

22.15 不 過 ， 聯 邦 政 府 法 例 卻 沒 有 規 定 私 人 公 司 提 交 任 何 財 務

報 表 ， 若 干 省 市 (例 如 伊 利 諾 斯 州 )則 規 定 私 人 公 司 須 提

交 周 年 或 每 兩 年 一 次 的 申 報 表 ， 不 過 ， 這 些 報 表 只 包 括

公 司 的 基 本 資 料 ， 例 如 職 員 姓 名 ， 但 不 包 括 公 司 任 何 的

會計及財務資料。  

 建議  
22.16 常 委 會 建 議 私 人 有 限 公 司 應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提 交 財 務 報

表，供公眾查閱。  

 理據  

22.17 常 委 會 認 為 建 議 有 助 提 高 公 司 的 透 明 度 、 加 強 資 料 披 露

和 問 責 性 。 常 委 會 亦 認 為 私 人 有 限 公 司 有 責 任 提 交 財 務

報 表 ， 以 換 取 有 限 的 法 律 責 任 。 有 限 的 法 律 責 任 為 那 些

與 公 司 交 易 的 人 (例 如 供 應 商 和 債 權 人 )帶 來 固 有 的 風

險 。 提 交 財 務 報 表 供 公 眾 查 閱 可 使 私 人 的 有 限 公 司 的 供

應 商 和 債 權 人 等 人 仕 較 易 接 觸 到 有 關 公 司 的 財 務 資 料 ，

從而令他們能較準確地評估出交易中的固有風險。  

22.18 建 議 的 提 交 報 表 的 成 本 應 不 會 〸 分 巨 大 ， 因 為 現 時 《 公

司 條 例 》 已 規 定 私 人 的 有 限 公 司 須 擬 備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 長 遠 而 言 ， 待 公 司 註 冊 處 推 出 電 子 歸 檔 系 統 後 ， 成

本將會進一步降低。  

23. 管理層對表現的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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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23.01 常 委 會 檢 討 過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在 管 理 層 對 表 現 的 討 論 及 分

析中是否提供充分的資料和所提供資料的質素。  

23.02 香 港 的 上 市 規 則 規 定 上 市 公 司 必 須 擬 備 一 份 管 理 層 對 表

現 的 討 論 及 分 析 文 件 ， 文 件 中 包 括 一 份 報 表 討 論 及 分 析

有 關 集 團 在 財 政 年 度 的 表 現 ， 以 及 其 業 績 和 財 政 狀 況 背

後 的 重 要 因 素 。 同 時 ， 管 理 層 對 表 現 的 討 論 及 分 析 文 件

亦 應 強 調 有 關 趨 勢 及 在 有 關 的 財 政 年 度 期 中 找 出 一 些 重

要事項或交易。  

23.03 管理層對表現的討論及分析中的檢討包括：  

(a) 對 分 部 信 息 的 評 論 ， 包 括 行 業 分 部 的 改 變 、 分 部 內

的發展及對分部業績的影響；  

(b) 新 業 務 的 前 景 包 括 已 推 出 及 已 公 布 的 新 產 品 和 服

務；及  

(c) 重大收購和出售附屬公司和聯營公司的詳情。  

23.04 管 理 層 對 表 現 的 討 論 及 分 析 亦 包 括 僱 員 的 人 數 和 薪 酬 、

薪 酬 政 策 、 獎 金 和 優 先 股 份 認 購 計 劃 及 訓 練 計 劃 的 詳

情 ， 亦 應 包 括 主 要 客 戶 的 資 料 、 主 要 供 應 商 的 資 料 、 各

董事和高層管理人員的簡介、以及財務風險的資料。  

 英國的處理手法  

23.05 名 為 「 競 爭 性 經 濟 中 的 現 代 公 司 法 ： 發 展 架 構 」 的 諮 詢

文件 “Modern Company Law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Developing the Framework”(於 2000年 3月出版 )建議每間

上 市 公 司 的 年 報 應 包 括 一 份 營 運 財 政 檢 討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建議的目的是為非專業的股東

提供質量性及前瞻性的資料。  

23.06 營運財政檢討須討論以下範疇：  

(a) 公 平 檢 討 公 司 及 /或 集 團 全 年 的 業 務 發 展 及 年 終 的

狀 況 ， 包 括 年 終 後 的 重 大 事 宜 、 營 運 表 現 及 重 大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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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b) 公司的目標、策略和表現的主要驅動因素；  

(c) 關 乎 公 司 成 功 與 否 的 公 司 與 僱 員 、 客 戶 、 供 應 商 及

其他人仕的主要關係；  

(d) 企業管治  — 價值與結構；  

(e) 業 務 的 動 態  — 即 對 公 司 未 來 表 現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已

知 事 項 、 趨 勢 、 不 明 朗 因 素 和 其 他 因 素 ， 包 括 投 資

計劃；  

(f) 環保政策和表現，包括遵行有關的法律和規例；  

(g) 就 社 區 、 社 會 、 倫 理 和 聲 譽 等 問 題 的 政 策 和 表 現 ；

及  

(h) 從股東處取得的資金及公司發給股東的回報。  

 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建議  

23.07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是 香 港 的 會 計 師 和 核 數 師 的 唯 一 專 業 團

體 。 該 會 一 直 倡 議 在 年 報 內 披 露 質 量 性 的 非 財 政 資 料 ，

以 提 高 透 明 度 ， 並 於 1995 年 出 版 以 此 為 題 的 刊 物  —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that Matters - Using 

non-financial indicators for corporate success in 

Hong Kong”。該會稍後於 1998年亦出版了一本有關企業管

治 的 刊 物 ， 名 為 “董 事 撰 寫 年 報 「 業 務 回 顧 」 的 指 引 ”(“A 
Guide for Directors ’ Business Review in the Annual 
Report”)。在該刊物內，香港會計師公會建議一套全面的

原 則 和 準 則 來 擬 備 年 報 內 管 理 層 對 表 現 的 討 論 及 分 析 的

部 分 ， 倡 議 以 上 述 提 及 的 營 運 財 政 檢 討 所 有 要 素 作 為 基

準，讓香港上市公司採納。  

 建議  

23.08 常 委 會 建 議 上 巿 規 則 中 有 關 管 理 層 對 表 現 的 討 論 及 分 析

部份則應予以修訂，以包括第 23.06段份所提到的範疇，

披露更多質量性及前瞻性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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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據  

23.09 常 委 會 注 意 到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指 引 及 英 國 的 現 代 公 司

法 諮 詢 文 件 內 的 建 議 ， 並 贊 成 除 了 提 供 對 集 團 在 財 政 年

度 期 間 的 表 現 的 討 論 和 分 析 外 ， 上 市 公 司 亦 應 同 時 為 非

專業股東提供質量性和前瞻性的公司資料。  

24.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與 董 事 報 告 內 及年報其他部分

所載的財務資料出現不一致的地方 

 背景  

24.01 核 數 師 報 告 應 否 擴 展 至 涵 蓋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與 董 事 報

告 書 內 及 年 報 其 他 部 分 所 載 的 財 務 資 料 出 現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24.02 《公司條例》第 141條作出規限，法定審計的範圍包括公

司 的 財 務 報 表 ， 即 資 產 負 債 表 、 損 益 帳 和 附 註 。 核 數 師

對 其 他 文 件 (例 如 董 事 報 告 書 )中 的 財 務 資 料 ， 並 無 法 定

責 任 。 另 外 ，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16「 財 務 資 料 的

披 露 」 一 節 及 創 業 板 上 市 規 則 第 18章 「 財 務 資 料 」 已 訂

明 上 市 公 司 年 報 內 須 包 括 的 資 料 。 不 過 ， 核 數 師 就 這 些

年報內的財務資料並無法定責任。  

24.03 核 數 師 可 以 在 其 報 告 內 提 及 不 一 致 的 資 料 。 不 過 ， 審 計

報 告 一 般 享 有 的 有 保 留 特 權 (即 誹 謗 訴 訟 的 抗 辯 )未 必 可

以 引 伸 至 評 論 其 他 財 務 資 料 項 目 與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出

現 不 一 致 的 情 況 。 同 樣 地 ， 有 保 留 特 權 亦 不 適 用 於 核 數

師 根 據 《 公 司 條 例 》 第 141(7)條 在 周 年 大 會 就 此 等 事 宜

所作的聲明。  

 英國的處理手法  

24.04 1985年的公司法 (Companies Act)引進一項新增的規定，

核 數 師 如 認 為 該 財 政 年 度 董 事 報 告 書 內 的 資 料 (即 用 以

擬備周年財務報表的資料 )與那些財務報表不一致，核數

師 便 可 在 其 報 告 內 提 及 那 些 事 實 。 根 據 公 司 法 ， 董 事 報

告書包括以下廣泛系列事項：  

(a) 公 平 檢 討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在 財 政 年 度 期 間 的 業 務

發展及年終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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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財 政 年 度 終 結 以 來 影 響 公 司 或 任 何 附 屬 公 司 的 重 要

事件的詳情；  

(c) 指 出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在 業 務 上 未 來 的 可 能 發 展 ；

及  

(d) 指 出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任 何 在 研 究 發 展 方 面 的 工

作。  

 董 事 報 告 書 內 涵 蓋 的 事 項 較 香 港 《 公 司 條 例 》 規 定

的 董 事 報 告 書 的 內 容 更 為 廣 泛 ， 且 與 聯 交 所 上 市 規

則的若干項目相若。  

 建議  

24.05 常 委 會 建 議 《 公 司 條 例 》 應 予 以 修 訂 ， 讓 核 數 師 可 以 匯

報 有 關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與 董 事 報 告 書 內 的 財 務 資 料 不

一致的地方。  

24.06 常 委 會 亦 希 望 就 應 否 將 有 保 留 特 權 擴 大 讓 核 數 師 匯 報 有

關 經 審 計 財 務 報 表 與 上 市 公 司 分 派 的 年 報 內 其 他 部 分 所

載的財務資料不一致的地方，聽取公眾意見。目前，《公

司 條 例 》 並 無 就 「 年 報 」 一 詞 訂 明 定 義 。 上 市 規 則 規 定

的 上 市 公 司 的 年 報 包 括 的 資 料 較 《 公 司 條 例 》 規 定 的 報

告 為 多 。 如 須 落 實 擴 大 有 保 留 特 權 範 圍 的 建 議 ， 須 考 慮

如 何 訂 定 法 例 配 合 ， 例 如 是 否 須 在 《 公 司 條 例 》 內 提 及

「年報」一詞。  

25. 會計參照日 

 背景  

25.01 《公司條例》應否就會計參照日訂定條文？  

25.02 目 前 ， 《 公 司 條 例 》 沒 有 就 公 司 的 財 政 年 度 及 會 計 參 照

期訂定條文。條例第 122條規定公司須於每個曆年擬備一

份 財 務 報 表 ， 並 在 公 司 的 周 年 大 會 上 提 交 省 覽 ， 而 這 些

財 務 報 表 的 結 算 日 期 ， 不 得 早 於 舉 行 大 會 日 期 前 若 干 個

月。第 111條規定兩次周年大會不能相隔超過 15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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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 第 111條 間 接 地 規 定 了 財 務 報 表 不 能 涵 蓋 超 過 15個 月 的

資 料 ， 但 卻 沒 有 就 較 短 的 會 計 期 訂 定 規 則 。 此 外 ， 《 公

司 條 例 》 亦 無 條 文 規 管 首 次 會 計 期 ， 《 公 司 條 例 》 只 規

定 有 關 公 司 須 於 註 冊 成 立 18個 月 內 召 開 首 次 周 年 大 會 ，

並須於周年大會上提交財務報表。  

25.04 間接訂明會計參照期的做法存在不清晰地方，有待改善。 

 英國的處理手法  

25.05 1985年 公 司 法 第 224條 訂 明 了 公 司 的 會 計 參 照 期 和 會 計

參照日。第 224(3A)條訂明公司的會計參照日為公司註冊

成 立 周 年 的 月 份 的 最 後 一 天 。 第 224(4)條 訂 明 公 司 的 首

次會計期是介乎 6個月以上及 18個月以下的一段期間，以

註 冊 成 立 日計 ， 止 於 會 計 參 照 日 。 第 224(5)條 訂 明 公

司 繼 後 的 會 計 參 照 期 為 以 每 12個 月 計 算 的 連 續 期 ， 在 上

次會計參照期完結後立即起計，止於其會計參照日。  

25.06 第 223條訂明了公司的財政年度。第 223(2)條訂明公司的

首 個 財 政 年 度 由 首 次 會 計 參 照 期 第 一 日 起 計 ， 止 於 參 照

期的最後一天，又或止於參照期前後少於 7天的日期，可

由 董 事 決 定 。 第 223(3)條 訂 明 繼 後 的 財 政 年 度 即 由 公 司

上 財 政 年 度 完 結 後 緊 隨 的 日 子 起 計 ， 止 於 下 次 會 計 參 照

期的最後一天，又或止於參照期前後少於 7天的日期，可

由董事決定。  

 建議  

25.07 常 委 會 建 議 《 公 司 條 例 》 應 予 以 修 訂 ， 以 加 入 有 關 會 計

參照日、會計參照期及財政年度的條文。  

 理據  

25.08 常 委 會 認 為 ， 在 對 《 公 司 條 例 》 第 IV部 分 的 會 計 及 審 計

條 文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時 ， 一 併 處 理 有 關 問 題 有 其 可 取 之

處 。 不 過 ， 如 市 民 支 持 上 述 建 議 的 話 ， 常 委 會 可 在 作 出

檢討前先行處理有關問題。  

26. 準則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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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26.01 會計和審計準則制定程序應怎樣予以改善？  

26.02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負 責 頒 布 香 港 的 會 計 和 審 計 準 則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屬 下 有 兩 個 委 員 會 ， 分 別 是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及 核 數

準 則 委 員 會 (Audi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分 別 負

責 制 定 會 計 和 審 計 準 則 。 兩 個 委 員 會 目 前 的 成 員 包 括 執

業 會 計 師 、 商 界 /工 業 界 /銀 行 的 非 執 業 會 計 師 和 聯 交 所

及 證 監 會 的 代 表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向 來 的 政 策 是 令 到 兩

個 委 員 會 均 能 廣 泛 代 表 各 界 的 利 益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政 策 是 接 受 來 自 包 括 規 管 機 構 、 投 資 界 、 學 術 界 和 會 計

界 的 提 名 。 不 過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在 吸 引 有 關 界 別 人 仕

(例 如 投 資 界 、 財 務 分 析 員 和 學 者 )參 與 投 身 上 述 兩 個 委

員會的工作方面，一直遇到困難。  

26.03 自 1993年 起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政 策 是 將 其 會 計 和 審 計

準 則 與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和 國 際 審 計 準 則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Auditing)協 調 。 這 兩 套 準 則 是 由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和 國 際 會 計 師 聯 合 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所 制 定 ， 並 為 各 界 所 公 認 。 只 有 在 罕 有 的

情 況 下 ， 例 如 與 本 地 的 法 律 規 定 出 現 矛 盾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才 會 通 融 本 港 的 會 計 和 審 計 準 則 偏 離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和 國 際 審 計 準 則 。 雖 然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準 則 並 無 法 定

支持，但該會規定其成員遵守有關準則。  

 其他司法管轄區  

26.04 透 過 檢 視 英 國 、 美 國 及 澳 洲 現 行 制 定 會 計 及 審 計 準 則 的

程 序 ， 我 們 發 覺 有 關 制 定 準 則 的 團 體 的 成 員 組 織 正 有 開

放的趨勢，並發覺這些團體擁有獨立人仕的重要性。  

26.05 在英國，會計準則理事會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是 根 據 1985年 公 司 法 成 立 的 ， 負 責 頒 布 會 計 準 則 。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獨 立 行 事 ， 並 有 權 制 定 會 計 準 則 。 不 過 ， 該

會 的 政 策 是 就 其 建 議 廣 泛 諮 詢 意 見 ， 然 後 詳 細 考 慮 各 方

提 出 的 意 見 。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最 多 可 有 10名 成 員 ，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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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名 (主 席 和 技 術 董 事 )是 全 職 成 員 ， 而 餘 下 代 表 各 界 利

益的成員則為兼職成員。  

26.06 就 審 計 準 則 而 言 ， 制 定 準 則 和 執 行 過 程 現 正 經 歷 重 大 改

變 。 由 2000年 年 底 開 始 實 施 的 規 管 會 計 行 業 的 新 制 度 ，

是 由 名 為 會 計 機 構 (Accountancy Foundation)的 獨 立 團

體 所 領 導 的 。 其 下 有 多 個 不 同 職 能 的 委 員 會 。 當 中 新 審

計 事 務 委 員 會 (New Auditing Practices Board)已 經 接

管 過 去 在 各 會 計 團 體 支 持 下 運 作 的 舊 審 計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職 能 ， 這 些 功 能 主 要 是 負 責 制 定 和 頒 布 核 數 師 在 進 行 核

數 時 須 遵 守 的 原 則 和 程 序 。 新 審 計 事 務 委 員 會 包 括 15名

成 員 ， 全 部 均 由 會 計 機 構 在 諮 詢 過 各 有 關 會 計 團 體 後 而

委任的。根據新審計事務委員會的章程，不會有超逾 40%

的 成 員 來 自 可 以 符 合 資 格 獲 委 任 為 公 司 核 數 師 的 會 計

師。餘下的 60%的成員可以包括不符合資格作為公司核數

師 的 會 計 師 ， 會 計 機 構 可 酌 情 處 理 ， 但 該 等 成 員 必 須 不

可涉及任何一個其他會計團體的管理。  

26.07 在 美 國 ， 財 務 會 計 和 財 務 匯 報 的 準 則 是 由 一 個 名 為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的 私 營 機 構 制 定 的 。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制 定 的

準 則 是 獲 美 國 執 業 會 計 師 公 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及證券交易委員會接納

為 權 威 性 的 正 式 認 可 準 則 。 雖 然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根 據

1934年 證 券 交 易 法 ， 是 有 法 定 權 為 公 眾 公 司 制 定 匯 報 準

則 ， 但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的 政 策 是 依 靠 私 營 機 構 ， 即 財 務

會計準則理事會，負責制定有關準則。  

26.08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的 所 有 成 員 須 為 全 職 成 員 ， 並 須 中

斷 與 其 曾 服 務 過 的 公 司 及 機 構 的 關 係 ， 然 後 才 能 加 入 委

員 會 。 成 員 的 背 景 各 有 不 同 ， 但 必 須 具 備 會 計 、 財 務 及

商 業 的 知 識 ， 並 須 關 注 到 財 務 會 計 及 財 務 匯 報 事 宜 所 涉

及的公眾利益。傳統而言，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包括：  

z 兩位來自商界的非執業會計師；  

z 一位學術界人仕；  

z 三位來自公營會計界的執業會計師；及  

z 一位財務分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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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9 關 於 審 計 準 則 ， 審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Auditing Standards 

Board)是 美 國 執 業 會 計 師 公 會 屬 下 一 個 團 體 ， 負 責 頒 布

審 計 和 驗 證 準 則 。 審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共 有 15名 成 員 ， 包 括

國 際 級 、 國 家 級 、 區 域 及 本 地 公 司 的 代 表 ， 同 時 亦 有 會

計教育及國家政府的代表。  

26.10 在 澳 洲 ， 澳 洲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Australian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負 責 制 定 私 人 公 司 、 公 眾 公 司 和 非 牟

利 機 構 的 會 計 準 則 。 該 會 是 根 據 澳 洲 證 券 及 投 資 委 員 會

法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Act)第 226條而成立的。  

26.11 澳 洲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的 所 有 成 員 均 由 名 為 財 務 匯 報 理 事

會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的組織所委任，具廣

泛 代 表 性 ， 成 員 包 括 會 計 團 體 人 仕 、 財 務 報 表 使 用 者 和

規 管 機 構 。 澳 洲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的 主 席 則 由 政 府 委 任 。

根 據 澳 洲 證 券 及 投 資 委 員 會 法 ， 獲 委 任 成 為 該 會 成 員 的

人仕必須具備商業、會計、法律或政府的知識或經驗。  

26.12 至 於 審 計 方 面 ， 審 計 及 保 證 準 則 理 事 會 (Auditing &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負 責 發 展 及 維 持 審 計 及 有

關 審 計 服 務 的 標 準 和 準 則 。 審 計 及 保 證 準 則 理 事 會 建 議

的 審 計 準 則 須 由 各 澳 洲 會 計 團 體 的 議 會 作 最 終 批 核 。 審

計 及 保 證 準 則 理 事 會 的 成 員 部 份 是 由 各 會 計 團 體 所 提 名

的。  

 建議  

26.13 常委會建議  -  

(a) 由 於 香 港 的 會 計 和 審 計 準 則 非 常 接 近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和 國 際 審 計 準 則 ， 因 此 香 港 並 不 需 要 獨 立 的 團 體 以

釐 定 準 則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應 繼 續 擔 當 釐 定 準 則 的

職 能 。 但 其 屬 下 的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和 核 數 準 則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成 份 則 應 予 以 擴濶， 令 更 多 公 眾 人 仕 得 以

參與；  

(b) 會計準則委員會應包括 10至 15位成員，來自以下不同

背景的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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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會計行業；  

z 財務報表使用者；  

z 擬備財務報表的人仕；  

z 商界；  

z 證券及銀行業的規管機構；  

z 學術界；  

z 投資界；及  

z 公眾人仕。  

(c) 核 數 準 則 委 員 會 應 包 括 10至 15位 ， 來 自 以 下 不 同 背

景的人仕：  

z 會計行業；  

z 擬備財務報表的人仕；  

z 證券業、銀行業及保險業的規管機構；  

z 有關政府部門；  

z 銀行業；  

z 學術界；及  

z 公眾人仕。  

(d)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和 核 數 準 則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由

香港會計師公會理事會的成員擔任；  

(e)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接 觸 有 關 機 構 ， 邀 請 他 們 就 代 表 人

選提名，以代替委任個別人仕；  

(f) 在 委 任 行 外 人 仕 為 委 員 方 面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應 採

納下列方法：  

( i )  請消費者委員會提名代表；或  

( i i )  進 行 公 開 招 聘 以 選 擇 具 備 良 好 公 職 記 錄 的

 人仕；或  

( i i i )  要 求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和 核 數 準 則 委 員 會 的

 委員提名；  

(g) 容許有候補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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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據  

26.14 由 於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採 納 以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和 國 際 審 計 準

則 作 為 釐 定 本 地 準 則 的 基 礎 ， 所 以 現 時 在 釐 定 準 則 的 過

程 中 已 有 很 大 程 度 的 獨 立 性 和 客 觀 性 ， 常 委 會 認 為 香 港

毋須像其他司法管轄區成立一個釐定準則的獨立團體。  

26.15 不 過 ， 常 委 會 認 為 ， 增 強 審 計 和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的 代 表

性 會 改 善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發 出 的 會 計 和 審 計 準 則 的 可 信

性 。 為 解 決 尋 求 及 挽 留 適 當 人 選 的 問 題 ， 常 委 會 認 為 應

邀 請 代 表 某 目 標 行 業 的 機 構 提 名 ， 而 不 應 以 個 人 的 方 式

委 任 個 別 人 仕 。 常 委 會 亦 認 為 ， 建 議 的 組 成 部 分 會 令 更

多 和 擬 備 及 /或 使 用 財 務 報 表 有 關 的 社 會 人 仕 得 以 參 與

釐定準則的過程。  

27. 調查財務報表的機構 

 背景  

27.01 如 何 更 能 確 保 公 司 遵 行 會 計 準 則 ？ 應 否 成 立 一 個 賦 有 權

力的機構來調查財務報表及確保公司遵行會計準則？  

27.02 現 時 ， 香 港 的 規 管 制 度 沒 有 任 何 機 制 提 供 途 徑 ， 向 公 司

作 出 調 查 ， 以 確 定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遵 行 公 司 條 例 的 會

計 規 定 ， 會 計 準 則 和 真 實 與 公 平 意 見 的 規 定 。 同 時 亦 沒

有 任 何 機 制 可 以 要 求 董 事 修 訂 及 再 次 發 出 財 務 報 表 。 如

一 間 公 司 的 核 數 師 發 現 公 司 的 財 務 報 表 並 不 遵 守 公 司 條

例 或 會 計 準 則 的 規 定 ， 充 其 量 只 可 發 出 有 保 留 的 審 計 意

見。  

27.03 聯 交 所 上 市 科 成 立 了 一 個 帳 目 審 查 小 組 (accounts 

review team)，適 時 地 審 查 上 市 發 行 人 披 露 的 財 務 資 料 。

小 組 按 預 先 決 定 的 原 則 選 取 年 報 和 中 期 報 告 ， 中 期 和 初

步 公 布 作 審 查 。 審 查 的 目 的 是 確 保 所 披 露 的 財 務 資 料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 及 所 有 有 關 法 例 規 定 和 申 報 單 位 採 用 了 的

恰 當 的 會 計 準 則 。 該 小 組 履 行 職 責 時 行 使 專 業 判 斷 ， 並

通 常 去 信 向 上 市 發 行 人 查 詢 以 取 得 進 一 步 資 料 和 解 釋 ，

以 及 與 上 市 發 行 人 舉 行 會 議 。 聯 交 所 亦 可 要 求 上 市 公 司

發 行 人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以 公 布 作 出 澄 清 。 但 聯 交 所 並

無 法 定 權 力 強 制 執 行 上 市 發 行 人 修 改 及 再 次 發 行 其 財 務



95 

報表。  

27.04 聯 交 所 亦 成 立 了 一 個 財 務 匯 報 顧 問 委 員 會 (Financial 

Reporting Advisory Panel)，成員包括上市委員會和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屬 下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的 代 表 。 財 務 匯 報 顧

問 委 員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就 會 計 及 披 露 帳 目 事 宜 向 聯 交 所 提

供意見。  

27.05 在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規 管 制 度 中 ， 現 有 一 個 專 業 水 平 監

察 委 員 會 (Professional Standards Monitoring 

Committee)的 計 劃 ， 監 管 上 市 公 司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 在

遵 照 會 計 和 匯 報 的 規 定 方 面 的 質 素 。 但 專 業 水 平 監 察 委

員會對公司並無執行權力。  

 其他司法管轄區  

27.06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例 如 英 國 、 美 國 和 澳 洲 )都 成 立 了 團 體

以 調 查 不 遵 守 準 則 的 個 案 。 新 加 坡 亦 正 考 慮 成 立 一 個 類

似的團體。  

27.07 在 英 國 ， 有 一 名 為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Financial 

Reporting Review Panel)的團體根據 1985年公司法獲授

權 調 查 表 面 上 違 反 公 司 法 的 事 宜 。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有 權 向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 要 求 董 事 再 次 發 出 財 務 報 表 。 在

英 國 ， 由 於 董 事 自 願 同 意 修 正 該 委 員 會 指 出 的 財 務 報 表

中 有 毛 病 之 處 ， 所 以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至 今 從 未 向 法

庭 要 求 頒 布 有 關 命 令 。 當 與 公 司 達 成 自 願 協 議 後 ，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便 發 出 一 份 新 聞 通 告 ， 列 出 該 公 司 名

稱 、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中 毛 病 的 詳 細 資 料 和 公 司 同 意 採 取 的

修 正 行 動 。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只 限 於 公

眾 上 市 公 司 和 大 型 私 人 公 司 的 財 務 報 表 及 經 審 計 財 務 報

表 的 內 容，即 損 益 帳、現 金 流 量 表、資 產 負 債 表 及 附 注 。

該 委 員 會 對 年 報 中 其 他 資 料 並 無 管 轄 權 。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不 會 主 動 就 不 遵 守 準 則 事 宜 檢 討 財 務 報 表 ， 只 會

對 主 要 透 過 投 訴 和 新 聞 報 告 引 起 其 注 意 的 事 宜 作 出 回

應。  

27.08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以 一 間 擔 保 有 限 公 司 形 式 成 立 的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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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團 體 。 該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是 由 英 國 財 務 匯 報 理 事 會 25 9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的委任委員會挑選的。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是 從 範 圍 廣 泛 的 財 政 匯 報 界

別 中 選 取 的 ， 這 包 括 銀 行 家 、 公 司 董 事 、 公 司 秘 書 及 會

計 師 。 在 考 慮 個 別 的 個 案 時 ， 委 員 會 會 從 全 體 委 員 中 選

取 五 名 或 以 上 的 委 員 組 成 小 組 以 進 行 有 關 調 查 ， 而 委 員

會 其 他 委 員 不 會 參 與 有 關 事 宜 。 為 確 保 處 理 手 法 一 致 ，

所 有 小 組 一 般 會 由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主 席 主 持 。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有 自 主 權 執 行 職 能 ， 採 取 行 動 時 更 毋 須

外界或有關公司董事的批准。  

27.09 在 美 國 ，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是 確 保 上 巿 公 司 於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時 ， 遵 守 美 國 一 般 接 納 會 計 原 則 (US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的 前 線 規 管 機 構 。

1934年 證 券 法 第 13條 規 定 ， 證 券 發 行 人 必 須 根 據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訂 明 遞 交 年 度 及 季 度 報 告 ， 這 些 報 告 並 需 符 合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所 公 布 的 有 關 規 則 (即 美 國 一 般 接 納 的

會計原則 )。 1934年證券法第 21條賦予證券交易委員會權

力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作 出 調 查 ， 以 決 定 任 何 人 仕 曾 否 違

反 1934年 證 券 法 的 任 何 條 文 。 此 外 ，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可

根據同一法例第 21C條向法庭申請一項法令，要求有關人

仕 停 止 及 結 束 違 反 或 引 致 違 反 該 法 例 的 條 文 及 任 何 未 來

違法行為。  

27.10 在澳洲，澳洲證券及投資委員會 (Australian Securities 

& Investments Commission)是由澳洲證券及投資委員會

法 成 立 以 監 察 上 市 公 司 和 執 業 會 計 師 的 團 體 ， 負 責 執 行

公 司 遵 守 匯 報 及 披 露 準 則 的 工 作 。 澳 洲 證 券 及 投 資 委 員

會 積 極 地 檢 閱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以 確 保 有 關 報 表 遵 守 澳 洲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發 出 的 會 計 準 則 及 《 公 司 法 例 》 的 其 他 匯

報 規 定 。 假 如 澳 洲 證 券 及 投 資 委 員 會 認 為 一 間 公 司 於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時 不 遵 守 會 計 準 則 或 其 他 匯 報 規 定 ， 該 公 司

必 須 作 出 必 要 的 修 訂 及 再 次 向 澳 洲 證 券 及 投 資 委 員 會 遞

交 修 訂 的 財 務 報 表 。 如 公 司 拒 絕 合 作 ， 澳 洲 證 券 及 投 資

委員會可會向法庭申請要求有關公司作出修訂。  

                                                 
2 5 9  財務匯報理事會 (Financia l  Report ing Counci l )負責制訂一般政策，以維持和

改善英國的財務匯報慣例。財務匯報理事會的主席和三名副主席是由政府

和英格蘭銀行總裁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共同委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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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 在 新 加 坡 ， 匯 報 要 求 的 監 察 職 能 是 由 多 個 團 體 如 新 加 坡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Singapore Exchange Limited)和 新 加

坡註冊會計師公會 (the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of Singapore)分擔的。在眾多職能中，新

加 坡 註 冊 會 計 師 公 會 檢 閱 的 範 圍 局 限 於 由 上 市 公 司 簽 發

的 財 務 報 表 和 招 股 的 文 件 。 有 關 當 局 現 正 考 慮 把 監 察 及

執行遵守匯報及披露準則的任務授權給證券規管機構。  

 建議  

27.12 常 委 會 建 議 ， 應 該 成 立 一 個 有 權 力 的 機 構 ， 以 調 查 財 務

報 表 及 執 行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任 何 應 予 更 改 的 地 方 。 常 委 會

預 期 該 機 構 的 運 作 方 式 ， 將 類 似 英 國 的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 常 委 會 就 這 項 建 議 及 下 列 有 關 連 的 事 項 徵 詢 公 眾

意見： - 

(a) 該 機 構 的 職 能 ， 即 透 過 調 查 可 能 未 遵 守 公 司 條 例 的

會 計 規 定 (包 括 遵 守 適 用 的 會 計 準 則 及 真 實 與 公 平

意見的要求 )的公司財務報表來回應投訴；有權向法

庭 申 請 命 令 要 求 一 間 公 司 更 正 其 未 遵 守 法 例 規 定 的

財務報表，並再發出有關報表；  

(b) 該 機 構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 即 該 機 構 的 工 作 應 否 局 限 於

某些類別的公司，例如：公眾公司及 /或只是大型私

人公司？及  

(c) 該 機 構 的 成 立 模 式 ， 即 該 機 構 可 以 不 同 模 式 成 立 ，

包 括 一 個 與 英 國 的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相 若 的 獨 立

機 構 ， 或 將 該 機 構 歸 納 於 現 時 的 規 管 機 構 或 作 為 一

個自我規管的專業團體。  

 理據  
27.13 常 委 會 認 為 原 則 上 ， 成 立 一 個 與 英 國 的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相 若 的 機 構 ， 作 為 加 強 財 務 匯 報 規 管 架 構 的 方 法 ，

是 有 其 可 取 之 處 。 常 委 會 認 為 ， 鑑 於 英 國 的 經 驗 ， 一 個

類 似 財 務 匯 報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機 構 會 是 個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架

構，以監察遵守會計及匯報準則。  

27.14 常 委 會 留 意 到 現 已 有 其 他 機 制 ， 例 如 聯 交 所 上 市 科 屬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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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帳 目 審 查 小 組 、 財 務 匯 報 顧 問 委 員 會 及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專 業 水 平 監 察 委 員 會 ， 充 當 持 續 監 察 準 則 遵 守 的 工

具 。 不 過 ， 這 些 工 具 並 無 權 力 命 令 公 司 修 訂 財 務 報 表 。

常 委 會 認 為 ， 儘 管 現 有 機 制 應 繼 續 運 作 ， 但 成 立 一 個 有

權 命 令 公 司 修 訂 財 務 報 表 的 專 門 機 構 會 是 個 理 想 的 做

法。  

28. 審計執業的質素和監察 

 背景  

28.01 在 香 港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是 公 司 核 數 師 的 規 管 機 構 。 為

監 察 核 數 師 是 否 遵 守 審 計 準 則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有 不 同

的定期計劃，例如專業水平監察委員會（如上述第 27.05

段所述），以及《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IVA部的執業審核

計劃 (Practice Review Programme)，用以監察所有審計

執 業 的 質 素 。 除 定 期 監 察 計 劃 外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亦 有

權 根 據 《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 第 VA部 就 引 起 公 眾 關 注 的 特

定 投 訴 ， 進 行 正 式 調 查 ， 這 些 投 訴 是 由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成 員 的 特 定 行 為 或 疏 忽 而 引 起 的 。 在 多 項 措 施 中 ， 常 委

會認為執業審核 (Practice Review)是監察遵守審計準則

或 確 保 審 計 執 業 質 素 的 重 要 元 素 。 執 業 審 核 至 今 已 經 運

作 八 年 ， 因 此 常 委 會 邀 請 公 眾 ， 就 如 何 進 一 步 改 善 由 香

港會計師公會負責的執業審核發表意見。  

28.02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 1992年在《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IVA部

之 下 引 進 執 業 審 核 。 執 業 審 核 授 權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就 審

計 程 序 和 執 業 會 計 師 的 工 作 文 件 ， 進 行 實 地 審 核 ， 以 期

監 察 他 們 有 否 遵 守 審 計 準 則 。 執 業 審 核 不 僅 查 核 提 交 的

財 務 報 表 的 闡 述 方 式 ， 且 會 查 看 財 務 報 表 內 的 數 據 背 後

的 審 計 程 序 。 此 外 ， 執 業 審 核 的 對 象 涵 蓋 上 巿 及 私 人 公

司。  

28.03 所 有 從 事 公 眾 執 業 （ 即 持 有 現 行 執 業 證 書 ） 的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成 員 均 須 遵 守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成 員 手 冊 所 定 的 準

則 。 所 有 成 員 ， 無 論 是 全 職 或 兼 職 的 執 業 人 仕 ， 除 獲 得

以下第 28.04段提到的執業審核委員會批准豁免外，都需

接 受 執 業 審 核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註 冊 主 任 會 揀 選 執 業

單 位 作 抽 樣 審 核 ， 並 會 決 定 審 核 次 序 。 執 業 單 位 在 執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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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個月後才會被揀選進行審核。每年審核目標約為 100宗

新 個 案 。 而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於 2000年 剛 完 成 了 審 核 首 循

環的 1000宗個案。  

28.04 《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32A條規管著執業審核委員會的成

立和成員結構。主要條文包括：  

(a) 執 業 審 核 委 員 會 須 以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理 事 會 訂 定 的

委 員 人 數 組 成 ， 但 不 得 少 於 5人 ， 而 其 中 有 不 多 於 2

人可同時為理事會的理事；  

(b) 在執業審核委員會的委員中，須有不少於 2/3的人各

自持有執業證書；  

(c) 任 何 人 不 得 同 時 為 執 業 審 核 委 員 會 及 紀 律 委 員 會 的

委員；  

(d) 執 業 審 核 委 員 會 任 何 會 議 的 法 定 人 數 不 得 少 於 執 業

審核委員會當其時的委員的半數；  

(e) 執 業 審 核 委 員 會 可 委 任 由 其 委 員 組 成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 將 其 任 何 職 能 或 權 力 轉 授 予 任 何 該 等 小 組 委 員

會，但根據第 32D(5) 條賦予執業審核委員會的權力

除外（投訴某一名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28.05 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18A條及 32B(1)(a) 條的規定，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理 事 會 已 經 訂 明 執 業 審 核 審 查 的 專 業 標

準 為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會 計 、 審 計 和 道 德 標 準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理 事 會 亦 拫 據 第 32B(1)(b)條 向 執 業 審 核

委 員 會 發 出 進 行 執 業 審 核 的 指 引 ， 以 確 定 所 有 執 業 單 位

均遵守、維持及應用有關專業標準。  

28.06 基 本 上 ， 執 業 審 核 涉 及 檢 閱 現 時 的 審 計 工 作 檔 案 及 有 關

的 財 務 報 表 ， 以 確 定 執 業 單 位 按 照 專 業 標 準 行 事 。 如 執

業 單 位 在 若 干 情 況 下 沒 有 遵 守 專 業 標 準 ， 執 業 審 核 委 員

會 便 會 提 出 一 些 改 善 的 建 議 ， 甚 至 進 行 另 一 次 審 核 ， 以

符合執業審核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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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7 註 冊 主 任 會 指 派 一 名 審 核 人 員 負 責 每 個 揀 選 的 執 業 單

位 。 執 業 審 核 委 員 會 及 沒 有 直 接 牽 涉 在 有 關 執 業 審 核 的

香港會計師公會職員不會得悉執業單位的身分。  

28.08 《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 第 32C(3)條 規 定 審 核 人 員 在 執 業 審

核 完 結 時 向 執 業 審 核 委 員 會 作 出 報 告 。 執 業 審 核 委 員 會

在 接 獲 審 核 人 員 的 報 告 後 ， 或 可 就 應 用 專 業 標 準 問 題 向

有 關 的 執 業 單 位 提 出 建 議 ， 並 可 向 審 核 人 員 發 出 指 示 ，

要 求 他 們 在 一 、 兩 年 內 再 進 行 另 一 次 執 業 審 核 ， 或 當 某

間 公 司 的 合 夥 人 或 其 他 有 關 的 專 業 會 計 師 未 有 遵 守 、 維

持 及 應 用 專 業 標 準 時 ， 可 會 向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註 冊 主

任投訴。  

 其他司法管轄區  

28.09 英 國 、 美 國 及 新 加 坡亦會對公司核數師進行相若的 “執業

審核 ”。  

28.10 在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蘇格

蘭 特 許 會 計 師 公 會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Scotland) 及 愛 爾 蘭 特 許 會 計 師 公 會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Ireland)聯

合 成 立 了 一 間 名 為 “ 聯 合 監 察 單 位 ”(Joint Monitoring 
Unit)的有限公司，以監察成員審計公司有否遵守審計規

例 和 投 資 營 商 規 例 。 在 進 行 監 察 工 作 時 ， 聯 合 監 察 單 位

的主要目標是：  

(a) 達致與政府協議的每年視察目標；  

(b) 為成員公司提供有用有建設性的意見；及  

(c) 向 一 個 由 3間 公 會 組 成 的 聯 合 委 員 會 匯 報 視 察 結

果，以考慮是否有需要採取規管行動。  

28.11 在 美 國 ， 審 計 公 司 分 為 兩 個 等 級 。 如 一 間 審 計 公 司 有 意

審 計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的 客 戶 ， 該 審 計 公 司 必 須 是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執 業 組 (SFC Practice Section)的 會 員 。 這 個

執 業 組 是 美 國 執 業 會 計 師 公 會 屬 下 的 一 個 自 願 性 質 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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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組 織 。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執 業 組 為 成 員 公 司 推 行 一 項 同

業 審 核 計 劃 ， 以 期 改 善 成 員 執 業 的 質 素 。 現 時 成 員 公 司

須每 3年進行一次同業檢查。  

28.12 同 業 審 核 獨 立 及 嚴 格 地 審 查 一 間 成 員 公 司 在 會 計 及 審 計

業 務 方 面 的 質 素 管 制 制 度 。 同 業 檢 查 亦 包 括 檢 閱 報 告 、

財 務 報 表 及 會 計 及 審 計 工 作 的 代 表 性 樣 本 的 有 關 工 作 文

件 。 如 有 成 員 公 司 可 能 沒 有 遵 守 專 業 標 準 ， 證 券 及 交 易

委 員 會 執 業 組 便 會 發 出 書 面 意 見 和 匯 報 結 果 的 信 件 。 每

間成員公司的最新同業審核結果均會向公眾公開。  

28.13 在 新 加 坡 ， 新 加 坡 註 冊 會 計 師 公 會 於 2000年 11月 推 出 執

業監察計劃 (Practice Monitoring Program)。計劃的目

標 是 確 保 所 有 執 業 成 員 均 能 在 工 作 時 維 持 、 遵 守 和 應 用

適 當 水 平 的 專 業 標 準 。 新 加 坡 所 有 執 業 成 員 均 須 遵 守 新

加坡註冊會計師公會所設定的標準。  

28.14 有 關 計 劃 以 5年 為 一 個 周 期 ， 規 定 執 業 成 員 每 5年 便 須 被

監 察 一 次 。 有 關 當 局 以 隨 機 抽 樣 揀 選 執 業 成 員 作 執 業 監

察，而計劃則持續以周期性形式進行。  

28.15 由 新 加 坡 註 冊 會 計 師 公 會 成 立 的 執 業 監 察 委 員 會

(Practice Monitoring Committee)，負責審核監察結果

報 告 、 改 善 建 議 及 執 業 成 員 提 供 的 資 料 和 意 見 。 如 執 業

監 察 審 核 的 結 果 並 不 理 想 ， 執 業 監 察 委 員 會 可 決 定 在 約

18個 月 內 再 次 視 察 該 執 業 成 員 ， 或 把 個 案 轉 介 給 新 加 坡

註冊會計師公會，以採取進一步行動。  

 建議  

28.16 常 委 會 邀 請 公 眾 人 仕 就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執 業 檢 討 能 否

有可作改善之處，發表意見，特別是  - 

(a) 目 前 以 一 套 標 準 應 用 於 所 有 審 計 公 司 的 做 法 是 否 適

當 ？ 應 否 為 負 責 審 計 公 眾 公 司 的 審 計 公 司 定 下 較 高

標準？  

(b) 應 否 更 頻 密 地 審 核 那 些 審 計 公 眾 公 司 的 審 計 公 司 ？

這 種 做 法 或 會 令 審 計 公 司 以 及 最 終 商 界 需 負 擔 額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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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  

(c) 負 責 審 計 上 巿 公 司 或 公 眾 公 司 的 審 計 公 司 應 否 接 受

額外審查或受另一套規管制度？  

 理據  

28.17 常 委 會 認 為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於 1992年 引 進 執 業 審 核 ，

在 這 方 面 是 亞 洲 區 內 的 先 鋒 。 常 委 會 亦 得 悉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現 正 檢 討 和 考 慮 如 何 制 定 第 二 輪 審 核 循 環 。 不 過 ，

常 委 會 認 為 現 時 是 檢 討 執 業 審 核 機 制 ， 以 進 一 步 改 善 該

機制的時機。  

29. 修訂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及有關事項  

 背景  

29.01 應 否 容 許 修 訂 已 在 公 司 大 會 提 交 的 經 審 計 財 務 報 表 及 對

公 眾 公 司 而 言 ， 已 提 交 公 司 註 冊 處 存 檔 的 經 審 計 財 務 報

表？  

29.02 根 據 《 公 司 條 例 》 ， 公 司 的 董 事 須 負 責 確 保 公 司 的 財 務

報 表 可 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公 司 在 其 財 政 年 度 終 結 時 的 事

務 狀 況 及 利 潤 或 虧 損 ， 並 須 遵 照 《 公 司 條 例 》 的 其 他 會

計條文 (第 123(6)條 )。  

29.03 另 一 方 面 ， 公 司 的 核 數 師 在 任 期 內 須 就 其 所 審 查 的 財 務

報 表 ， 每 份 資 產 負 債 表 ， 每 份 損 益 表 及 所 有 在 公 司 大 會

已 提 交 的 集 團 帳 目 ， 向 成 員 作 出 一 份 報 告 書 （ 第 141(1)

條 ） 。 如 有 關 公 司 屬 非 私 人 公 司 (即 公 眾 公 司 )， 該 公 司

便 有 需 要 把 在 公 司 大 會 提 交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核 實 副 本 ，

包 括 法 律 現 定 須 附 連 於 該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任 何 文 件 ， 核 數

師 報 告 的 核 實 副 本 及 連 同 每 份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董 事 報 告 的

核實副本，一併提交公司註冊處存檔 (第 109條 )。市民只

須繳交若干費用，便可查閱上述文件 (第 305條 )。  

29.04 關 於 修 訂 已 在 公 司 大 會 提 交 或 已 呈 交 公 司 註 冊 處 處 長 的

財 務 報 表 一 事 ， 現 時 並 無 法 定 條 文 。 當 公 司 及 其 核 數 師

在 財 務 報 表 通 過 適 當 程 序 而 獲 得 了 周 年 大 會 的 批 准 及 提

交 公 司 註 冊 處 存 檔 後 始 發 現 財 務 報 表 出 現 錯 誤 ， 他 們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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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道 應 該 採 取 那 些 恰 當 的 法 律 程 序 來 修 訂 該 等 報 表 ， 這

種 不 明 朗 的 情 況 不 是 理 想 的 安 排 。 另 外 ， 現 時 亦 沒 有 法

定 機 制 讓 公 司 或 其 核 數 師 防 止 公 眾 繼 續 信 賴 該 份 已 存 檔

的財務報表。  

29.05 不 過 ， 董 事 和 核 數 師 亦 常 會 在 發 布 財 務 報 表 後 才 發 現 或

得 知 一 些 資 料 ， 指 出 財 務 報 表 在 不 知 情 下 以 錯 誤 或 遺 漏

的資料擬備，而可能出現錯誤。  

29.06 各 董 事 亦 有 受 信 責 任 採 取 糾 正 行 動 ， 防 止 繼 續 依 靠 那 些

財務報表。而核數師亦有專業責任採取相同行動。  

29.07 就 這 方 面 而 言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發 出 的 審 計 準 則

(Statement of Auditing Standard)150為核數師提供了

指 引 ， 指 導 他 們 如 何 處 理 在 下 述 時 間 出 現 ， 對 財 務 報 表

有重要影響的事實：  

(a) 提交核數師報告日期前；或  

(b) 提交核數師報告日期後但在發布財務報表前；或  

(c) 發布財務報表後但在呈交各股東前；或  

(d) 在公司大會之後。  

 在 (a)至 (c)的 情 況 下 ， 核 數 師 一 般 會 有 充 分 時 間 和 方 法

與 各 董 事 考 慮 有 關 事 宜 。 取 決 於 董 事 是 否 願 意 修 訂 有 關

的 財 務 報 表 ， 核 數 師 可 就 修 訂 的 財 務 報 表 重 新 發 布 一 份

新的核數師報告，或提醒股東該份財務報表須予以修訂。 

29.08 不過，就 (d)的情況而言，在公司大會之後，核數師的委

任已經屆滿。根據審計準則 150，核數師須首先確定有關

資 料 是 否 可 靠 ， 如 可 靠 的 話 ， 便 應 採 取 行 動 防 止 進 一 步

依 靠 核 數 師 報 告 。 不 過 ， 如 上 文 所 述 ， 《 公 司 條 例 》 並

無 包 括 任 何 條 文 規 定 如 何 處 理 有 關 情 況 。 這 問 題 在 過 往

一 宗 個 案 反 映 出 來 ， 當 時 公 司 的 經 審 計 財 務 報 表 已 提 交

公 司 大 會 ， 並 已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存 檔 。 而 儘 管 有 關 的 核 數

師 已 經 辭 職 及 發 布 公 眾 聲 明 ， 申 明 已 撤 回 他 對 該 份 財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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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表 的 審 計 意 見 ，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仍 繼 續 存 放 在 公 司 註 冊

處。  

29.09 有 鑑 於 此 ， 問 題 是 在 於 董 事 以 及 核 數 師 （ 在 董 事 決 定 不

修 訂 帳 目 的 情 況 下 ） 如 何 在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已 在 公 司 大 會

上 提 交 及 甚 至 已 提 交 公 司 註 冊 處 存 檔 之 後 ， 向 公 眾 披 露

那些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的事實。  

 建議  
29.10 常委會建議  -  

(a) 如 董 事 得 悉 在 公 司 大 會 提 交 及 已 存 檔 (指 公 眾 公 司

而言 )的財務報表出現重大的錯報，董事應該盡快向

公 司 註 冊 處 提 交 一 份 警 告 文 件 ， 防 止 公 眾 繼 續 信 賴

該 套 財 務 報 表 。 董 事 同 時 應 與 核 數 師 合 作 擬 備 及 提

交一份經修訂的財務報表及經修訂的核數師報告；  

(b) 如 核 數 師 發 現 在 公 司 大 會 提 交 及 已 存 檔 (指 公 眾 公

司 而 言 )的 財 務 報 表 出 現 重 大 錯 報 ， 便 應 向 董 事 匯

報 。 董 事 須 要 回 應 核 數 師 ， 表 明 公 司 會 否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提 交 一 份 警 告 文 件 ， 防 止 公 眾 繼 續 信 賴 該 份 財

務報表；  

(c) 如董事和核數師達成共識，便會採用上文 (a)項列出

的 機 制 。 如 董 事 拒 絕 提 交 警 告 文 件 ， 法 律 應 容 許 核

數師提交有關警告文件；及  

(d) 《 公 司 條 例 》 應 予 以 修 訂 ， 規 定 董 事 須 與 核 數 師 合

作，修訂有關財務報表。  

 理據  

29.11 常 委 會 認 為 建 議 應 有 助 防 止 繼 續 依 靠 錯 報 的 財 務 報 表 ，

尤 其 是 該 份 報 表 已 在 公 司 大 會 提 交 及 就 公 眾 公 司 而 言 ，

已 提 交 公 司 註 冊 處 存 檔 。 建 議 要 求 董 事 有 責 任 向 核 數 師

回 應 ， 反 映 出 董 事 在 《 公 司 條 例 》 之 下 ， 須 擬 備 真 實 而

公平地反映公司狀況的財務報表的責任。  


